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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考察緣起 

現今二十一世紀，全球面臨全球化、少子化與人口高齡

化接踵而來的衝擊與挑戰。為因應環境變化，先進國家無不

致力於政府改造，並持續推動文官制度革新。有為的政府必

須掌握時代的脈動，有效因應人民的需求，並提供優質與高

效能的服務。 

文官素質之良窳，攸關政府的效能與施政品質，為提升

政府競爭力，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並回應民意之需求，文官

制度必須持續改革、與時俱進。本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

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撫卹、退休事項及公務

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對各機關

執行考銓業務並有監督之權。面對全球化、少子化與人口高

齡化之發展趨勢與政經社會快速變遷之衝擊及人民對政府

之殷殷期待，本院秉於憲法賦予職責，盱衡國家發展需要，

體現時代脈動，擘劃文官制度，分別於第 11 屆第 39 次、第

114 次及第 187 次會議通過訂定及修正本院文官制度興革規

劃方案及強化文官培訓功能規劃方案，作為施政重要方針，

全面推動文官制度改革。 

為期改革能貼近時代需求並與國際接軌，本院於 102 年

度施政計畫訂有研究考察各國文官制度項目，希望多方瞭解

各國實務運作，並藉由實地考察汲取他國經驗，作為強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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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官制度及政策研擬之參考。 

目前我國實務界及學術界對於北歐國家文官制度之介

紹屈指可數，且缺乏最新之文官制度相關資料，爰配合經費

編列，特於民國 102 年 8 月籌組北歐考察團，赴挪威、丹麥

及瑞典三國進行文官制度國外考察活動。本考察團由高委員

明見擔任團長，參加人員包括李委員選、張委員明珠；隨行

人員則有本院呂首席參事兼組長理正、曾科長德勝、考選部

楊專門委員天來、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蕙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黃副處長麗玲等共計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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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程紀要 

本考察團於 102 年 8 月 22 日（星期四）晚間啟程，同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返國，往返均途經荷蘭阿姆斯特

丹轉機，考察時程共計 12 天。先後拜會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丹麥城市大學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瑞典政府人

事行政署（Swedish Agency for Government Employer,SAGE）

及中央政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等機關，茲簡述考察行程紀要如下： 

一、挪威財政部 

8月 26日下午 2時由挪威代表處蔡秘書伊翔陪同拜會挪

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由該部特別顧問（投資處

處長）Mr. Björn  Geir  Trom 親自接待，並與該部經濟分析

及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Ms. Sigrid Russwurm  共同與會，會中

該部投資處除簡報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GPFG)及挪威政

府年金系統，並與本團人員就公務人力概況、人員招募、訓

練、考核方式、薪資制度、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的投資情形及

公務人員的退休所得與替代率情形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本

考察座談過程中，與受訪機關討論熱烈，對方亦熱情回應我

                                                 
1
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前身為丹麥

國家雇主局，於 2011 年 11 月改制設立，隸屬於財政部，為丹麥中央政府最高人事主管機關，主

要負責中央政府整體人力資源、團體協定、管理、僱用法律、薪資和退休金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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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問題，雙方交談甚歡，收獲良多。 

二、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 

8 月 28 日上午 11 時由代表處徐代表儷文及申秘書煥武

陪同拜會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由人力資源及管理

政策主任 Mr. Carster Holm 及科長 Ms. Tine Vedel Kruse親自

接待並共同與會，會中該局除就人力資源管理進行簡報，並

與本團人員就公部門的人力類別、數量、比例、人員招募、

薪資架構、薪資是否與績效相連結、公務人員現行退休制度

及育嬰假規定及福利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本座談徐代表儷

文亦親自參與並與該局人員就討論議題作補充，使得座談增

色不少。該局局長 Mr. Niels Gotfredsen 座談結束特別前來與

本團致意寒暄，表達對本團的用心與肯定。 

三、丹麥城市大學
2
 

8 月 29 日上午 8 時 30 分由代表處申秘書煥武陪同拜會

丹麥城市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由該校公

共行政系主任 Mr. Tue Sanderhage 親自接待，並向本團人員

介紹城市大學、城市大學與政府部門合作關係等；隨後就公

務人員的在職訓練、訓練課程內容、訓練經費及高階公務人

員訓練辦理方式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雙方就公務人員的訓

                                                 
2
丹麥城市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位於哥本哈根，前身為丹麥公共行政學校（Danish 

School of Public A dministration，DSPA）、丹麥職業教師訓練機構（Danis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Training of Vocational Techers,DEL）、施沃斯大學（SUHRs University College）、CVU 大學奧利

桑護理學阢（CVU University College Oeresund）、哥本哈根社會工作學院及佛德列斯伯格教育

學院（Frederiksberg College of Education）等校所合併組成，共設有九個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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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業務有深入的討論與交流。 

四、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 

10 時 30 分續由代表處徐代表儷文及申秘書煥武陪同拜

會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由該中心代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gensen 及

顧問 Mr. Bent Gringer-BGI 親自接待並共同與會，會中與本

團人員就其隸屬關係、成立目的、在公私部門所扮演的角

色、如何增進員工的核心能力、員工訓練與發展上考量的因

素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徐代表儷文在百忙之中抽空陪同座

談，不僅與對方建立深厚關係，在議題交流中亦協助說明，

讓座談更加順利。 

五、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與中央政府行政局
3 

 8月 30日上午 10時由代表處徐副組長蔚民陪同拜會瑞

典政府人事行政署（ Swedish Agency for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本團考察期間中央政府行政局通知

改請衛生福利部人員向本院簡報人力資源管理業務），是日

由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署長 Mr. Ulf Bengtsson 親自接待，並

有該署資深顧問 Mr. Per Stengård、Mr. Anders Stålsby 及衛生

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副司長 Mr. Claes 

Lindgren 等人與會，先由衛生福利部人員簡報公務人力概

                                                 
3
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府行政局

（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亦有考察報告翻譯為政府雇主聯合總署及內閣

政府行政事務總處。本報告參考外交部提供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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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組織與任務等，隨後由政府人事行政署就人力資源管理

等進行簡報，並與本團人員就人員招募、薪資政策、年金制

度、工作條件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本次座談人事行政署署

長 Mr. Ulf  Bengtsson 全程參與座談，並與本團人員就考察

議題交換意見，不僅專業且非常熱忱接待本團，使得本次考

察有個圓滿的結局。 

本次考察除與前述機關（構）充分交換意見，獲益良多

外，並分別於 8 月 26 日、28 日及 30 日下午前往駐挪威代表

處、駐丹麥代表處及駐瑞典代表處參訪。由代表處代表分就

國情簡介、政經情勢等作說明，並與本團人員就代表處人員

編制、公務人力概況、年金、少子化等議題交換意見。 

出國考察期間多承外交部、駐挪威代表處、駐丹麥代表

處及駐瑞典代表處等鼎力協助安排聯繫參訪機關及資料蒐

集等事宜，圓滿完成本次出國考察任務。駐挪威代表處于代

表德勝、駐丹麥代表處徐代表儷文及駐瑞典代表處鄭代表天

授並於本團抵達後親自接待本團成員，並分別指派蔡秘書伊

翔、申秘書煥武及徐副組長蔚民等人協助本考察團安排相關

行程，且陪同拜會各考察機關。由於上開人員之全力協助，

使本考察團考察行程得以順利圓滿完成，謹此深致謝忱（考

察團行程表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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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考察主題及子題 

本考察團於行前舉行多次籌備會議，並由考選部、銓敘

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擬具

相關考察題目供參，經考察團成員討論綜整，研擬考察主題

及子題，並將之翻譯為英文說明後，請外交部及駐挪威、丹

麥及瑞典代表處協助代洽當地拜會機關及安排拜會時程。茲

列述本次考察主題如下（英譯題旨如附錄二）：  

壹、考選議題 

一、公務人員考試  

（一）貴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公務人員考選制度是否有

所不同？請說明其特色與優缺點。 

（二）貴國公務人員考試是否依據工作性質不同區分等級辦

理？若分不同等級辦理，其考試方法是否不同? 

（三）貴國公務人員考試之應考資格如何訂定？是否因工作

屬性（行政、技術）而有所區隔？其規定為何？請舉

例說明。 

（四）貴國公務人員考試之應試科目如何訂定？是否有普通

（共通）科目與專業科目之區隔？題型為何？請舉例

說明。 

（五）貴國公務人員考試方式為何？是否單採筆試？或併採

口試或其他考試方式？是否採分試辦理（如第一試筆

試、第二試口試）?其成績計算方式為何？且進入政

府部門工作後是否有淘汰機制？ 

（六）貴國公務人員考試之命題（閱卷）委員如何遴聘？是

否有資格條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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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貴國公務人員考試如採申論式試題者，是否要求命題

委員提供參考答案？如何進行閱卷？單一科目是否

會請 2位以上之閱卷委員評閱？評閱標準如何訂定？ 

（八）貴國公務人員考試有無增額錄取（備取）制度？其規

定為何？ 

（九）貴國公務人員考試係屬任用考試或資格考試？如屬任

用考試，如何分發？機關有無選擇權？如屬資格考

試，其資格保留期限與相關規定為何？ 

（十）貴國有無採行心理測驗？其情形如何？ 

（十一）貴國有無採行電腦化作答及線上閱卷？其情形如

何？ 

（十二）貴國公務人員分為幾種類別（如司法官、檢察官、

警察人員、稅務人員、醫護人員等）？各類人員是

否有獨立超然之考試機關辦理人員進用考試？ 

（十三）貴國公務人員進用管道為何？公務人員之考試類

科、應試科目如何決定？命題或閱卷等事項係由用

人機關自行辦理？或另成立獨立機構統籌辦理？

如何決定錄取標準？ 

（十四）貴國公務人員之考試若採行筆試，其評閱程序及管

理措施為何？（如閱卷標準之確立、閱卷分配、閱

卷份數、閱卷時間及工作人員管理等） 

（十五）貴國針對原住民族、少數民族、婦女及身心障礙人

士有無特別考選進用措施？若有，其考選之相關規

定為何？ 

（十六）貴國最近三年對公務人員制度進用及考選變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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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十七）貴國女性進用及擔任高級文官情形為何？ 

二、專技人員考試 

（一）貴國考試機關（構）為何？考試方式與內容？ 

（二）貴國應考資格為何？是否需具一定年限實務工作經

驗？ 

（三）貴國專技人員考試程序為何？有無訓練及退場機制？ 

（四）貴國如何定義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專技人員種類有

多少？社會各界對專技人員評價為何？ 

（五）貴國是否單獨舉辦專技人員執業資格考試？其應考資

格、及格標準、及格率為何？除筆試外，有無口試、

實地考試？辦理考試機關（構）為何？ 

（六）貴國專技人員考試是否採行網路報名？是否需要繳驗

紙本學歷經歷證件？是否需要上傳照片？ 

（七）貴國專技人員考試是否已採行電腦化測驗？或是採用

線上閱卷、線上作答？若已採行，其成效如何？  

（八）貴國律師是否經考試取才？若經考試取才，考試流程

為何？及格者如何訓練？ 

（九）貴國醫師、牙醫師、護理師、藥師考試是否均採用臨

床 技 能 測 驗 （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OSCE）遴選專業人員？  

（十）貴國建築師、工程師人力如何培育？是否採分階段考

試？其考試前是否先經一定年限之實務經驗養成？ 

（十一）貴國法制上是否允許應考人於榜示後提出救濟或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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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其申請管道與管轄單位為何？ 

三、國家考試試題產生與使用程序 

（一）貴國國家舉辦之考試試題如何徵集？命（審）題人選

資格為何、如何遴選？ 

（二）貴國試題包含那些題型？是否採行複選題？ 

（三）貴國試題是否均建立題庫？題庫建置及試題汰舊更新

之程序、方式及年限為何？題庫保密與防弊機制如何

設計與實施？ 

（四）貴國考畢是否公布試題或答案？考畢試題是否再使用

及其方式為何？ 

（五）貴國考畢是否受理試題疑義？如有，是否另行收費及

其標準？處理程序？ 

（六）貴國考畢試題有無進行品質分析？分析方法及其結果

如何？ 

貳、銓敘議題 

 一、公務人員退休改革措施 

（一）貴國公務人員現行退休制度之介紹：退休年齡、年資

條件及經費來源為何？公務人員在職時有無撥繳退

休基金？如何撥繳？公務人員退休經費有無成立基

金管理運用？基金現況如何？退休金正常成本為

何？退休準備金提撥率如何調整？ 

（二）貴國政府退休全球基金之規模、投資策略與限制、 報
酬與收益？基金管理與監督機關(構)之組織形態、編

制員額、人員屬性、資格條件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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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國公務人員退休金給付條件、給付標準等相關規定

為何？有無採計年資的上限？退休所得與在職所得

相比，約佔多少百分比？ 

（四）貴國公務人員退休金給付機制為何？係確定給付制或

確定提撥制？如採行確定提撥制，其行政管理組織運

作架構為何？ 

（五）貴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對於涉案人員有無限制退休

或扣減退休給與，以及對於退休再任者，有無停止退

休給與等限制性規範及其相關內容。 

（六）貴國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建立以來，曾歷經幾次重大修

正？其主要改制重點為何？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是

否面臨應待檢討修正之問題？未來是否有推動改革之

擬議？規劃之改革方向為何？ 

二、北歐國家公務人員育嬰鼓勵措施相關規定 

（一）貴國公務人員是否有法規規定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

留職帶（給）薪？若有，係訂於何種法規？是在公務

人員專屬之人事 法規？或與私部門從業人員訂於同

一法規？又公、私部門人員之規定有何異同？ 

（二）貴國公務人員如果可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留職帶

（給）薪，其申請有無性別或次數之限制？其申請期

限最長多久？ 

（三）該國公務人員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留職帶（給）薪，

對其職務晉升、俸級晉敘或考核是否會有負面影響？

影響情形為何？ 

（四）貴國公務人員如為主管人員，得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或留職帶（給）薪？若可，是否需先調任非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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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貴國公務人員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留職帶（給）薪，

國家是否另給與育嬰補助費用？若有，其育嬰補助之

標準為何？有無期間之限制？ 

（六）貴國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範圍，是否僅限自

己所生之子女？隔代教養是否適用？ 

（七）貴國其他有關公務人員育嬰鼓勵之措施或規定為何？ 

參、保訓議題 

 一、公務人員保障制度 

（一）貴國關於公務人員權益救濟事項是否有單獨立法保

障？是否有專責機關主管？            

（二）貴國如設有前述專責主管機關，其組織、人員、功能

與職掌如何？每年受理之案件有多少？ 

（三）貴國對於公務人員權益救濟事件是否有區分不同之事

件性質，而為不同之處理程序？其情形為何？以及各

類型事件處理結果為何？ 

（四）貴國對於公務人員權益救濟事件，有無提供當事人陳

述意見或言詞辯論之機會，或其他相當之程序保障？

如有，進行各種程序之數量及比例各為何？ 

（五）貴國公務人員權益救濟事件有無進行司法審查程序？

如有，其提起救濟之數量及比例各為何？司法審查維

持原決定結果之數量及比例各為何？ 

 二、公務人員培訓制度  

（一）貴國公務人員的訓練有無相關法規或規定？其主要規

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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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國辦理公務人員訓練，有無依層級別（如新進、職

等別）分別施予訓練？其訓練課程、核心職能為何？

升任某一層級(rank)職務，須否先經過一定訓練？ 

（三）貴國每年每位公務人員平均訓練多少時間？每年大約

有多少經費預算？預算編列於主管機關或各機關? 

（四）貴國是否有辦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廉能方面之課

程？如有，其辦理、推動方式為何？  

（五）貴國辦理公務人員訓練之講座來源為何？另辦理訓練

有無專責之機關或採完全委外方式辦理？如採委外

方式，係由政府統一選定適合之訓練機構、學校？抑

或由公務人員依其訓練需求自行選擇訓練機構、學

校？ 

（六）貴國是否訂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制度？規範為何？學

習管道為何（是否包括數位學習）？實施情形及對公

務人員職涯發展成效各為何？ 

（七）貴國是否有高階公務人員的培訓計畫？如有，其重點

特色及制度為何?其最近 3 年實際辦理的培育計畫及

課程為何？ 

（八）貴國如何評估公務人員之訓練需求，以作為訓練課程

規劃之依據？是否可提供相關作業手冊或評估之指

標？ 

（九）貴國是否有進行一般文官或高階文官之職能評鑑

(Competency assessment)？若有，請問如何進行？是

否可提供相關職能內涵、評鑑題項、實施方式及成

果？ 

（十）貴國訓練單位，如何評估訓練成效？又，如何追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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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成效？是否可提供相關評估指標或案例？對目

前公務人員培訓體系及培訓成效是否有改革計畫？ 

肆、人事管理議題 

一、員額管理及人力運用 

（一）貴國近年來中央政府人力規模之變化情形，以及影響

變化的主要因素。 

（二）貴國中央各機關配置員額如何決定？是否與預算編列

相互結合？ 

（三）貴國中央各機關總員額規模是否有總額上限規定？ 

二、員額評鑑或人力評估機制 

（一）貴國中央政府機關是否有建立整體員額評鑑或人力配

置的評估制度？如何進行？ 

（二）貴國員額(人力)評鑑制度結果如何與中央各機關人力

調整相扣合。 

三、公部門待遇制度 

（一）貴國公部門待遇結構（內涵）為何？ 

（二）貴國高低階職務待遇差距及其設計原則？公私部門待

遇高低比較？ 

（三）貴國是否因公務人員之身分屬性或業務特性而有不同

支給標準？如有不同支給標準，其設計原則為何？ 

（四）貴國公部門待遇調整之調整機制及調整考量因素為

何？ 

四、員工協助方案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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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國員工協助方案實施範圍、服務對象、運作模式、服

務項目、實施原則、收費方式、實施效益（含評估方式）

等。 

五、數位學習之應用與發展 

（一）貴國數位學習與雲端科技之整合與運用情形？ 

（二）貴國行動學習發展重點及其與整體訓練之結合情形？ 

六、公務人員訓練成效評估 

（一）貴國公務人員訓練成效評估辦理方式？ 

（二）貴國訓練成效評估使用工具？ 

七、國家文官之政策訓練 

（一）貴國政策性訓練之內容？ 

（二）貴國政策性訓練之辦理方式？ 

八、國際交流與合作 

（一）貴國參與國際訓練組織之現況？ 

（二）貴國與其他國際學術機構合作之情形？ 

九、地方公務人員培訓制度 

  貴國地方公務人員培訓制度（訓練策略規劃、訓練成

效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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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挪威文官制度 

第一節 國情簡介 

壹、 一般概述 

挪威王國（挪威文：Kongeriket Norge，簡稱：Norge）

位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西部，東與瑞典接壤，西鄰大西

洋。海岸線極其蜿蜒曲折，構成了挪威特有的峽灣景色。此

外，挪威還與芬蘭、瑞典、俄羅斯接壤。挪威的領土也包括

斯瓦爾巴群島和揚馬延島，此外對南極洲的毛德皇后地和彼

得一世島有主權要求。首都為奧斯陸。2009 年、2010 年、

2011 年、2013 年獲得全球人類發展指數第一的排名。挪威

是男女最為平等的國家之一，在 2012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中，挪威排名第三，僅次於冰島和芬蘭。人口約 506 萬人，

挪威人佔 96％，少數民族薩米人居住在該國北部。官方語言

為挪威語，英語使用情形甚為普遍。挪威的主要宗教信仰為

基督新教路德宗，基督教國家教會成員佔 80.7％。  

貳、政治現況 

挪威為一君主立憲國，國王哈洛德五世（Harald V）於

1991年繼承王位。國王無政治實權，僅係挪威之國家象徵。

政權採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制。國王之行政權經由國

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行使，該國務委員會成員包

括國王、總理及內閣部會首長。國務委員會須將預算案及法

案草案提交國會審查，總理及內閣成員之任命均經由國會同

意。立法權由國會（Storting）行使，國會由選自 19 個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7%9A%84%E7%BA%B3%E7%BB%B4%E4%BA%9A%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3%A1%E6%B9%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AC%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7%93%A6%E5%B0%94%E5%B7%B4%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AC%E9%A9%AC%E5%BB%B6%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9E%81%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B%E5%BE%B7%E7%9A%87%E5%90%8E%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E4%B8%80%E4%B8%96%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E4%B8%80%E4%B8%96%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6%96%AF%E9%99%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8F%91%E5%B1%95%E6%8C%87%E6%9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AC%E5%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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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ies）之議員共 169 人組成，係由人民直選產生，任

期 4 年。 

為提升議事效率，挪威國會自 2009 年 10月後改為一院

制，由國會議員互選出議長及五位副議長（分屬進步黨、保

守黨、工黨、社會左翼政黨及基督教民主黨）。本屆議員工

黨占 64席、進步黨 41 席、保守黨 30 席、社會左翼黨 11 席、

自由黨 2 席、反對黨陣營與左派執政聯盟之差距僅 3 席，本

屆大選業於 2013 年 9 月舉行。另有關司法權部分，挪威設

有各級法院，最高法院法官由國王任命。 

參、我國與挪威關係 

2012年我國出口挪威貿易額為 3億 2,197 萬美元。目前

臺灣進口鮭魚產品中挪威鮭魚高達 80 ％，經我國向挪威海

產推廣協會說明臺灣市場商機，該會已自 2013 年起擴大在

臺投資。2012 年挪威政府年金全球基金投資（Norwegian 

Government Pension Fund-Global, GPFG）收益高達 13.4

％，創史上第二佳紀錄，截至 2013 年第 2 季，該基金總值

已達 4 兆 3,970 億挪威克朗（約 7,200 億美元），為目前全

球規模最大主權基金，並於 2011 年首度投資臺灣公債。挪

威財政部及挪威央行投資管理部門表示該基金對臺投資項

目包括股市及債券且收益情形良好，未來對臺投資金額可望

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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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組織 

    挪威政府組織已於上節政治現況作介紹，以下將就挪威

政府行政體系加以說明。挪威政府過去幾年經由不斷增設、 

廢除及調整職掌等過程，截至 2013 年 10月，組織架構除總

理府（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外，計有 17 個部會，

組織架構圖如圖 2-1。  圖 2-1、挪威政府部門組織圖 

勞工部       Ministry of Labor 
 兒童、平等暨社會融合部 

Ministry of children, Equ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漁業暨海岸事務部 

Ministry of Fisheries and Coastal Affairs 
 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 

Min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Church 
Affairs 
 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衛生照護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Care Services 
 司法暨公共安全部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Public Security 
 地方政府暨研究部  

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教育暨研究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農業暨糧食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環境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貿易與工業部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石油暨能源部 Ministry of Petroleum and Energy 
 交通暨通訊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總理府 

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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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挪 威 政 府 網 站 Government.no, 

ministries，http://www.regjeringen.no/en.html?id=4 及The Government at 

Work ，http://www.regjeringen.no/en/the-government/the-government-at-

work.html?id=443781 

以下僅就本次規劃考察之財政部及政府管理改革暨宗

教部之組織及任務做介紹。 

一、財政部 

挪威在 1814 年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財政部即為同年成

立的五個部門之一，履行有關新國家的經濟和財政的重要職

能與使命。財政部以部長為首，全面負責財政部的工作，行

政首長是秘書長，並設有 7個部門分別掌理有關資產管理、

預算、金融市場、稅務法令、稅務政策、經濟政策及行政事

務等業務，現有約 300位員工，大部分都具有大學法律或經

濟學學位。挪威財政組織架構圖如圖 2-2 

財政部負責監測和分析挪威和國際的經濟發展趨勢，規

劃和實施經濟政策，協調國家預算編制，確保國家財政收

入，維護和發展稅制，監控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制定會計

和審計法規和監督，管理國家的金融資產及政府退休基金。

財政部是中央財政政策的代理人，負責編制年度中央政府預

算案，以及其他部門預算工作的諮詢和協調。由於財政部負

責國家預算和經濟政策規劃與執行，因此，與學術和研究機

構或團體也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財政部附屬機關有國民保險基金、挪威統計局、海關總

署、金融監督管理局、政府退休基金、挪威政府財務管理局、

挪威國家收藏機構、稅務總局等，分別執行財政部的相關職

掌與業務。 

http://www.regjeringen.no/en.html?id=4
http://www.regjeringen.no/en/the-government/the-government-at-work.html?id=443781
http://www.regjeringen.no/en/the-government/the-government-at-work.html?id=44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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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挪威財政部組織圖 

 

 

 

 

 

 

 

 

 

 

 

 

 

 

 

 

 

 

 

 
資料來源 : 挪威財政部網站部門網站，Brochure about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Finance, 

p6,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in/Documents-and-publications/G

uidelines-and-brochures/2011/brochure-about-the-norwegian-ministry-of

.html?id=66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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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in/Documents-and-publications/Guidelines-and-brochures/2011/brochure-about-the-norwegian-ministry-of.html?id=662358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in/Documents-and-publications/Guidelines-and-brochures/2011/brochure-about-the-norwegian-ministry-of.html?id=662358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in/Documents-and-publications/Guidelines-and-brochures/2011/brochure-about-the-norwegian-ministry-of.html?id=662358


 21 

二、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 

本次考察因時間關係未能拜會到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

宗教部，殊為可惜。該機關為挪威主要人事考銓部門，設有

7 個部門，分別為競爭政策部門、人事部門、資訊通信科技

及公共部門改革部門、政府行政部門、薩米游牧民族及少數

民族部門、宗教事務部門及內政部門。其組織架構圖如圖 2-3 

圖 2-3、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門組織圖 

 

 

 

 

 

 

 

 

 

 

 

 

 

 

 
資料來源 : 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門網站，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Church Affairs,p4,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ad/documents/guidelines-and-brochue

s/2007/the-ministry.html?id=47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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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ad/documents/guidelines-and-brochues/2007/the-ministry.html?id=475609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fad/documents/guidelines-and-brochues/2007/the-ministry.html?id=47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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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在公部門的改革工作中，

特別強調下列原則：（一）使用者取向；（二）透明化；（三）

效率；（四）品質；（五）參與。同時該部在中央行政部門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主要負責：（一）改革；（二）ICT

政策；（三）競爭政策；（四）雇用政策；（五）公務人員組

織；（六）資訊政策。以下就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轄下各

部門分工與職掌如下： 

表 2-1：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轄下各部門分工與職掌 

1 競爭政策部門 
競爭政策、國家補助及公共採購，並致力於

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及增加福利。 

2 
人事部門 

(僱主) 

包含促進公務人員人事政策、安全條款及工

作環境相關事宜。 (包含人事事項及管理發

展、並監督公務人員其薪酬制度、道德準則、

人權方針，和員工先前任職之政府部門等) 

3 

資訊通信科技

及公共改革部

門 

負責國際資訊通信科技政策及幫助公共部門

建立貼近一般大眾之有效之資訊通信科技解

決方案，及配合挪威政府公共部門改革事宜。 

4 政府行政部門 
強調有效落實政府政策及公共服務。(地方政

府行政政策組織和領土劃分) 

5 

薩米游牧民族

及少數民族部

門 

發展及協調薩米游牧民族及少數民族之國家

政策。 

6 教堂事務部門 
提供挪威教堂組職及財政架構、及管理教堂

法規與神職人員相關條例。 

7 內政部門 

負責管理相關預算、帳戶及財政管理，同時

也負責人事政策，管理發展，組織發展，能

力發展，及與環境相關之健康、安全等內部

功能。 

資料來源：整理自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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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公務人員人事制度 

一、公務人力概況 

挪威公務員約佔挪威工作人口(250 萬人)的 35%，約有

88 萬人，分為中央與地方公務員。中央政府行政機關及學

校、研究單位公務員屬中央公務員，至醫護、健康照護人員

及地方政府機關人員則屬地方公務員，各級政府以預算管制

員額，由機關首長衡量進用員工人數並負全責，全國公務員

員額最高為 90萬人。 

二、人員招募 

中央或地方公務員，並無國家舉辦統一的公務員考試，

均係由政府機關自行訂定資格條件公開招募，透過大眾傳播

媒體公告職缺，並由機關擇優遴選參加面試並決定錄取人

員，機關首長有任用決定權。但有部分特殊工作或諮詢顧問

等職務，如政府並無適當人力可以運用，即可採行外包方式

處理。 

挪威大多數公務員係來自大學畢業生，各級學校的成績

具有高度公信力，基於對大學教育制度的信任，認為大學畢

業生已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各級政府機關自行遴選公務員

大多僅採口試方式(1 次或多次)，進用之後簽訂契約，通過

試用即繼續任職，並無特定專門的訓練制度。至於帶職帶薪

專業訓練或在職訓練部分，則視各機關性質而有不同；以外

交人員例，外交人員培訓至少 3 年，2 年在外交部不同部門

學習歷練，1 年派駐國外機構實務訓練，如果合格，即留在

國外繼續服務，3 年期滿再調任其他駐外機構服務，亦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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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外交人員最初 8 年中有 6 年是在駐外機構服務，成為真正

的外交官。 

一般公務員須具挪威國籍，但部分特殊職務或專業性職

務則無此限制。以中央銀行投資管理部門為例，60%員工具

有外國籍，但中央銀行董事須具挪威國籍；外交部每年遴補

10 至 15人參加外交人員培訓，應試人員亦須具備挪威國籍。

另法律規定，禁止職缺公告限定特定性別，因為男女平等，

如果主管或領導職務女性人數較少時，在進用職缺公告時，

就會鼓勵女性來申請此類職務。政府也非常歡迎外來移民或

具備少數民族背景的國民能夠到政府機關任職，甚至會提撥

經費，促使政府機關多元用人，以達成工作上的真正平等。 

三、薪資制度 

公務員薪資係依其職務、年資、專業及職責程度而定。

薪資結構非常複雜，薪資表更是區分的很細欄位也多，同樣

的職稱，依據機關、職務屬性、職責程度不同，薪資即有不

同的標準；不同的部門，職務屬性、職責程度相同，職稱亦

可能會有所不同，是可想見，薪資表要有多長才能容納各種

職務的薪資標準！至於薪資標準係由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

部與工會共同商定，協議內容包括薪資、工時、假日、有給

和無給休假、退休金等，其中有關薪資標準如何設定，即是

協商很重要的議題，目前適用之薪資標準的協議效期，係自

2012 年 5月 1 日至 2014年 4 月 30 日。 

四、考核制度 

對於公務員的工作績效，並無特訂統一之考核或考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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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各機關工作表現佳或績效優良者，在機關內自會獲得職

務升遷或加薪，表現不佳或績效不良者，職務及待遇均會停

滯不前，難有升遷或加薪的機會，一段時日後，公務員即有

可能會自動離職。但除非是公務員自願離職，否則公務員的

免職是須有法令依據並遵守法定程序始得為之。 

五、訓練制度 

挪威各級政府機關可自行遴選公務員，且大多數採口試

方式(1 次或多次)行之，進用之後簽訂契約，通過試用即繼

續任職，並無特定專門的訓練制度。至於帶職帶薪專業訓練

或在職訓練部分，則視各機關性質而有不同，中央銀行投資

管理部門即訂有 4 年訓練計畫，包涵 1 至 2 年 MBA 進修，1

年工作中學習等。 

六、少子化問題及育嬰的鼓勵措施 

    挪威社會福利制度完善，各項補助與津貼的誘因，並無

少子化問題，至於育嬰假公務員與一般勞工並無不同。2013

年 7 月有關育嬰假已修正為:100%全薪育嬰假為 47週，母親

需在產前 3週及產後 6週強制休假，且總休假數最少需達 14

週，父親亦需強制休假 14 週，剩下週數則可由父母親自行

分配。80%薪水育嬰假為 57週，薪水計算基準為產前 6 個月

之薪資平均值，由挪威勞工福利局(NAV)支付或由雇主先支

付再向挪威勞工福利局申請補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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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本次考察選擇挪威的主要原因，是其退休制度及年金年

度實施成效良好，且其主權基金規模全球第一，運作模式、

經營績效等均有值得參採之處，茲說明如下： 

一、退休制度 

挪威大多數公務員均係參加挪威公務員退休基金

(Norwegian Public Service Fund，SPK)，基本上政府雇員

強制參加，其他公部門組織，例如國營企業員工，則是選擇

參加。退休基金為挪威勞動部所有，組織架構由挪威國會所

決定，基金成立於 1917年，並於 2001年 1 月 1日組成管理

公司，2008 年開始改革方案，並於 2011 年 1 月 1 日完成新

的退休金制度。參加挪威公務員退休基金的機關組織有 1600

個，有 99 萬曾任或現任職於公部門、學校、研究機構、醫

藥事業或組織之員工參加。參加基金人員提撥每月薪水 2%

至基金，員工每提撥 NOK(挪威克朗) 1，雇主(政府部門)大

約提撥 NOK 5 至 6，提撥總數額係用以支付公務員退休金及

其他給付(失能、配偶、子女、早退及契約退休金等 )。如

將其所有參加成員領受各式退休金的權利加總，2011 年挪威

公務員退休基金的給付總額將達 NOK 3840億，較 2010年增

加 NOK 240億，成為挪威最大的職業退休金制度。 

參加挪威公務員退休基金的公務員，工作 3年以上，每

周工作至少 14小時，當年齡到達 67 歲時即有退休並領取退

休金的權利；如果職務另訂有特殊的年齡限制，仍然可以於

退休時請領退休金。曾在公部門工作 3年以上並繳交退休基



 27 

金，之後離職或不再工作，其權益仍繼續保持，所繳基金亦

累積生息，至到達退休年齡時再領取，稱為延遲退休金。 

當公務員年滿 52 歲，希望只要再工作 10 至 13 年，或

是開始考慮逐漸減少工作量，或是計劃在 62 歲以後降低活

動量，不再工作者， 挪威公務員退休基金提供在 62 歲至 67

歲間早期退休人員契約退休金(AFP)的照護。不過個人的工

作情形(全職或兼職)、薪資(超過保險基本數額 1B.a.或 2 

B.a)及參加基金的年資將決定可否領受契約退休金及領受

契約退休金的額度(全額或部分額度，最低為 10%) 。符合條

件者，則可提前於 62 歲退休並領取契約退休金至 67 歲為

止。公務員全時工作 30年 67歲退休所領退休金約為繳付退

休基金薪水的 66%，並且是活多久領多久，私部門退休金制

度通常給付退休年金至 77 歲止，屆時只剩下國民保險的退

休年金及自己額外的儲蓄的退休金可據以維生！ 

二、挪威國民退休金系統 

面對人口高齡化，國民平均壽命延長，以及平均退休金

越來越高，但退休年齡卻越來越低；國民保險退休金支出的

急遽擴增，而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挹注國家公共支出日後將會

逐漸減少，挪威政府於 2011 年進行一連串廣泛的退休金改

革，包括職業退休金、失能、提早退休制度等。依據 2060

年挪威國家 GDP的估算，因為石油收益的減少及勞動市場的

發展(低就業率及工時降低)將造成財務上的缺口，採行的解

決的方式，是從 2010 年開始逐步調整國民預期壽命，降低

指標，修正增加勞動供給的獎勵措施，新的退休金給付計算



 28 

模式，62歲至 75 歲的彈性退休年齡，進行退休精算等。 

挪威國民退休金系統，係由國民保險退休金、多種職業

退休金及不同形態的私人儲蓄退休金所組成(三層制年金體

系)。分述如下： 

（一）社會安全老年退休金(第一層) 

第一層的國民保險，係強制性的保險與退休金制度，於

1967 年 1月 1 日成立，挪威居民均在國民保險的要保範圍之

內，保險由挪威勞動福利局(NAV)管理，並由國庫負擔財務

責任。鑑於 1967 年成立的國民保險，當時是 3.9 工作人口

負擔 1個退休人口，而今已下降為 2.6人，2050年預期更將

下降至 1.8人，造成國民保險成本支出升高，僅老年退休金

的年度支出將從 2010 年的 NOK 1165 億升高至 2050 年 NOK 

2495 億，因此於 2011 年進行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國民保險

的退休金(年金)，包含社會安全老年年金的保證退休金及所

得退休金。退休金是每年調整，早期是基本金額，2011 年 5

月開始改變成依據薪資成長與社會物價作為每年調整退休

金的基礎。 

保證退休金給付對象為 67 歲以上的國民，採隨支隨付

原則，屬確定給付制。退休金依婚姻狀況及配偶(同居者)收

入而有不同，單身個人替代率大約是終身工作平均薪資

33%，領受條件為國民於 16 至 66 歲期間在挪威居住(加保)

滿 3 年以上，居住(加保)超過 40 年者支領全額退休金，未

滿 40 年者，按比率遞減。依 2013年 1 月 1 日挪威國王核定

之保險基本數額(B.a.)標準，支領全額退休金者，單身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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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NOK 8 萬 2122(1B.a.)，配偶同時領有退休金者或年收入

超過 NOK 16 萬 4244 (2B.a.)其退休金則為 85% B.a.。 

所得退休金，係基於個人終身所得收入的附加退休金，

個人在其 13 至 75 歲工作期間，將年所得收入 18.1%繳納退

休金，每年最高 7.1 B.a.(相當平均薪資 115%)，繳納之退

休金逐年累積至退休後再領取。退休後年度可領退休金係依

退休年齡及同年齡層的預期壽命而定，全時工作 40 年 67歲

退休，所得退休金的替代率大約 54%，如於彈性退休年齡 62

歲退休，所得退休金依預期壽命調整，領取退休金年限(預

期壽命-退休年齡)越長，則年度退休金自會相對減少。 

（二）職業退休金(第二層) 

第二層的強制職業退休金制度，係於 2006 年建立，在

此之前公部門員工係強制參加，私部門員工則是選擇參加，

以致有大部分的私部門員工並未參加職業退休金制度。2011

年底，挪威 254萬工作人口中至少有 219 萬 2千人強制參加

職業退休金制度，其中 137萬 5千人屬私部門員工，81 萬 7

千人為公部門員工。 

對私部門員工(137 萬 5 千人)而言，職業退休金制度是

公共老年年金制度的補充，有確定給付制(DB)亦有確定提撥

制(DC)並給予賦稅補貼。大多數新的職業退休金制度係採確

定提撥制，約有 103 萬 5千人參加，且人數正在成長中，其

餘 34 萬人係參加確定給付制的退休金制度。確定提撥制退

休金係由雇主支付固定金額或依受雇者薪水提撥至少 2%至

基金，2011年 89.8%確定提撥制度雇主提撥在 2%至 5%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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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取決於雇主支付金額及儲存基金的投資報酬總額。

2010年底確定提撥制資產大約 NOK 520 億，假設金融市場持

續穩定，薪資成長及投資報酬達到 3%，預估至 2020 年資產

將可達大約 NOK 2000億。 

約有 116 萬員工係參加確定給付制的退休金制度，包涵

所有公部門員工 81 萬 7 千人及部分私部門員工 34萬人。確

定給付制退休基金主要由雇主負擔，每年繳交一定金額，累

積用以支付未來協定的各種給付，薪水、年齡、利息均會影

響年度撥交金額。又因為帳戶收支平衡，每年度支出負擔不

同，雇主提撥金額每年亦會不同，至於雇員則是每月扣薪 2%

至帳戶。挪威政府係公部門員工最大雇主，中央政府的行政

及學校研究單位員工(SPK)與地方政府部門員工(KLP)分別

參加不同的退休金制度。2011年底估算，確定給付制退休金

制度之資產約有 NOK 1兆 320億 (包括 2010年及 2011年)，

其中 NOK 3840億係屬 SPK 政府保證支付的負擔金額。 

公私部門員工的職業退休金制度各有不同，採行確定給

付制或確定提撥制的退休金制度，其結果亦有差異，結合確

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是考慮中的解決方案。確定給付制的

職業退休金與國民保險的老年退休金合計不能超過薪資的

66%，至於確定提撥制的職業退休金額取決於雇主支付及基

金提撥回報總額，與確定給付制的職業退休金或國民保險的

老年退休金沒有關連。 

早期退休金制度(AFP)，對公部門員工，是一種契約退

休金，是為想要提早退休或因故無法繼續工作至法定退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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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員工而設，這種退休金可以從員工到達 62 歲開始領取，

如有其他工作收入，則減少退休金；當年齡達 67 歲時，即

可領受由國民保險制度及公務員退休基金(SPK)給付的退休

年金，其總額較單一的契約退休金為高。對私部門員工，則

是國民保險老年退休金的終身額外補充，員工達到 62 歲開

始領取，與到達國民保險制度彈性退休年齡之退休年金一併

領取，其年度領受的退休金高於其後國民保險給付的退休

金，另有工作收入亦無須扣減。 

（三）個人儲蓄退休金(第三層) 

2008年有關個人退休金賦稅減免法律的制定，諸多銀行

及保險公司提供許多不同的儲蓄退休保險選擇給個人，許多

受雇者也參加額外的私人儲蓄退休保險。是以，當挪威國民

老年退休後，除了有國民保險退休金的基本保障外，另有不

同的職業退休金及私人儲蓄退休金的照護，惟因其種類繁

多，亦有不同的制度設計，以致於很難統整說明一個受雇者

的退休金組合到底有那些，挪威國民自己可能也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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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  

一、基金緣起： 

挪威政府為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老化及油價變動可能帶

來的財務衝擊，1990 年挪威成立石油基金，1996 年開始挹

注資本，並於修法後 2006 年併入政府退休基金，改稱政府

退休全球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 GPFG)。

基金收入來源包含投資報酬收益、政府預算中的石油收入、

與石油業務相關的財務交易淨額。基金亦屬政府預算一部

分，基金投資報酬收益挹注政府預算非關石油支出赤字，最

高以 4%為限，石油收入的開支視經濟情勢而定，基金實際報

酬 4%自 2010 年起均高於政府非關石油的赤字。不過，政府

退休全球基金雖然名為退休基金，亦係為支應國家保險機制

之退休金而成立，惟並無法定支付退休金的責任，目前亦未

規劃或決定何時開始用以支應國民未來之退休金成本需求。 

二、基金規模 

2012 年底基金總值已達 NOK3 兆 8160 億 (約 6695 億美

元)，較 2011年的 NOK 3兆 3120億(約 5810億美元)增加約

NOK 5000 億，平均每位國民的年金可增加約 NOK 10 萬。至

2013年第 2季，基金總值更高達 NOK 4 兆 3970億 (約 7200

億美元)，成為全球數規模最大的政府基金。 

三、管理架構 

依據挪威政府退休基金法規定，政府退休基金由財政部

管理，基金分為：政府退休挪威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Norway-GPFN)及政府退休全球基金。依據基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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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國會制定政府退休基金相關法令；財政部負責管理退

休基金，並須向國會提出國家預算與基金年度報告，另訂定

政府退休基金相關法令的規章與補充條例，透過管理合約方

式委託中央銀行負責基金的實際操作與營運，制定道德準

則，排除不合道德規範的投資標的；中央銀行(董事會)須向

財政部提交基金季報與年報、基金的投資策略建議，以及特

殊重要事件與基金價值的重要變化，並對其投資管理部門

(NBIM)授權、投資規範、會計稽核、風險控管，投資管理部

門(NBIM)則向中央銀行提出基金月報及年報。架構如圖 2-4 

圖 2-4：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管理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挪威中央銀行網站 

Storting （挪威國會）

財政部

政府退休基金相關法令

• 國家預算
• 送交年度報告給國會

• 季報與年報
• 投資策略建議

• 規章
• 補充條例 管理合約

Norges Bank（挪威中央銀行）

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 (NBIM)

授權、投資規範、會計
稽核、風險控管

月報與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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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高度透明的基金管理及充分真實的報告及訊

息的揭露，確保國家對於石油財富的運用與管理獲得公眾的

支持，建立國內及各個家庭對於政府基金管理的信任與支

持，訂定基金管理操作之紀律與懲罰規定，將基金管理不善

及貪污的風險降至最低。 

四、投資策略 

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的投資策略為：秉持多元化投資

以分散風險；委託經營以提高投資收益；強調負責的投資者

角色及成本效益；訂定長期投資報酬標準；明確的管理結構

與穩健的積極式管理作為。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的資產配置：

資本利得 60%，固定收益 35-40%,不動產 0-5%，投資策略係

隨著環境變化持續調整。原本只投資政府債券，1998 年開始

投資股票(40%)，2000 年加入部分新興國家股票市場，2002

年增加非政府債券的投資，2004年加入更多的新興國家股票

市場並訂定道德準則，2007 年股票投資比重增加至 60%並增

加小型股的投資，2008 年投資不動產及所有的新興國家股票

市場，2009 年依道德準則評價排除投資標的，2010 年對積

極式管理進行評估，2012年持續調整投資組合，分散投資地

區，訂定新的固定收益績效指標等。基金運作兼顧收益及風

險，適時調整投資組合，以追求長期的穩定報酬，並獲致具

體成效。 

五、投資績效 

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的投資績效，從 1998 年至 2013

年 6 月，其最近 1 年收益率為 14.21%，最近 3 年為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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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5 年為 5.87%，最近 10 年為 5.95%，自 1998 年 1 月迄

2013 年 6月之平均收益率亦達 5.25%。如扣除有關股票及固

定收益回報百分點及年度通貨膨脹、管理成本比率等，政府

退休全球基金的淨收益率，最近 1 年為 12.18%，最近 3年為

6.64%，最近 5 年為 4%，最近 10 年為 3.61%，自 1998 年 1

月迄 2013 年 6月之平均收益率亦達 3.17%。政府退休全球基

金過去主要投資於歐洲股票市場，惟因歐元區經濟情勢持續

低迷，該基金現已減少對歐洲各國公債之投資規模，並大幅

加碼投資於中國、墨西哥等新興市場，更於 2011 年首度投

資臺灣公債。挪威財政部及中央銀行投資管理部門表示該基

金對臺投資項目包括股市及債券且收益情形良好，未來對臺

投資金額可望進一步提高。 

六、投資規範及限制 

為確保基金財務上長期收益，追求基金的永續發展，基

金投資必需負責任。長期收益取決於經濟、環境及社會發

展，以及合法、運作良好且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透過道德顧

問委員會對企業的觀察與調查，依據企業的產品或行為，向

財政部提出排除投資標的或是列入觀察名單的建議，中央銀

行則關注於企業所有權的經營，再由財政部做投資與否的最

後決定。經財政部決定以產品排除投資標的的企業有：製造

違反基本人性的武器、生產煙草、銷售武器或軍事物資給限

制國家(緬甸)者；以行為排除投資標的的企業-嚴重或有系

統的違反基本的道德規範者：違反人權包括僱用童工、在戰

爭或衝突中違反個人權利者、涉及貪污者、嚴重破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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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其他特別嚴重的違反基本道德規範者。在 2013年 6

月，挪威財政部即依據道德顧問委員會的建議，決定排除投

資標的計有 57個企業，並將 1個企業列入觀察名單。 

綜上說明，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有三大特色： 

第一為操作策略明確：挪威的退休基金除了為其人民謀福利

外，基本操作策略相當清楚，對外投資沒有政治目的，

不試圖取得對投資標的企業的控制權，決不操縱單一

公司的股票市場價格。對單一公司總股本的最高持股

為 3％，對單一公司內有投票權的股份持有比例也不能

超過 3％。   

第二為道德顧問委員會超然專業：道德顧問委員會成員領域

廣泛地位超然，除了經濟學家外，尚有人權律師、哲學

家、國際法專家等，而且明文規定，不得投資「違反人

道、嚴重侵犯人權、重大貪汙或嚴重損害環境」的標的。

並建立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運作原則，基金內部

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都致力於比照國際金融

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避免採用政府行政機關的架

構。另外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

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都是外聘的專業人

員，極少有政府公務人員。  

第三財務公開透明化：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投資組合比例

和投資報酬均定期公開揭露，資產流向也全放在網站

上，透明度遠超過其他主權財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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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丹麥文官制度 

第一節 國情簡介 

壹、 一般概述 

丹麥王國（丹麥語：Kongeriget Danmark）簡稱丹麥（丹

麥語：Danmark），是北歐的一個國家，擁有二個自治領地：

法羅群島和格陵蘭，丹麥本土則包括日德蘭半島、菲因島、

西蘭島及附近島嶼。丹麥三面環海，北部隔大西洋北海和波

羅的海與瑞典和挪威相望，南部與德國接壤。由於相近的語

言、文化和歷史，丹麥、挪威和瑞典被合稱為斯堪地那維亞

國家。人口約 560 萬人，丹麥人約佔 95％，外國移民約佔 5

％。官方語言為丹麥語。83.6％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0.6

％居民信奉羅馬天主教。 

貳、政治現況 

國體為君主立憲國家，為歐洲目前最古老王國，女王瑪

格麗特二世為虛位元首，頗受人民之愛戴。政治制度為內閣

制，行政首長為總理，國會為單一國會，共有 179 席，其中

4 席為保障名額，由 2 個自治領格陵蘭及法羅群島各選 2 

名，議員之選舉採比例代表制，約每 5 年改選一次，政黨只

要擁有 2 ％選票即可分配國會席次，故國會中向來政黨林

立，無論左派或右派均難單獨取得足夠席位組閣，因此各小

黨在籌組新內閣時常扮演重要角色。 

上一次國會大選係於 2011 年 9月 15 日舉行，由於 2011

年前後經濟低迷，失業率上升，政府債務猛增，高福利政策

難以為繼，由左派社會黨聯盟獲勝，社會民主黨、社會自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5%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5%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5%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C%A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6%B2%BB%E9%A0%98%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7%BE%85%E7%BE%A4%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99%B5%E8%98%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5%BE%B7%E5%85%B0%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9B%A0%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5%B0%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_(%E5%A4%A7%E8%A5%BF%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7%BD%97%E7%9A%84%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7%BD%97%E7%9A%84%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5%9C%B0%E9%82%A3%E7%B6%AD%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5%9C%B0%E9%82%A3%E7%B6%AD%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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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及社會人民黨三黨，在紅綠聯盟支持，但不入閣之情形

下，贏得國會 179 個議席中之 92 席，獲過半數席位。各政

黨分配席次如下：自由黨 47 席、社會民主黨 44席、丹麥人

民黨 22 席、社會自由黨 17 席、社會人民黨 16 席、紅綠聯

盟 12 席、自由聯盟 9 席、保守黨 8 席。其他 4 席分配予自

治領格陵蘭及法羅群島。社會民主黨黨魁施密特( Helle 

Thorning－Schimdt ）成為丹麥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總理。 

參、我國與丹麥關係 

我國於 1980 年在丹麥設立自由中國新聞處及遠東商務

辦事處，1991 年合併兩單位設立駐丹麥代表處。丹麥則於

1983年在臺北設立丹麥商務辦事處。 

臺丹貿易、投資近年穩定發展。丹麥在臺投資累計金額

約為 2 億美元，主要項目為機械、醫療及精品銷售等；我國

在丹麥投資公司較重要者為友訊、安勤科技等，多為資通訊

產品之研發或銷售，投資金額粗估約 1 億美元。兩國雙邊貿

易於 2007年創歷史新高（9 億 7千餘萬美元）。2012 年在

歐債危機影響下，臺丹貿易總額近 6 億 4 千萬美元，我國

出超 1 億 4千餘萬美元，主要出口項目為腳踏車、不鏽鋼製

品、螺釘、汽機車零組件、通訊電腦等電子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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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組織 

丹麥政府組織已於上節政治現況介紹過，以下將就丹麥

政府行政體系及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部分加以說明。 

一、丹麥行政體系 

丹麥的公部門行政體系，分成中央、分區及地方三個層

次，在中央有 19 個部（ministries）主要負責中央層級事

務，包含中央行政事務、國防、警察和教育 (高等教育課

程)。丹麥在 2007 年 1 月 1 日實施組織結構改革（即「丹麥

地方政府改革案」），大幅改變組織結構和公共部門的職務分

工，並將 271 個市減少至 98 個市，另廢除 14 個郡改設立 5

個行政區（regions），部分業務職掌並因應新組織結構進行

調整。5 個行政區主要負責區域層級事務，包括公共衛生服

務。98 個自治市（municipalities），主要負責地方層級事

務，包括環境、就業、基礎教育、孩童與老人之照顧。地方

和區域政府負責大部分社會福利(醫院、學校、老人照顧及

幼兒照顧)，其社會福利占三分之二公共支出。地方保有一

定的財政運用權，中央僅監督其預算的概算。 

二、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 

丹 麥 現 代 化 公 共 行 政 管 理 局 （ Agency for the 

Mon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隸屬財政部，

為丹麥中央政府最高人事主管機關，主要負責中央政府整體

人力資源、團體協定、管理、僱用法律、薪資和退休金等事

項。其主要職掌概述如下： 

(一)團體協約和勞動法律(Collective agreements and 

labour law) 

代表中央政府雇主的角色與中央政府約 18 萬 5 千

名受僱者組成的各種專業性工會組織進行團體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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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ve bargaining ） 及 簽 訂 團 體 協 約

（collective agreement）和其他協定。另外，並提供

其他各部及其所屬機關有關人事制度法規的解釋與適

用。 

(二)薪資和勞動市場政策(Wage and labour market policy) 

負責支援各中央政府機關建置新的薪資管理系統，

並且提供有關薪資及人事資料等相關統計資料分析工

具。同時，並致力於提升公部門的社會責任(social 

initiatives)及其工作環境的品質。 

(三)人事和管理政策(Personnel and management policy) 

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針對有關人事管理、強化職

能以及高齡就業政策等相關議題，規劃政策、籌劃相關

政策工具及提供政策建議。 

(四)退休金(Pensions) 

研擬有關退休金的法律及其他規定，並與相關工會

團體「商議」及解釋這類法規，以及和其他機關共同處

理與退休金制度有關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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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務人員人事制度 

一、公部門人力概況 

(一)人力數量 

依據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所提供的資料，丹麥公

部門(the public sector)約有 77萬 5 千名員工，約占丹麥

總勞動市場的三分之一，中央政府部門（The state sector）

約有 18 萬 5 千名員工，約占公共部門人力四分之一，中央

政府人力以教育、研究和文化部門僱用人力最多，約有 42

％；國防、警察和司法部門人力次之，約占 28％；中央行政

人力約占 20％，交通運輸人力約占 6％；其他人力約占 4％。

在訪談中詢問受僱者性別比例，該局人力資源及管理政策主

任 Mr. Carster Holm 回答，他們僱用員工不會特別強調性

別問題，依其業務性質進用，軍警有較多男性。 

(二)人力類別 

丹麥中央政府部門人力類型，僅在權利義務上有所不

同，主要有「公務人員」(employment as civil servants)

和「適用團體協約人員」(employment under a collective 

agreement)兩大類。 

1.公務人員(employment as civil servants) 

丹麥憲法第 27條規定，丹麥國民始能被任用為「公

務人員」(civil servants)，有關公務人員任用之事

項，須以法令明文定之，被國王任用為公務人員者，需

宣誓對憲法忠誠。公務人員的權利與義務，係規定在公

務人員法（Civil Servants Act）及公務人員退休法

（Civil Servants Pension Act），以及團體協約所決

定。這些法律明定了公務人員所應遵循的公務職責

(official duties)、紀律規範、免職和退休金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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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關於薪俸事項及其他僱用條件，則由財政部與其他

中央部會共同決定，此外，公務人員也適用除了休假法

（Holiday Act）及有薪勞工法（Salaried Employees 

Act）以外的一般勞動法規。 

自 2001 年開始，僅有特定職位任用公務人員，諸

如高階主管(senior manager)、法官、警察、獄政人員

及軍人，其餘職位依「團體協約」進用。自 1996 年公

務人員占公部門人力的比例 44%至 2010年降為 26%，而

「適用團體協約人員」的比例則相對大幅增加。 

2.適用團體協約人員(Employment under a collective 

agreement) 

僱用條件係依團體協約決定，薪給及其他勞動條件

由財政部與工會組織進行團體協議，並且適用一般勞動

法規。 

3.他種權利義務型態僱用之人員 (Other status of 

employment) 

(1)「以法規明定任職的權利義務者」(regulations 

employment) 

以法規明定任職的權利義務者，用於人員所擔任

工作所屬之工會（personnel group）不隸屬任何團

體協約時，其權利義務則由雇主單方面決定。 

(2) 「 個 別 議 定 權 利 義 務 之 人 員 」 (individual 

employment) 

依個別契約定權利義務之人員必須在不適用任

何團體協約，或是所簽訂之團體協約同意的情況下始

得進用，其權利義務由個人與用人機關簽訂契約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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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人員多適用於高階主管人員(high-ranking 

managers)，而其原因，為了讓用人機關得採取權宜

的措施，採行較為彈性和僅適用該個人的薪資制度，

或是得以運用在需要適用「競業禁止條款」

(non-competition clauses)、「特殊解雇」(special 

dismissal)或「提前退休補償計畫」 (premature 

compensation retirement schemes)的職位上。 

(三)公務人員和非公務人員的差異 

公務人員和非公務人員最大的差異就是不得罷工，

另外因職務裁撤而受免職時會給予相當在職時 3 年俸給

的給與，並採確定給付制的退休制度。丹麥中央政府員

工中「適用團體協約人員」和「公務人員」之差別，整

理如表 3-1： 

表 3-1公務人員與適用團體協約人員的差異一覽表 

公務人員與適用團體協約人員的差異一覽表 

 適用團體協約人員 公務人員 

管理架構 

一般協約、團體協約及一般

勞動法規 

丹麥憲法、公務人員法、

一般協約、團體協約、一

般勞動法規（休假法與有

薪勞工法除外） 

欲訂定或重

新簽訂團體

協約受拒絕

時可採取的

行動 

依一般勞動法規規定（包含

罷工） 

不得罷工，但可由財政部

長向國會提出議案 

試用期 

1.固定薪勞工：3 個月（有

薪勞工法規定） 

2.其他人員：無 

2年 

違約（行政）

責任 

警告或免職 公務人員法中訂有相關

懲戒措施：申誡、警告、

罰鍰、調任、降職、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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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與適用團體協約人員的差異一覽表 

 適用團體協約人員 公務人員 

生病 

大部分人員病假期間照常支

薪；其餘人員依疾病津貼法

（Sickness Benefit Act）

獲得補助 

病假期間照常支薪 

勞方解除雇

用關係提前

預告 

1.固定薪勞工：1個月 

2.時薪人員：3日至 1個月 

3個月 

資方解除雇

用關係提前

預告 

1.固定薪勞工：依年資分為

1個月至 6個月 

2.時薪人員：3日至 3個月 

3個月 

退休金 

屆齡退休或傷病退休給與保

險給付 

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法規

定採確定給付制；屆齡退

休、傷病退休或因其他不

可歸責公務人員之事由

退休時給與退休金 

資料來源：整理自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提供之簡報資料 

(四)高階公務人員 

丹麥高階公務人員，以職務層級而言，係各機關 2

至 3 個管理階層的首長或主管職，如內閣各部的「常務

秘書長」(Permanent Secretary)、「副常務秘書長」

(Deputy Permanent Secretary )、一級單位主管、所屬

的「執行公署」(agency)首長(director general)，以

及其一、二級單位主管，皆屬高階公務人員職務。丹麥

各部以下機關(構)首長係採定期聘任制，任期為 3 至 6

年，最多延長 3年，任期內給予較為彈性的薪資。 

二、人員招募 

(一)依據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的簡報資料，丹麥沒有國家

公務員考試，新任公務員採面試遴選，人力資源及管理

政策主任 Mr. Carster Holm 補充，基於對大學教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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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信任，只要有大學文憑及成績即可申請。對於在職

公務員轉調他機關時，丹麥政府機關會設計類似的專案

方式，讓轉調員工盡快適應新工作。不同於我國以國家

考試方式篩選應試者，丹麥選任公務員係採面試方式進

用，通常的作法是設定該職缺應具備的基本資格，例如

學歷、相關工作經歷，經過資格篩選後，就通過之應試

者進行面談，面談前用人機關定有遴選標準，有時依狀

況再加考測驗，最後就面試者中擇選合適人員，由於丹

麥公務員應試者人數不若我國應試者眾多，因此面試機

制在丹麥運作尚稱合宜。若以國家考試選定人才，就職

務職能可能包含智商 (IQ)、情緒智商 (EQ)、技能

(know-how)、知其所以然(know-why)，但這些有時候很

難以紙筆考試鑑別，而面試方式則相對較為容易鑑別

出，不過面試機制的確難免有主觀、不公平之疑慮。由

於風俗民情不同，丹麥政府機關較無任用私人疑慮，機

關同仁對於以裙帶關係進用之不適任人員會提出檢

舉，同時新聞媒體也會共同監督政府機關用人，因此任

用私人的情形在丹麥較為少見。 

(二)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招募委員會負責招募，及訂定契

約，招募委員會將徵才消息放在網站及報紙上，徵才注

重的條件有學歷、經驗及其他專長，先篩選條件後，有

第一階段的會談，並運用不同的測驗的方式，來測驗候

選人是否適任該職務，再進行第二階段的面談後由部長

圈定人選。 

三、薪資制度 

丹麥國家部門的各部級機關及其所屬公署(agencies)

除了受限於預算員額，以及其他如大學或職業學校受限於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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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總數外，皆可依據各自的需要進用人力。1998年前是舊的

薪資制度，薪資制度有許多級距，薪資會隨著年資增加。1998

年後國家部門員工實施新的薪資制度，新的薪資制度則是依

職責、能力及績效表現等決定薪資。 

(一)薪資結構  

員工薪資結構包括了基本薪(Basic Pay)、主要加給

(Central Allowances) 、 職 務 加 給 (Functions-related 

allowances)、個人能力加給 (Qualifications-related 

allowances)、一次性酬金(One-off Payment)和績效薪資

(Performance-related Pay)，依表 3-2 所示，僅單一或少

數俸級的「基本薪」(Basic Pay)和一些主要加給(Central 

Allowances)，係由核心的商議程序中所同意，其他各種加

給，則是各機關各自商議程序中所同意。高階主管人員的薪

資甚具彈性，如一次性酬金(One-off Payment)和各種加給，

可分別和各個首長或主管商議決定。 

表 3-2 員工薪資結構表 

New pay systems-centrally and locally agreed pay  

Performance-related pay 

One-off payments 
Locally agreed 

Qualifications-related allowances 

Functions-related allowances 

Basic pay 

(one or few grades or intervals) 

Central allowances 

Centrally 

agreed 

資料來源：整理自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提供之簡報資料 

    茲將由各機關各自商議程序所同意的加給或給與，簡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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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人能力加給(Qualifications-related 

allowances)：通常運用在受僱者的專業及個人資格

能力、工作品質，或是基於與勞動市場上其他相當職

位取得平衡，以有利於甄補或留住人才。這種類型的

加給給與，已被視為薪資的固定內涵。 

2. 職務加給(Functions-related allowances)：這種加

給係因職務上特別的職掌，亦即因執行特定職權所發

給。一般來說，這種類型加給的發給非屬常態性，而

限於行使特定職權的職務，但也有可能成為薪資的固

定內涵。 

3. 一次性酬金(One-off Payment)：特別努力執行某特

定事務而有成效時發給的酬金。 

4. 績效薪資(Performance-related Pay)：達成協約所

定績效薪資在質量上預先設定的指標而發給的薪

資，這項薪資並可依個人或團體的績效發給。 

(二)首長及主管的薪資制度 

自 1995 年起已對內閣所屬公署(agencies)署長

(directors general)採用「績效薪資契約」(performance 

pay contracts)，以在績效表現和薪資所得間建立明顯

的關聯性。其後，簽訂「績效薪資契約」(performance pay 

contracts)也擴及適用在其他管理階層人員。1999 年

時，丹麥中央政府為主管人員新增了「管理人員薪資協

約」(managerial pay agreement)，使得適用在首長或

主管的薪資制度更具有彈性。例如「一次性酬金」

(One-off Payment)和固定發給或偶爾發給的各種加給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allowances)，可經由分別

和各個首長或主管商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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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制度 

丹麥對於公務員並未設有考核機制，其工作表現均由直

接主管填註意見，人員的進用或解雇也基於這些意見辦理，

而這是因為丹麥文化注重道德、經歷、專業以及個人與團隊

的契合度。此外，在丹麥雖沒有相關規定訓練會作為陞遷依

據，但在丹麥文化中，會希望主管人員都接受過一致的訓

練，如此可讓團隊具有相同的想法與思考模式，所以如果一

個主管沒有被派訓，未來大概也會主動離職，相對的，如果

今天有被派訓，就較有陞遷機會。  

五、工作時數 

丹麥政府員工的工作時數係經由集體協議而成。以全職

情形而言，一週工作時數為 37 小時。當然受雇者也可以求

得高於每周 37小時或低於每周 37小時的工作情形，薪資也

會依工作時數的比例而有所不同。 

依照「工作環境法」(Working Environment Act)，受

雇者擁有每周至少 24 小時的休假，對大部分的受雇者而言，

則是每週工作 5 天休息 2 天。「工作環境法」也賦予工作者

每 24 小時內必須至少休息 11 小時，然而休息時數也可能因

為集體協議而有所減少。 

對國家部門的絕大多數受雇者而言，工作時數是包含每

天 1.5小時的午餐休息時間。而在地區層級，則給予受雇者

將部分工作時間改在較特別的時段裡，例如大多數的受雇者

可以在下午的 5時至 6時、周末或假日。 

加班費最高可達薪俸的 50%，雇主可以決定是要核給加

班費或補休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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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解僱 

丹麥政府員工有關解僱的相關規定，部分是法律規範、

部分則是經由集體協議而得。對受雇者來說，被雇用時會訂

立契約，同時契約也附帶著解僱時的相關規定。 

解僱必須要有合理的理由，也許是機構環境的因素(例

如資金不足或重組)，也可能是受雇者本身的緣故(例如缺乏

工作態度、缺席時數過多等)在解僱前，必須給予受雇者陳

述的機會。以文官而言，雇用機關若要解僱文官必須在 3 個

月前提出。對大多數經由集體協議而經雇用的受雇者來說，

解僱的提前通知已經從 1 個月增加到提前 6 個月(雇用 9 年

以上的情況) 

對於支領時薪的受雇者而言，解僱通知多需提前 3 天至

3 個月不等（適用於受雇 5 年以上者），然而若是在組織根本

已無工作可指派時，通知時間還可減短，若取得雇主的同

意，受雇者也可以要求解僱通知提前至 12月以上。 

七、假日 

丹麥的所有受雇者都擁有 5周的法定假期。受雇者在前

年度已獲雇用的情況下(即非當年度才受雇用)，假期是帶薪

的。對國家部門的受雇者來說，收入通常包括一般薪給以及

特別假期津貼（通常是上年度課稅收入的 1.5%）尤有甚者，

絕大多數國家部門的受雇者每月擁有 0.42 天的特別假期，

也就是說受雇者經歷過前一年度的雇用後，即擁有 1 周的特

別有薪假。 

雇用者與受雇者也可以同意將每年的多餘的 4周假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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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假期挪成隔年的假期或改以現金支付。 

八、病假 

丹麥絕大多數中央政府的受雇者擁有全薪病假。然而，

少數以時計薪的受雇者的病假福利較少(病假薪水低於一般

薪資)。當受雇者請病假時，雇用者可以要求附上證明文件

以證明缺席是生病造成。所有的受雇者(不論是公部門或私

部門)，若因生病缺席長達 4 周以上，即負有義務與雇用者

進行面談。面談的目的在於使勞資雙方能找出幫助受雇者返

回工作、縮短生病缺席的時間。 

九、幼兒照護 

丹麥有一部普通法規範公、私部門員工，有關孕假、產

假、陪產假與育嬰假及福利。根據此法，員工被賦予孕假，

預產期前 4 週，有福利金；產假，產後 14 週，有福利金；

陪產假，產後 2週，有福利金；育嬰假，父與母各有 32 週，

但福利金僅提供總和 32週之申請；父母每 1人之 32 週育嬰

假，至多可以延長為 46 週，但無額外福利金。總計在母親

方面有 64週育兒假（4＋14＋46＝64 週），可領 18週福利金，

父親則有 48 週假育兒假（2＋46＝48 週），可領 2週福利金，

父母共享有 32 週福利金。育兒假的使用很有彈性作法，例

如可延後部分育兒假，或是以非全時方式繼續工作來延長育

兒假。 

除了法令規範外，公部門集體協約員工孕假，預產期前

6 週；產假，產後 14 週；陪產假，產後 2週；育嬰假：父與

母各有 6 週，以及共同享有 6週假。 

不論子女數、不論職務層級，皆適用此制度，主管適用

該規定，不得於核准假前轉調非主管職務。有關幼兒照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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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假並不適用於孫子女，上述給假須於幼兒 6歲前請畢。 

其他鼓勵公務人員生育與扶養子女之措施為扶養 8歲以

下之每一子女，每年享有 2日之有薪照顧假，在子女生病之

第 1 日及第 2日可享有薪照顧假。14 歲以下子女住院可享有

至多 5日之有薪照顧假。 

十、人事管理政策 

為使丹麥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國之一，丹麥中央政

府部門執行了若干人事管理政策，焦點著重任務表現、職員

數量、多樣化及管理，願景在於使管理者和職員可以達到： 

1.為人民生產價值 

2.確保正直和法定權利 

3.擁有擴大的心胸及服務導向 

4.民主責任與全局取向 

5.創新思考 

人事管理政策總體而言提供了中央政府人事管理的框

架和方向，但仍必須隨著各部會特殊的條件和環境來發展和

調整，地方的人事管理政策之決定並應具有職員和管理者的

高度參與。 

    此外，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The Agencies of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已頒布了公部

門人員的行為規範（ Code of Conduct in the Public 

Sector），目的在於向用人機關及職員說明各種情境及所應

適用的行為規範，並應避免可能遭受質疑的行為種類。 

從公共行政基本的價值和原則中（例：公開、民主、法

治、正直），上開規範擇定了關說、意見自由、保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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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受贈財物與其他情境等六項主題，採用概括性指導口

吻進行撰寫，使本規範可以配合各部會和職場情境訂定細節

規範。 

十一、優質執行管理論壇（Top Executive Management） 

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和丹麥地方政府合作

（Local Government Denmark and Danish Regions）設立

了優質執行管理論壇，這是丹麥有史以來最大的首席執行官

工作坊（chief executive workshop），這個論壇已經出版

了《卓越首席執行官準則（Code of Chief Executive）》，

羅列了九項對成為卓越公部門執行管理人的建議： 

1.向政務首長確切界定實際管理範圍 

2.確保政治目標被執行且為此負責 

3.將組織打造成具回應性且對世界有影響力的組織 

4.組織的作為應以公部門的一份子為考量 

5.組織運作必須以成果為導向 

6.保有願景，但要更有技巧地辦理交辦的任務。 

7.盡權利和義務來領導組織。 

8.展示個人和專業風範。 

9.為公部門的民主價值和合法化辯護。 

十二、協助人事政策推動的數位工具 

為提供更全面性的人事政策服務，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

管理局發展了數項工具來強化人事政策的效率，例如已建置

有「工作資料庫（job database）」系統，所有職務出缺都

會公告在該網站上，提供潛在受僱者來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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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部門本身招募人才是有效率的，但為使地方政

府招募人才作業上也能更有效率、品質及自動化，另建置有

「E-招募（e-Recruitment）」資訊系統。 

此外，「校園（campus）」系統提供了中央政府部門的職

員多樣化的數位互動線上學習課程。 

最後，透過「人力資源指標（HR-meter）」系統，丹麥

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提供了中央政府部門可以產製個人

檔案、出缺勤狀況、待遇情形等數據資料，這些資料用以和

過去資料相對照，或者用來比較各部門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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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丹麥為較早實行公共老年退休養老給付制度的國家，於

1892年便建立老年給付計畫，其特色為稅賦為資金來源且涵

蓋對象為所有公民，丹麥 1912 年開始引進現行的第二支柱

為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其為隨收隨付制度，此計畫隸屬公

務人員法(Act on Civil Servants)。自 1957年實施國民年

金的公共老年退休養老給付，其制度設計參考 1892 年設置

的老年給付計畫，而 1958 年將各地方政府機關公務員納入

第二支柱公務人員撫卹計畫，由雇主(即政府)單方提供資金

來源，1964年以後加入補充型的強制性年金計畫 ATP，此項

補充型計畫自 1980 年代以來致力推廣，欲使其保障至少涵

蓋 80%以上有工作的人，目前丹麥的公務員必須參與此三項

退休金計畫。丹麥的公務人員退休金分為三層： 

第一層是公共老年退休養老給付制度(public old-age 

pension)，額度由目前薪資決定，由國家及當地政府預算提

供經費管理，並採隨支隨付原則，其屬於確定給付制，給付

對象為 65歲以上的國民，居住在本國 40年以上才能領取全

額公共老年養老給付金。 

第二層為確定給付制制度，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Civil 

service pension scheme)為 DB制，此制度與一般勞工退休

金在退休年齡、提前退休減額等條件上無異，但適用於公務

人員退休法，且由中央機關及當地政府稅收提供資金。法定

退休年齡 65 歲，可提前至 60 歲退休，強制退休年齡 70 歲。 

補充型計畫 ATP ，自 1964 年開始為丹麥法令明文規定

須強制加入的補充型撫卹金，其為確定提撥制，其提撥方式

不仰賴個人收入，而是依據工作時間有不同提撥標準。 

第三層則為個人年金儲蓄。丹麥公務人員退休三層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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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表 3-3所示： 

表 3-3：丹麥公務人員退休三層年金一覽表 

退 休 金

三 層 年

金 

Pillar 1 

社會年金 

Pillar 2 

企業退休金 

Pillar 3 

私人自願提

撥退休金計

畫 

丹麥 

制度 

公共老年退休

養老金 

DB制 

公務員退休

金 

DB制 

ATP 

DC制 

個人年金儲

蓄 

資料來源：整理自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提供之簡報資料 

依據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所提供資料，公務人員不論

那個職級，基本上都是用相同的退休金制度，退休年資最高

37 年，服務超過 37 年最多只能領最後在職時薪資的 57%退

休金。丹麥的法定退休年齡目前仍為 65 歲，丹麥因面臨人

口老化，退休金收入及支出缺口逐年擴大，因此丹麥在延長

退休年齡及工作年數上有所改革。2007 年 1 月 1日前的公務

人員 60 歲可以退休，2007 年 1 月 1 日後的公務人員延後退

休年齡至 62 歲，退休金會隨提前退休或延後退休調整。若

退休時未達退休年齡，兩年後退休金會減少至百分之五十，

依退休年齡給予相應的退休金。受雇 10年以上的公務人員，

如因身體衰弱或在達退休年齡前，因不能勝任職務而被解僱

時，可領傷殘退休金。若公務人員在 60 歲前離職，累積計

算退休金的基礎會隨之延後發放，等到該員 60 歲後，才會

發放退休金。原為 60 歲可領取的退休金會逐步延至 62 歲始

能領取。如果公務人員或退休公務人員死亡，配偶可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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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約為死亡退休金的百分之七十一。退休公務人員或亡故

公務人員 21 歲以下的子女，可領退休金領到他們 21 歲，孤

兒可以領到 4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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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務人員訓練制度 

本 節 將 介 紹 丹 麥 城 市 大 學 〈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及人力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二個訓練機構。 

一、城市大學 

接待參訪團的城市大學管理及行政學系主任 Mr.Tue 

Sanderhage向本團人員介紹城市大學及公務員訓練制度。丹

麥城市大學位於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是一所應用科學大

學。其由許多獨立教育學院機構合併組成，其中之一丹麥公

共行政學院（Danish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即是現在的管理及行政學系。丹麥公共行政學院過去即負有

盛名，曾經是大多數中央政府官員學習的地方，具有特殊且

悠久的歷史，是公共行政領域知識發展的專業環境，目前雖

一樣規劃相關的公務人員培訓計畫，但要因應福利國家未來

將面臨的挑戰，並且建構未來的社會藍圖，目前城市大學的

教育和培訓的課程方面，健康照護和社會工作為其強項，並

設置了「健康與科技」與「社會科學與教育」學院。另城市

大學提供四類學程，包括學士課程、學院專業課程、學士後

進修，以及社會福利相關主題研究，如健康、復健、社福科

技、管理、教育及社會工作。 

城市大學現在約有 1 千名員工與 1 萬至 1 萬 2 千名學

生，其中 10%至 15%的學生是管理及行政學系的學生，管理

及行政學系的主要工作是訓練公共服務人員（ Civil 

Service），學生來源有二種，其一是由高中畢業生升學上來

之一般生，訓練他們成為老師、護士或其他職業，訓練期間

長達 3年半，課程主題也與公共服務相關，例如：經濟學、

組織理論、社會學、丹麥歷史、個人發展、社交能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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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丹麥教育制度很重要的一個層面，學生必須學習不同面

向的知識，丹麥文化也特別強調學習人際關係的建立與職能

發展，老師們有義務使學生們未來有能力在社會上發揮所

長；其二是公務員（civil servants）之在職進修生，對工

作 5 年以上的公務員施予教育訓練，教導公共服務領域相關

的新法令及新思維。 

丹麥公部門員工並無強制性接受培訓的義務，一般視參

加培訓課程為由團體協約議定的權利，因為參加培訓的費用

可由服務機關負擔。大致上來說，公部門各機關構每半年會

找公、私部門的訓練機構，商討各該機關構舉辦培訓的需要

性，並考量市場需求，然後決定應該受那些計畫或課程及委

託那個訓練機構辦理。 

城市大學經常性辦理的培訓課程，對象包括了公部門員

工、主管及首長的秘書等。另城市大學每年安排研討會，提

供個人激發並獲取新知的管道，而講座都是從專家、領導

者、政治人物或專業的表演者中精挑細選而來。 

此外，城市大學過去辦理過的「行政人員計劃」

（Administration programs），係針對在政府工作的現職人

員進修，或有意成為政府行政人員所設計的行政或管理專業

教育課程。目前學程設計為兩類管理基礎訓練學程以及兩類

進階學程。 

城市大學提供公務員學位課程（diplomat degree），這

類課程每個星期上課 1天，期間長達半年，之所以不密集上

課的原因與訓練技術有關，大學會教育學員嘗試運用新學的

知識來辦公，下次上課時再回報結果與心得，在丹麥最重要

的是將這些知識運用在實務的問題解決上。至高中畢業生升

學上來的一般生課程並不是一星期上一天，而是全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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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期間會安排半年的時間到政府機關見習，負責辦理較小

的專案。 

丹麥沒有單一或主要權責機關負責公務員的教育訓

練，公務員並無強制性接受培訓的義務，也沒有法令規定每

工作 5年就一定要參加培訓，不過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參加

培訓，培訓與否由各政府機關基於訓練需求和資源自行考

量。 

丹麥為了維持組織多元性，不要求所有政府員工都需具

有相同的能力背景和經歷，或施予相同的訓練，這件事也反

映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員工由許多不同能力背景的人士

所組成，有科技專長、商業專長、學術專長等，這樣的團隊

具有多樣性及活力與彈性。 

丹麥公務員的訓練機構不僅只有城市大學，以全國而

論，60%的公務員在職涯內會參加訓練課程，隨著社會變化

快速，政府需要知曉新知的人才，所以在職訓練日益提高，

尤其當面對民眾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公務員需要大量的法律

和專業知識背景才能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公務員培訓上著重理論的實務運用，提供博士、碩士課

程較少，大多數是學士課程，因為丹麥人認為政府及公務員

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再者，在成本上，中央或地方政府

較能負擔學士課程的費用。 

針對高階主管，有開設自我介紹的課程，因為高階主管

人員常常需要公開露相進行演說；也有開設媒體互動的課

程，因為高階主管人員有時需要處理醜聞；另外還有品牌創

新、策略決定等課程。 

二、人力資源發展中心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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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esources)成立於 2000 年，係由財政部國家雇

主與雇員組織（工會）合資之公營企業，這是相當特別

的型態，經費部分係由公部門集體協商約定其中一部分

支付，集體協約協定每 2 年或 3年會重新簽訂，協定內

容包含中心業務新的方向，不過仍未脫職能發展的範

疇。中心係小型機關，現有 22 名員工，年度預算為 2

千 5 百萬丹麥克朗，主要作為中心運作之所用，而中心

對於課程的補助費 2 年大約為 2億丹麥克朗。 

(一)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成立之目的 

1.藉由提供諮詢、實務工具、訓練與財務支援，增進丹

麥中央政府機關與組織之職能發展。 

2.提供政府機關、組織策略性與系統性職能發展實務應

用之諮詢。 

3.透過教育與工作場域學習（如網站、會議），傳遞職能

發展的知識。 

(二)人力資源發展中心角色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主要任務在於強化公部門職能發

展，使中央政府機關、機構及其員工更具能力。中心為

達成上述目標，有以下作為： 

1.提供諮詢建議服務，擔任對話夥伴，與機關進行員工

發展機制對談討論， 如何藉由人力資源管理和職能發

展使各機關核心工作更有效和系統化執行，以及如何

創造合作的學習環境等。 

2.傳遞有關於學習、訓練與能力發展、學習策略、合作

學習空間、網路學習、虛擬教室、人力資源發展等知

識與創新概念。 

3.發展工具與訓練之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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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促成上述目的，中心亦提供機關訓練經費贊助，經

費支援係由不同基金撥付。 

(三)提供諮詢服務方式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的諮商師和員工提供國家部門各

機構直接、免費的諮詢服務方式： 

1.如何藉由人力資源管理和職能發展使工作更有效和系

統化。 

2.如何創造合作的學習環境，並且辦理持續且有效的專

業訓練。 

3.提供成功工具的範例。 

4.如何找到自己的做事方法。 

5.讓員工參與發展和創新。 

6.好的範例、最佳執行、標竿對象。 

7.針對特殊團體發展專門課程，例如警察、軍人、教職

人員。 

(四)服務對象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以中央公務員為服務標的，丹麥

公共部門分為中央及地方，地方(區、市)主要負責基礎

教育、老人照護等，在地方任職的公務人員，稱為公共

服務人員(public servants)；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

性業務如國防、教育等，在中央任職的公務人員，稱為

公務員(civil servants)，中心服務對象主要為中央公

務員。 

(五)服務方式以贊助訓練經費為主 

1.以電子報方式公開訓練贊助訊息，由有興趣的機關以

專案提案方式向該中心提出經費贊助申請，或是機關

亦可向中心要求諮詢服務。中心早期成立時，由於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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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服務係免費，學員會認為免費的服務品質較堪慮，

所以寧可花錢到付費機構尋求諮詢，但歷經多年，現

在該中心已建立諮詢品質口碑。 

2.該中心主要是提供訓練經費，並非舉辦訓練課程，頂

多舉辦少數與該中心核心業務相關的課程，如人力資

源管理的課程，主要還是以贊助課程為主，因該中心

人力編制較小，因此，實際授課課程由其他學術訓練

機構實施，該中心僅提供經費贊助，另外，機關也會

自行提出特定課程需求以及自行選定受訓學校或課

程，並向該中心提案爭取贊助，該中心委員會就提案

課程需求、效益等評估，以決定是否贊助。但訓練經

費贊助金額不可挪作調薪之用。 

3.經費贊助取決於提案課程與工作關聯性，機關必須要

有策略及業務目標，而這領域並非該中心的服務的範

疇，中心可以協助及輔導機關設置職能發展機制的方

式、了解機關需要的職能條件、如何讓核心業務執行

更具成效等，這些部分就是人力資源管理介入的地

方，有時部分機關提案時僅是認為訓練課程應是好工

具，但卻忽略課程與業務核心關聯程度，這時中心會

從人力資源策略、訓練策略方面與機關討論，包含是

否應採用「工作中學習」或是正式訓練方式等，並確

認提案內容對於員工能力提升是否具意義性或工作相

關性，中心不希望員工花費時間在與工作不相關或是

無效益性的課程上。 

4.該中心訓練經費贊助重點亦會依中央政府的施政政策

調整，例如國家發展重心為因應全球化挑戰，此時該

中心則優先考量贊助與此項政策相關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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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供職能發展協議諮詢 

1.職能發展協議的目的在於使主管人員和下屬承諾會透

過特定領域的補充進階性訓練提升職能，主管和下屬

也必須為職能的強化發展負責，並保證能滿足機構的

需求與個人及專業上的精進。 

2.職能發展協議適用於所有公務員和具有相當公務員身

分的人。該協議係由雇主與員工就個人職能發展進行

協商並達成共識，藉由年度對談，設定員工工作目標，

並規劃員工職能發展方向與釐清職能缺口，並就此缺

口進行相關訓練，以提升工作能力，然而，職能發展

並非由員工單方任意選擇課程，而是雙方就可提升工

作績效目標或是與工作相關之職能進行規劃與發展。 

(七)提供員工發展對談諮詢 

1.主管與員工間，為了創造更佳的績效與工作滿意度，

針對員工的發展所進行的對談。員工發展對談並非薪

資的討價還價、病假的訪談、譴責、朋友間的聊天。

而是聚焦在來年的工作及發展目標與動機。 

2.員工發展對談實具啟發性與創造性，依圖 3-1及圖 3-2

所示，員工可以藉對談機制貢獻己見，與雇主(主管)

共同參與員工發展之規劃，藉由雙方對談，主管可就

員工提出的問題或遭遇的困境提供必要協助，如此互

動方式有助於公共事務有效的執行，並可激盪各種創

意想法。另外員工對談通常要求每年進行 1次，但機

關亦可依需要每半年、每個月或每天為之。此外，各

機關在推動員工發展對談時，若遭遇困難，該中心亦

會提供必要協助(例如：面談時可問的問題、傾聽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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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Knowledg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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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簡報資料 

 

圖 3-2  Balance between organization and the employee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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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時，在經費成本上，工作中學習相對較具經濟

效益，因此，課程規劃時亦應顧及工作中學習以及外

部訓練課程的適當搭配。 

2.在丹麥訓練功能並非採中央統籌辦理，如若設有類似

中央訓練所的機構，則該機構為了財務營收因素，推

動的重心將會是訓練課程，而非提倡「工作中學習」，

目前有些自設訓練機構或是機關附屬的訓練機構多著

重在訓練課程，對中心而言，關注的重點在於協助機

關提升核心業務執行成效。依圖 3-3，中心必須教育主

管以及員工「工作中學習」的價值，糾正員工對於訓

練課程的錯誤認知，很多員工認為文憑課程或是認證

課程才能讓他們學習，然而有很多例子就算取得文憑

或證照，卻學不到知識或是不知如何運用於工作職場

中，所以主管以及員工都必須理解「工作中學習」實

際上可學習到職場上有用之技能。圖 3-3  工作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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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以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評量訓練效益 

1.訓練效益評估方式可從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觀之，評

估指標分成第一層學員滿意度(分數 1-5)，包括對於課

程是否滿意、課程是否有幫助等，在丹麥大約 95%課程

都採此類評估；第二層評估為是否學習到任何知識?通

常透過測驗的方式評量(前測、後測、選擇題、檢核表

等)；第三層乃評估行為轉變，評估課堂知識是否轉化

為日常工作運用，這階層較難執行且較費時，並需要

主管配合訓後追蹤，主管不僅需觀察受訓者的行為，

同時須了解是否課程內容能有效提升員工工作績效；

第四層評估訓後行為對於業務績效結果的影響。這些

是評估訓練成效的四個層次，不過執行上具有困難

度，因此該中心會協助各機關提升評量的層次，讓訓

練不僅是辦理課程，而是讓訓練課程創造出價值。 

2.訓練前、後是訓練效益決定關鍵，美國科學家就訓練

影響效益評估對職場上約 8千個學員進行問卷調查(你

覺得課程如何?你是否可以應用所學於工作上)，研究

發現這群學員中約 15%的人從未嘗試應用所學，15%的

人嘗試應用所學並獲得正面結果，70%的人有嘗試但遇

到困難，因此又恢復舊有工作做法〈圖 3-4〉。科學家

進一步研究造成此差異的原因發現，主要的影響因子

不在於課程進行過程中，而在於訓練前與訓練後之不

同。訓練前，主管應該對課程有興趣或是與員工對談，

要求員工需要從課程中學習到什麼，如此當員工受訓

時就知道自己的學習目標，返回工作崗位後，主管再

進行面談了解員工學習狀況以及工作應用情形〈圖

3-5〉。在丹麥，該中心認為同一堂課程應該安排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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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員工參與，如此新觀念的推動與擴散將會相對容

易，不會有孤掌難鳴之困境。 

圖 3-4：可預測之訓練影響效益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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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實現之價值              回饋 

資料來源：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簡報資料 

 

圖 3-5：訓練影響效益地圖 

 

 

 

 

 

 

 

 

  資料來源：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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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瑞典文官制度 

第一節 國情簡介 

壹、一般概述 

瑞典王國（瑞典文：Konungariket Sverige）是一個位

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北歐國家，首都為斯德哥爾摩。它西

鄰挪威，東北與芬蘭接壤，西南瀕臨斯卡格拉克海峽和卡特

加特海峽，東邊為波羅的海與波的尼亞灣。瑞典與丹麥、德

國、波蘭、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隔海相望，

於西南通過厄勒海峽大橋與丹麥相連。瑞典於 1995 年加入

歐洲聯盟。 

人口約為 934萬人，北極圈內之薩米族（Sami）在瑞典

境內約 2 萬人，是瑞典唯一的原住民族。由於瑞典是社會福

利國家的典範，且非常重視人類的平等，因此成為外來移民

人口比例相當高的國家，根據統計，瑞典約包括 200 個不同

國籍或民族的外來移民。 

貳、政治現況 

（一）國體為君主立憲制，現行憲法於 1975 年 1 月 1 日生

效。政體為責任（議會）內閣制，國王為虛位元首，

依王位繼承法長子或長女為法定王儲，而現大公主係

長女，未來瑞典將出現女王，兩性平等精神在瑞典充

分展現。內閣由首相及各部大臣首長組成，掌理國家

行政權，向國會（Riksdag）負責。首相由國會議長

提名，經半數國會議員同意後任命。國會為一院制共

349 席，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司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7%9A%84%E7%BA%B3%E7%BB%B4%E4%BA%9A%E5%8D%8A%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6%91%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AC%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8D%A1%E6%A0%BC%E6%8B%89%E5%85%8B%E6%B5%B7%E5%B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9%B9%E5%8A%A0%E7%89%B9%E6%B5%B7%E5%B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9%B9%E5%8A%A0%E7%89%B9%E6%B5%B7%E5%B3%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7%BD%97%E7%9A%84%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7%9A%84%E5%B0%BC%E4%BA%9E%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D%97%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9%99%B6%E5%AE%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8%84%AB%E7%B6%AD%E4%B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6%B2%99%E5%B0%BC%E4%BA%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4%E5%8B%92%E6%B5%B7%E5%B3%BD%E5%A4%A7%E6%A9%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8%81%94%E7%9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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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採三級制，分為地方法院、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

。目前瑞典國會共有 8 個朝野政黨：1、溫和黨

(Moderate Party)：1904年成立，現為瑞典第二大黨

，黨主席雷菲爾德(Fredrik Reinfeldt)亦為現任首

相。2、中央黨(Centre Party)：1913 年成立，主席

為 Annie Lööf。 3、基督教民主 黨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1964 年成立，主席 Göran 

Hägglund。4、自由黨(Liberal Party)：1934年成立

，主席 Jan Björklund。5、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1889 年成立，為瑞典第一大黨

，主席 Stefan Löfven。6、左黨(Left Party)：1917

年成立，主席 Lars Ohly。7、綠黨(Green Party)：

1981年 9月成立，主席 Åsa Romson及 Gustav Fridolin

。8、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為極右派民

族主義政黨，主席 Jimmie Åkesson。 

（二）當前政情：上一次國會大選係於 2010 年 9月 19 日舉

行，以溫和黨為首之中間偏右執政聯盟（溫和黨、中

央黨、自由黨及基督教民主黨）獲連任繼續執政。現

任政府於 2010年 10 月 6日組成，政府共設 12 個部，

首相為溫和黨黨魁雷菲爾德（Fredrik Reinfeldt），

現有 23位內閣部長。惟執政聯盟在國會並未獲超過

半數議席，形成少數執政情勢，爰各項議題執政聯盟

需與在野政黨協商。聯合政府面臨之內政問題：降低

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刺激經濟成長、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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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公平分配、追求財政收支穩定、改善住宅短缺問

題、環保等。 

參、我國與瑞典關係 

（一）一般關係：我與瑞典於 1950 年 1 月 15日中止外交關

係，1972年設立瑞典臺灣協會，1981 年 9 月 15 日更

名為臺北商務觀光暨新聞辦事處，1994 年 3 月 25 日

更名駐瑞典臺北代表團。瑞典於 1982 年 12月 9 日在

臺北市設立瑞典工商代表辦事處，1991 年 7月 1 日更

名為瑞典貿易委員會臺北辦事處。 

（二）經貿關係：2012 年雙邊貿易總額為 11 億 3,854萬美

元，我輸出 6 億 2,734萬美元，輸入 5 億 1,120萬美

元。 

（三）我國與瑞典現無正式外交關係，但有關經貿、文化等

領域，雙方相當層級之政要間交流無礙，我國相關部

會、地方政府及立法委員均曾訪問瑞典；而瑞典國會 

議員亦相對訪問我國。瑞典政府堪稱是歐盟各國對我

國最友善國家之一，近年連續助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

與新成立之「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RENA）、支持我

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競爭委員會」、

「漁業委員會」及「鋼鐵委員會」的參與資格延續，

瑞典政府在歐盟內部，亦表示支持我國爭取參與「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及「國際民航組

織」（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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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組織 

瑞典政府組織已於上節政治現況作介紹，以下僅就瑞典

政府行政體制部分加以說明。 

一、行政體制 

瑞典的政府行政體制可分為「全國或國家層次」、

「分區或區域層次」和「地方層次」，另外針對執行公署

（Agency）之獨特性，以及原來的北歐層次及加入歐盟後愈

顯重要的歐盟層次。茲分述如下： 

（一）全國或國家層次（The national level） 

瑞典是議會內閣制國家，Government 一詞僅指行 

政部門，內閣政府約有 4500 員工，中央政府機關轄

下 200個行政公署有約 23 萬 5000 員工。主管較高等

教育（20%）、司法、外交、國防、稅政、勞力市場、

社會福利等業務。簡述如下： 

1.內閣政府各機關（Government offices），有稱為中

央政府辦公室，泛指「首相府」、12 部及內閣政府行

政事務總管理處組成的「政府當局」。 

2.內閣政府（Government），係由首相和 23位內閣大臣

及其主管機關所構成，每個部設置內閣大臣 1 至 3

人，1人兼任部長。 

3.首相府，包括首相府秘書處（內設有外交和歐盟事務

科、機要組等）、歐盟事務閣員辦公室、歐盟事務聯

絡處、黨務協調秘書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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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政府各機關（Government offices）組織架構圖如圖 4-1。 

圖 4-1：瑞典內閣政府部門組織圖   

 

首相府       Prime Minister’s Office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國防部       Ministry of Defence 
 教育暨研究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就業部       Ministry of Employment 
 企業、能源暨資訊部 
Minstry of Enterprise, Energy and Communications 
 環境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財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衛生與社會部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農業部       Ministry for Rural Affairs 
 中央政府行政局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歐盟瑞典常駐代表處   
Permanent Representation of Sweden to the European 
Union 

資料來源：瑞典內閣政府部門網站，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http://www.government.se/sb/d/2068/a/20655 

 

（二）分區或區域層次（The regional level） 

瑞典全國分成 21個稱為「郡」（county）的行政

分區（regions），行政體系又分為 2 個系統，一為中

央政府派駐機關執行的「中央行政」，另為具若干自

治程度的「郡行政」，每郡設有「郡行政局」，是居於

瑞典內閣 
政府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http://www.government.se/sb/d/2068/a/2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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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自治市」及中央政府間連結的重要角色。約

25 萬員工，主管健保與公共運輸等業務。 

（三）地方層次（The local level） 

瑞典在郡以下共再分成 290個「自治市」，為地方層次 

的行政。290個市政府約 80 萬員工，主管學校，兒童 

照護，老人照護，環保等業務。 

（四）執行公署（Agency） 

中央政府行政體系下，執行公署均隸屬某個部之

下，卻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是瑞典實施

社會國家福利制度外的另一「瑞典模式」，即內閣政

府各部和執行公署間的「分權」。內閣政府各部僅掌

政策方針和立法的工作，執行公署負責執行，各部無

權干涉，部長不能直接指揮業務，執行公署可有各自

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與制度安排。基本上內閣政府是

政治性，而執行公署是非政治性的組織，因而內閣政

府不能干涉執行公署的權限範圍，又內閣政府和國會

不得干預其對於具體個案的處理，僅能就原則性的事

項影響或監督或提案修改法律規範之。 

二十世紀末，內閣政府為改進執行效率和財務決

策的目標，增加各執行公署委派的職責和權限，每一

執行公署自由運用它的資源，在它認為符合法令及撥

款合適的範圍內，其中如執行公署被通知什麼是必須

要做的但不知道如何詳細進行。內閣政府在有關「撥

款指示」中設定「執行公署」應達成的工作目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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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置執行業務與達成工作目標所需的預算，每一個

執行公署分配到的經費，用在行政支出如薪資成本和

辦公房舍，此經費並可比照私部門的薪資水準和生產

力調整，非每一年可當然調增。所有的公署都要編制

未來 3年的預算計畫，內閣政府以此為基礎來評估其

業務和資源，為了深入進行檢驗，也可要求公署提供

更多的文件證明。公署每年須向內閣政府提交報告，

重要內容尤其包括績效、財務狀況和詳細的人力資源

情形，如公署超支了內閣政府撥付的經費，他們或可

能需去借貸，而不再是獲得額外的撥補。 

（五）北歐及歐盟層次 

1995 年瑞典加入歐盟後，除持續扮演北歐層次領

航角色外，並積極參與國際或歐盟各種次級機構。內閣

政府亦設有歐盟事務部長專司歐盟事務，又如政府雇主

事務總署（SAGE）是歐洲雇主和企業公共服務中心

（CEEP）會員，歐洲層次社會夥伴的一員，透過此一會

員，SAGE參與歐洲跨部門社會對話。 

二、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 

      設立於 1994 年，係財政部下設一個具有相當獨立自

主性地位的機關-代表所有政府機關的僱用機關，其功

能係協調各部會的僱用利益、與工會談判、協助各機關

擬定其僱用政策、保障各機關的僱用權利等。該署係由

其會員所資助並管理，大約有 270 位會員，下轄 23 萬 5

千員工。其組織包括有 65 位員工，採代表制，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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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引進瑞典，代表政府與勞工工會談判或協商，並

舉辦各種專題會議及教育訓練，提供政府相關建議等。

另與各政府機關 250 位會員機關首長組成雇主會議；由

15 個會員（均為機關首長）構成理事會；由各人資主管

組成建議委員會。雇主會議在 2010 年達成 5 項最優先

議題，一是確立的僱用政策，以有效地支持地方事業與

合作；二是機關間的策略性合作，以促進職能的妥善分

派；三是機關間的合作協議，必須有效地促進產業與目

的事業（包括（1）薪資計算標準：依照效能產出決定

待遇，並讓員工參與其他工作待遇的討論。（2）工時

應依照實際所需來調整（彈性）。（3）落實各項協議。）；

四是主管機關必須與員工合作發展，促進目的事業發

展；五是促成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目的事業發展。 

其職掌如圖 4-2 

圖 4-2、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職掌 

與工會協調溝通中央政府機關部門員
工的薪資及聘用的條件。關注整體薪酬
結構和薪資增幅的核心協議。 
 協助、支援和提供廣泛的就業相關事宜
諮詢建議，例如詮釋有關就業的立法和
法規。同時也提供勞資糾紛相關法律諮
詢(進入瑞典勞工法庭前)。 
  促進雇用人員政策發展、保障政府作為
雇主的權益、提升政府作為雇主的知識
和公開討論(辯論)雇主政策。 
 

 
資料來源 : 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網站，Swedish Agency for Government 

Employers,Duties,  http://www.arbetsgivarverket.se/in-english/ 

瑞典政府人事
行政署職掌 
Swedish 
Agency for 
Government 
Employers 

http://www.arbetsgivarverket.se/in-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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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瑞典中央政府行政局 

    其職掌如圖 4-3 

圖 4-3、瑞典中央政府行政局職掌 

 

經營和協調政府機關改革與發展嶄新
管理及工作方法。 
 協調領域之國家預算支出和負責政府
行政部門撥款事項。 
          負責計畫政府部門財務核算、報告及其
後續相關事項。 
 
協調及發展政府部門雇用人員之人力
資源政策、提供合格職員、工作環境，
資訊技術支援、歸檔及註冊、文庫議題
和資訊溝通等。 
  負責各部會內部事務，例如提供處所、
採購、委員會業務、安全防護及防範、
電話服務、清潔、供應和分銷服務。 

 
資料來源 : 瑞典內閣政府部門網站，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http://www.government.se/sb/d/2068/a/20655 

 

 

 

 

 

 

 

 

中央政府行政
局職掌 The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http://www.government.se/sb/d/2068/a/20655


 77 

第三節 公務人員人事制度 

一、人力概況 

瑞典公部門僱用的員工共約有 130 萬人，占全國勞動力

市場三分一的人口，中央政府行政部門約有 24 萬人，另有

大約 250 個執行公署，從少數員工到 2 萬 6千人員工大小不

等，中央政府員工約占全國勞動力的 6%。就中央政府僱用的

員工中，女性職員比例達到 51%，若就主管層級比較，雖近

十年來女性主管比例逐年上升，但仍低於 40%。中央政府部

門人力的年齡結構，50 歲以上占約 41%，尤其 60 歲以上占

16.5%比例偏高，瑞典中央政府也正面臨退休年金發給的財

政壓力。近幾十年來，中央政府行政部門發生了重大結構性

改變，從 1985 年以來削減開支和裁員、私有化和其他的改

變，在中央政府的員工數量幾乎減半。 

瑞典政府由於力求在公、私部門的薪資與僱用條件上減

少差異，因而少有公務人員的名詞，更不存有高級文官的概

念，因公私部門差異不大，絕大多數職位並不限國籍，並未

有擠公家窄門之現象。而在公部門的人力資源管理屬於高度

的援權與具有彈性的模式，亦即每個機關均有各自的人力資

源管理單位，各自規劃本身的人事管理政策，以及自行決定

薪資及僱用條件，甄補各自需要的人力。 

二、人員招募 

瑞典並無類似我國獨立之考試制度，亦無公務人員或專

技人員之區分。公務人員僅重要職位由中央政府任命，大部

分公務人員都由政府機關自行招募進用，且多不限國籍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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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考。各機關招募除高階管理者外之所有員工：內閣政府

指派機關的主管及在少數情況下的高級官員，因此沒有中央

召募公務員職涯的過程，而是每個機關依其需求決定員工。

在傳統意義上的職涯如法官、檢察官、警察和外交人員仍然

存在，此主管機關仍負責任命和訓練。過去區分法定公務

員，白領、藍領工人不再存在。外交人員屬重要職位，其考

選任用較為慎重，且限瑞典國籍者擔任。限瑞典國籍為任用

資格條件者為：1.檢察官、警察、軍人。2.政府部門轄下之

職位或外交工作；國會轄下有關外交之公共職位，或涉重要

國家安全極具有重大經濟利益之職位，其餘職位並未要求需

具瑞典國籍。 

能力是招募最重要的標準，瑞典憲法明列此標準作為內

閣政府職位選才的依據，功績和能力及其他客觀理由具有決

定性，而能力是最優先考慮的。每一個人在何情況下應具有

什麼樣的能力，是由有關機關和每一個職位被界定所要求。 

招募過程透明化，如前述資訊是透明化，僱用過程也是

透明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申請程序及相關文件的形式規格

化及明細、要求能力等，是公開文件、資料向公眾開放，對

政府或中央機關的決定可以上訴，亦即對政府決策有異議，

可訴諸行政法院裁決。政府的管理人才政策對僱用管理人才

的要求是：需具領導特質、能代表政府尤其是應付媒體層面

及擅長於僱用人才。管理人才政策需能用以招募人才以達成

政府質量之要求，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瑞典約有 205機關

首長或稱署長，其聘用期：第一期：6 年; 第二期：3 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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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後並無職務安排，部會提供其下轄之機關署長相關指導

與訓練，如語言訓練、演說訓練等。 

招募程序：現行僱用政策人才招募是 2006年改革，各

機關對於公務人員的甄選係依據職務需求，公開相關資訊，

工作具體內容包括工作性質、資格條件等，公告招募職缺，

尋找人才由資格符合之申請人向政府機關提出申請，選才時

由各政府機關自行篩選面談（interview）人員，再自行決

定適格人選。 

三、僱用關係 

僱用規則通常適用於全部公私部門：原則全部勞工法規

均適用於公部門及勞工市場其他部門，但也確實存在公部門

某些單行法令，例如只有在特定政府部門才會有的特別職位

的責任或勞資糾紛，但大致一般相關法規是相同的。瑞典私

部門受僱者於 1938 年開始擁有「集體協商」、「團體協約」、

「勞工行動」等權利，進行僱用關係的協商和行動，政府公

部門員工歷經多年的討論後終於 1965 年起原則得採相同方

法進行協商和罷工，即政府公部門員工與勞力市場相同有協

商和參與勞方活動權，並授予瑞典 SAGE 有權代表國家簽訂

集體協議，而也可能將這種權力下放給其他政府機構。協商

的程序：經集體協議辯論和勞方行動是合法的，勞動爭議是

否損害社會的問題，也是根據集體協議，此外，不論是否勞

工部門，國會考慮到對社會的危險性可以通過立法責令停止

勞動爭議，事實上國會很少使用此權力。政府員工多有參加

工會組織，並聯合組成「協會」或「聯合會」等組織，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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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雇主進行協議。瑞典的中央政府僱員政策是採用代表制，

中央政府職位不是終身保障，如果裁員是必要，永業人員也

會被遣散。某些非常少數的職位可以有較大的僱用保障，例

如較高級法官因犯罪或不適任僅可以調動職位。 

最近瑞典政府引進與發展僱用管理技術如多元化引進

人才、舉辦政策研討會、領導力研習、主題研討會、成立發

展小組及個人化的管理技能訓練等。 

四、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的核心議題 

政府人事行政署的核心議題有三：一是建設性的雇

主與工會關係；二是合作發展的共識（從辯論到對話，

從衝突到共識，從對工會的忠誠轉成對職業的忠誠，從

雇主利益中心的觀點轉化為領導中心）；三是僱用條件

的共識，包括 1.中央層級協議：內容有（1）工作環境、

（2）薪資（薪資制度的發展從統一化的薪資級距到個

人化待遇，從依職等的薪資到依績效，從中央統一薪資

級距到地方依當地需要所定的薪資，由主僱談判到主僱

對話。其優點為員工可以明確瞭解目標，並知道目標與

待遇之關係。）、（3）退休金、（4）工作安全及（5）合

作。2.地方層級協議：內容有（1）個人化待遇（統一

的薪資級距 1990年廢止，依任務的困難度與責任而定，

依員工的績效而定（技能、結果、組織目標），市場機

制）、（2）依照中央協議為原則的工作待遇、地方的僱

用政策（招募具有適當職能的員工，待遇設定必須能夠

激勵員工、促進員工的績效、必須明定待遇的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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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困難度與責任大小、市場機制、產出與執行結果決

定，不應以教育、年齡或年資作為待遇訂定之標準。）、

（3）避免歧視。）SAGE 並要求主管的任務是具體而清

楚地表達目的，解釋並鼓勵，允許下屬與主管間的討

論，明確指示下屬，如何有效地改善績效與待遇，以及

持續的對話。瑞典實施此一制度的成效是自 1994 年至

今，瑞典勞工薪資成長將近 190%。 

此外，中央政府每年追蹤各機關（公署）長期績效，

透過以下方式：國會會收到預算相關的報告；財政部監

督各機關的預算狀況；各部所屬之機關，其首長須向部

長提出年度僱用政策，以資討論。而瑞典政府現正進行

中的政府改革有以下措施：機關間的聯合服務；創新委

員會；價值委員會：部門的核心價值；成長促進措施。 

五、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特色 

綜上說明，瑞典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大致有以下五點

特色： 

（一）行政裁量權：如預算自主、自主決定如何運用資源、 

自行招募或解僱其員工。 

（二）集體協定：共同或集中協定以設定規則與條件、各 

別或地方協定以符應地方產業發展需要、個人化程 

度增加趨勢。 

（三）制衡：資訊透明化，如向社會公開政府資訊、員工公

開或發表意見、強大的工會組織、合作的社會文化（雇

主間、雇主與工會之間）、外部監督如國會、媒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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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業取向：如儘量少用職務與薪資階層（非個人化的

設定）、使用非正式職務或非正式的高等公務員職務

名稱、僱員採公開招募、薪資升遷採功績制度。 

（五）個人化的僱用制度：如個人薪資取決於責任、專業、

市場價格、績效；授權責任制度（僱用政策）；中央

政府授權各機關擬定自己的僱用政策、中央政府同時

規定各機關必須合作擬定公務人員的僱用政策，因此

形成（由各機關首長合作互動決定）。共同僱用政策

內容包括談判、與工會之關係、權利保障。各別僱用

政策內容包括薪資、人才多樣性、工時與工作環境以

及工作規範等。而人資管理是各機關首長或署長的權

責（依各機關業務需求，設定相關政策），關於人員、

技能、專業發展與訓練、人力流動、薪資及僱用條件

等。 

六、薪資制度與福利 

（一）協議制度 

1.薪資水準和其他僱用條件：建立在集體協議或雇主與

員工個人協議上。前已介紹之SAGE，其對各署而言有

越來越大的程度的代表協商和決定僱用條件的權威，

目的是有效整合各單位資源，1985 年國會通過人事政

策法案，本法案下令人事政策需單純化和分權化以及

適應市場條件。 

2.中央集體協議：中央層級首先在 SAGE和工會之間約定

實施架構，如相對協議對象有固定薪制者工會中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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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R）、學術研究人員協會中聯會（SACO-S）、全國服

務及通訊人員工會（SEKO）等，這部分包括中央集體

協議，在執行此架構和於有關期間為當地的薪酬談判

的前提下，中央協議也包含工作安全、年金制度、工

時、假期和其他僱用的一般條件，中央層級訂定原則

性事項，由當地層級決定本身自己適應的條款，只要

中央協議簽署共同協約，各方承諾避免採取勞工行動。 

3.各別的協議：當地雇主和工會所達的協議導遵照中央

集體協議的結論，當協議進行中不能採取勞方行動，

兩者對話當雇主決定新的薪資水準，或協議後亦同，

此外，其他的就業條件透過集體協議可能會通過適應

當地的條件，如工時、健康福利等。當地也可更詳細

地指定合作形式的集體協議（雇主和當地工會）。 

（二）社會對話 

「社會對話」普遍存在於歐洲各國勞資關係上，是指 

公部門員工的薪資與福利事項等，由受僱者與雇主協 

商，亦即可能同年資同職位者薪資福利都不相同，純 

粹看個人職務所負職責與績效，完全沒有一定標準， 

效果是擇優汰劣，能留住優秀人才。社會對話是歐洲 

社會政策一重要層面，不僅是勞資雙方交換經驗的平 

台，也提供一個機會給歐洲各國或社會夥伴在一定的 

社會問題簽訂框架協議。在北歐層次，政府雇主定期 

會面討論當前問題和在該領域的就業政策交換經驗。 

在歐洲公共管理網絡（EUPAN）的範圍內，SAGE署長參 



 84 

與會議和代表以討論雇主責任問題，目的之一即為進 

一步了解歐洲會員國不同政府的僱用條件，保障政府 

雇主的利益，SAGE 經常參加歐洲相關問題之磋商，這 

些磋商包括討論歐洲協商結果和納入瑞典法律法規。 

公部門員工的薪資與福利等事項，並非屬於國家以法

律所明定的權利，要視受僱者和雇主間的協議而定。

如前所言，協議包括中央或共同協議和地方或各別的

協議，包括一般工作條件、薪資政策、工作保障、工

時、健康福利、合作、個別薪資及其他事項甚至勞工

活動等，均可透過社會對話協商。 

（三）個人化薪資 

1.瑞典在 1998年，引用一個個人化支付系統取代現行以

職位等級作為支付的系統，個人化支付是基於固有職

位的困難度和責任性，員工的績效和對勞力市場僱用

條件的影響，最常見的方法是單位主管，依據員工和

其等表現結合年度薪酬檢討評估結果，重新給予新的

薪資水準，然後，透過雇主和員工之間的對話，或之

後雇主和工會之間的協商確認薪酬設定。一個直接的

薪酬設置之間的對話的方法非常成功，如其增加員工

了解工作結果和支付之間的連接，也使管理階層重

視，使得用人單位的作用更加明顯。個人化支付也被

設置在決定任命新員工的薪資水準，透過談判的過

程，調整工資是如何被修改。 

2.在瑞典的政府部門，薪資設置通常是個人化及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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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即是每個員工的待遇是基於技能和工作結果與

工作目標的相關性，但也有其他因素，如責任、困難

程度和工作任務的相關要求，以決定個人化薪資。其

功能可能有：（1）員工應該清楚了解機構的薪資政策，

如此才知道薪資是基於什麼，及可以做些什麼來影響

他們的薪酬。（2）個人化決定薪資的基本理念是與薪

酬、動機和結果有一個連接，薪酬結構應該刺激承諾

和發展，在薪酬級別的評價，雇主應考慮依照三個重

要的標準：A.責任等級和工作困難程度，B.對業務目

標的績效和貢獻，C.與勞力市場的成本相當。 

3.雇主和工會有共同的責任以能確保一個客觀的薪資結

構，理所當然，薪資不因員工的性別、種族來源或其

他不相關的因素所影響。而傳統薪資重要決定是由機

構和本地工會代表協商定之，機構的協商是基於 SAGE

和全國工會簽署的中央薪資協議內容行之。最近幾

年，在瑞典勞力市場已經演變為新型態的薪資設置，

包括政府部門，意即員工薪資由主管和員工直接對話

決定，取代雇主與工會代表協商，此模式由機構和工

會決定是否採用，而越來越多的機構決定薪資透過薪

資設置對話。 

（四）薪資計算 

薪資的來源是預算，而機關預算調整機制是參照

公式計算：{ [薪資指數 X 0.8] + [租賃指數 X 0.1] 

+ [通貨膨脹 X 0.1] } X A（2012年）=2013 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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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的預算平均成長：2.31% /year。薪資計

算考慮因素有私部門白領階級的加薪幅度、私部門產

能增加幅度、通貨膨脹率、租賃市場狀況等。 

現行薪資待遇幾乎是個人化的薪資設定，非一致

的薪資標準，約從 6 萬 3 千到 14萬 7 千瑞典克朗，

首相為 14 萬 8千。其他補助待遇如公務車、交通津

貼、離職後兩年的保障薪資。 

七、工時 

（一）全（專）職工作 

政府部門內辦公時間專職員工每周平均工作時間通

常在 39小時 45分左右。 

（二）彈性工時 

彈性工時，通常在很多機關，例如，正常工時從 8：

00 到 16：30，但員工有可能開始時間在 7：00 和 9：

00 之間，結束時間就在 15：00和 19：00之間。 

（三）冬季時間和夏季時間 

在 9 月到隔年 4月期間也有機關選擇稍為長的工作

時間，以及 5月到 8 月期間稍為短的工作時間。北

歐國家非常珍惜一年難得的陽光，重視夏季休閒生

活，夏季至少有 4 星期假期不用工作。 

（四）隨傳隨到和待命工作 

特定職位包括隨傳隨到和待命工作，隨傳隨到人員

應在原工作場所提供，而待命工作人員可以在另一

個位置但當有需要應隨時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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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時加班 

雇主可以要求固定或彈性工時員工有必要時加班工

作，一個員工超時加班工作一年最多為 150小時，

但也有例外，員工獲取報酬或補休以得到形式上補

償。在晚上或週末強制加班的情況下，超時通常是

合規定有資格的加班，雇主需提供了一個較高的時

薪。 

（六）每週工時（預定工時） 

如果機關是負責 24 小時業務性質，每週工時是正常

的，當週每天工作時間都可變化改變。 

八、假期（休假） 

瑞典所有的員工有資格給予 5周假期，中央政府員工有

較長的假期，且天數取決於年齡。（如 29 歲 28天；30

歲 31 天；40歲 35 天） 

（一）中央政府所有的員工從第一年僱用就有 5周假期的資

格。 

（二）假期補償金 

假期期間，在正常薪資外有額外的補償金，一個月的

假期時間，假期補償金是每月薪資的 10％左右的金

額。 

（三）未使用之休假 

全年至少 20 天（四周）休假天數必須休完，其餘部

分可保留到下年度，一個員工最多可以有 40 個未休

假天數。雇主在管理的層面可依業務決定，當員工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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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何時應享有每年假期，然而如何以及何時休假訊息

規則應由雇主安排，通常在夏季有至少四個星期的假

期的權利。 

（四）離（留）職請假 

瑞典有周全的立法提供員工休假時間外可能離職請

假的權利，適用於公私部門每個人在勞動離職時間為

了照顧孩童（育嬰假）、研究、參加工會集會、照顧

近親、移民請假離開瑞典期間的離職時間，這些案例

通常是無薪，而如屬某些形式的離職請假，則可獲得

像瑞典社會保險局等組織的津貼。而在政府受僱者部

分，有另外的離職請假如有薪工作時間預約去看病或

緊急牙醫照護，也有可能帶薪休假，例如因近親葬

禮、搬家、畢業或考試等。留職請假也可能是其他理

由，但這些是沒有薪資。 

（五）父母離（留）職請假 

父母一方有資格請留職假去照顧他們的幼兒，這類留

職請假，可獲得瑞典社會保險局的補償，政府雇用單

位也會支付補償津貼，是故在大多數留職假期間補償

總共是父母一方所得的 90%，小的孩子的父母也有可

能改為兼任職務。 

1.請假為了生育或收養-父母津貼 

初為父母者留職請假照顧幼兒可獲取從瑞典社會保險

局的父母津貼，父母育兒津貼共支付 480 天，其中 390

天的津貼最高以所得收入上限的 80%支付，內閣政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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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從雇用單位獲得補充津貼最高 360 天與父母津貼

同。補充津貼意即報酬總額相當於 90％的收入，父母

津貼也可進一步支付 90天的最低福利水平，其中每天

支付 180 瑞典克朗。 

2.照顧病童-暫時性父母津貼 

當員工為了病童要求留職請假，其從瑞典社會保險局

獲得照顧病童津貼，支付高達所得上限的 80%的津貼。 

內閣政府支付一筆每年長達 10天的補充補償為了收入

超過所得上限者，意即員工在這段期間獲得總計所得

的 80%的補償。 

3.兼職的權利 

所有勞力市場的父母有資格縮減全職工時的 75%，一直

到幼兒 8 歲大或完全到就學年齡。內閣政府員工可申請

額外的可能性部分休假，直到學年結束時，當孩子是 12

歲。（向用人單位申請離職假）在這類離職假，薪資是

相對應地減少金額。 

九、病假期間薪資及其他福利津貼 

員工因病不能工作可獲得他們正常所得相對應的一部

分補償，每人有權獲得他們平常收入水平的 80％，中央

政府僱員透過合議可獲得較高的補償。 

（一）病假薪資 

病假期間前 14天，所有員工依法有權從他們的雇主

領取病假工資，病假第一天是等待期沒有支付補償，

2 至 14 天期間，支付正常所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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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病假超過 7天，通常要提出醫生證明以利繼續獲

得病假薪資或疾病津貼。 

（二）疾病津貼 

依前述病假薪資，瑞典社會保險局支付疾病津貼，疾

病津貼大約為收入最多的所得上限的 80%。 

中央政府員工由雇用單位從瑞典社會保險局撥補充

疾病津貼，期間 15 天到 90 天，所有中央政府員工獲

得他們所得總數的 90%。 

第 91 天，瑞典社會保險局仍支付疾病津貼大約為收

入最多的所得上限的 80%。員工的所得上限以上收

入，用人單位支付 80％的收入損失。簡表概述如下： 

表 4-1：疾病津貼支給標準 

     支給標準 

期間 

所得上限支付比例 

 

超過所得上限支

付比例 

生病第 1 天 等待天-無補償 

第 2-14天 雇用單位支付病假薪資--正常所得 80% 

第 15-90 天 瑞典社會保險局大

約 80%，雇用單位 10% 

雇用單位大約 90% 

第 91-364天 瑞典社會保險局大

約 80% 

雇用單位大約 80% 

第 365-915天 瑞典社會保險局大

約 75% 

雇用單位大約 75% 

    資料來源：政府人事行政署簡報資料 

（三）就診-醫師和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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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央政府員工，如果必要時在有薪工作時間也有

權至醫師和急性牙科就診。 

（四）醫療保健費用補償 

中央政府雇主也支付與疾病相關額外的補償包括補

償醫生的診察、理療或住院費用。補償也可以支付在

藥物治療。依瑞典公部門就業法（ The Public 

Employment Act）有關定期健康檢查部分，在與政府

的團體協議範籌之下，因工作緣故對員工的工作環

境、財產或其個人，對其生活、人身安全或健康造成

實質傷害，雇主則必須提供健康檢查服務，以確保員

工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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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政府員工獲得一集體協議由多個部分組成的職業年

金，員工有權選擇本身如何集體協議將部分職業養老（年）

金交付管理，員工年老時再申請這部分年金。 

完整的年金包括多個部分：國民年金保險、集體協議職

業年金根據人員的退休金協議和任何私人年金儲蓄。即瑞典

退休金制度，包括個人儲蓄、職業退休金及國民年金。公務

人員退休金（屬於職業退休金），依 2003年 1 月 1日中央層

級協議：公務人員退休金有： 

（一）退休金，一為確定給付制：雇主支付定額之退休金或

分期支付退休金，退休金數額與薪資水準及服務年資

有關。另一為確定提撥制：雇主或員工定期提撥退休

基金，交付信託人保管運用，於員工退休時將共同提

撥之資金和運用孳息給付給退休之員工。 

（二）遺孤、遺孀退休金，如果一政府員工（或退休前員工） 

在 75 歲之前死亡，根據協議，這家人可獲得一筆限 

制時間的遺孤、遺孀年金，這筆年金支付最高 6年。

（三）殘疾年金，指那些受到長期病痛影響且從瑞典社會保  

 險局獲取生病補償或活動補償也可獲得殘疾年金，

根據協議，殘疾年金係由瑞典社會保險局補充補償

支付。 

此外，退休金之提領：法定退休年齡為 61歲。退休金

投資分配：房地產(11%)、股票基金(27%)、固定收入(56%)、

其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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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考察心得與建議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競爭的年代，國家競爭力繫於

人才競爭力，唯有一流的文官制度，才能型塑一流的政府，

才能打造優質國家的競爭力。 

我國的文官法制，經多年努力，雖大致完備，然面對全

球化的激烈競爭及人民對政府的要求提高，惟有體察社會脈

動，吸取國外成功的人事改革經驗，積極推動各項改革措施

，才能與時俱進。 

    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在聯合國最新公布 2013年《人 

類開發指數 HDI》、《2013全球幸福報告》；經濟學人雜誌機 

構《2013年度生活指標》調查及國際透明組織公布《2013 

貪腐印象指數》，均名列前矛。除了國人熟悉及令人欽羡的 

完善福利制度外，其人員進用、陞遷、培訓、退休、年金制 

度及人事管理政策等均值得探究。以下謹就本次考察心得與 

建議分述如下。 

第一節  考選制度部分 

壹、文官進用 

一、簡化文官進用、招募規定 

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中央或地方公務員，並無國

家統一舉辦的公務員考試，均係由各級政府機關或其招

募委員會自行訂定資格條件公開招募，透過大眾傳播媒

體公告職缺，並由機關或其招募委員會擇優遴選參加面

試並決定錄取人員，機關首長有任用決定權。對部分特

殊工作或諮詢顧問等職務，如政府無適當人力可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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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即可採行外包方式處理。 

二、多元選才方式，倚重口試 

挪威及丹麥大多數公務員係來自大學畢業生，各級

學校的成績具有高度公信力，基於對大學教育制度的信

任，認為大學畢業生已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只要有大

學文憑及成績即可申請。各級政府機關自行遴選公務員

大多僅採口試方式(1次或多次)，或再加考測驗，進用之

後簽訂契約，通過試用即繼續任職。 

三、彈性用人制度 

挪威對部分特殊工作或諮詢顧問等職務，政府如無

適當人力可以運用，即可採行外包方式處理。丹麥高階

公務人員採定期聘任制，任期為 3 至 6 年，最多延長 3

年，給予具有彈性的薪酬制度，此種彈性用人制度，能

夠擴大甄補高階公務人員；瑞典除檢察官、警察、軍人

及政府部門轄下之職位或外交工作、國會轄下有關外交

之公共職位或涉重要國家安全極具重大經濟利益之職

位，其餘職位則不以需具該國國籍為必要，可彈性進用

外國科技人才及一般人員。在公部門的人力資源管理屬

於高度的授權與具有彈性的模式，即每個機關均有各自

的人力資源管理單位，各自規劃本身的人事管理政策，

及自行決定僱用條件，甄補各自需要的人力。 

四、招募過程透明化 

能力是招募最重要的標準，瑞典憲法明列此標準

作為內閣政府職位選才的依據，功績和能力及其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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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理由具有決定性，而能力是最優先考慮的。每一個

人在何情況下應具有什麼樣的能力，是由有關機關和

每一個職位被界定所要求。前述資訊是透明化，僱用

過程也是透明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申請程序及相關

文件的形式規格化及明細、要求能力等，是公開文

件、資料向公眾開放，對政府或中央機關的決定可以

上訴，亦即對政府決策有異議，可訴諸行政法院裁決。 

貳、國籍限制鬆綁 

挪威一般公務員須具挪威國籍，但部分特殊職務或

專業性職務則無此限制。以中央銀行投資管理部門為

例，60%員工具有外國籍，但中央銀行董事須具挪威國

籍；外交部每年遴補 10 至 15 人參加外交人員培訓，應

試人員亦須具備挪威國籍。依瑞典公部門就業法，須具

瑞典國籍為任用資格條件之職位如下：檢察官、警察、

軍人及政府部門轄下之職位或外交工作、國會轄下有關

外交之公共職位或涉重要國家安全極具重大經濟利益之

職位，其餘職位則不需具該國國籍，可彈性進用外國科

技人才及一般人員，對地廣人稀的瑞典而言，不無是帖

良方。在高度競爭的國際社會，人才的爭取是國家競爭

力的重要關鍵，惟如實施於地狹人稠的臺灣，又適值經

濟不景氣之當下，此措施在現階段容有討論空間。 

參、性別限制禁止 

挪威法律規定，禁止職缺公告限定特定性別，基於

男女平等，如果主管或領導職務女性人數較少時，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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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職缺公告時，就會鼓勵女性來申請此類職務。政府也

非常歡迎外來移民或具備少數民族背景的國民能夠到

政府機關任職，甚至會提撥經費，促使政府機關多元用

人，以達成工作上的真正平等。 

綜合建議： 

一、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其中央、地方人事制度，國情

有別，與我國差異甚大。我國由考試院統一辦理國家考

試，易於建立制度，中央與地方舉才標準作法一致，考

試及格人員素質齊一，可杜絕人情關說困擾，且對特殊

或弱勢族群單獨辦理考試（例如：原住民特考、身心障

礙人員特考），均為我國獨具之特色。 

二、有關挪威、丹麥及瑞典公務人員之考選方式，採取面試、

或加考測驗方式行之，具有兼顧機關特性及用人需求，

簡化文官進用、招募及多元選才方式之簡單彈性優點，

惟根據座談交流發現，口試過程冗長，少則半年，多則

1 年，對於用人機關需求未必能顧到，且偏重口試易受

到外界批評，質疑面試之公平性。反觀，我國公務人員

考試法第 8條雖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得採筆試、口試、

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

經歷證明等方式行之，惟實務運用上仍以筆試為主，口

試為輔，僅少數類料採行體能測驗與實地考試。又如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該考試分為筆試、審查著作

或發明、口試三階段，然此三階段考試方式對評鑑應考

人之人格特質、領導統御等之效度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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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評量工具有其不同功能，為評量應考人報考職位與

需具備之各種之能力，勢需選擇筆試以外之評量工具。

我國國家考試、心理（適性）測驗等其他考試方式長久

以來無法順利推行，係因國人對其公平性存有疑慮，是

以，除持續精進各種考試方式之信、效度外，並應加速

進行職能分析，俾使考試方式、內容、評量標準能與該

類科職位核心職能更緊密結合。 

四、目前我國國家考試口試仍處於低結構化的狀態，此現象

將影響口試之效度。為持續推動口試之結構化，應可考

慮成立相關類科口試工作小組，考前通知筆試通過之應

考人有關考試範圍及相關資訊，以助其準備考試，並對

口試委員提供講習或培訓，以設定一定準則，進而維持

口試評分的效度、客觀與一致性。 

五、應考人數龐大為影響我國國考品質的重要因素，為提高

考試效度，降低試務、財務及應考人負擔及提升閱卷品

質，可考慮將高考三級或三等特考及普考或四等特考分

二階段辦理，第二階段採測驗題為主，以線上測驗方式

作初步篩選，有效降低試務、財務及應考人負擔；第二

階段則就較少之應考人採申論式測試，並採平行雙閱方

式處理，提高效度。至於高考二級及二等特考或更高考

試則採三階段考試（加考口試）方式辦理。我國目前對

此似無相關機制設計，無法事先淘汰程度不佳者，造成

閱卷負荷及閱卷品質欠佳問題，似可規劃採上開作法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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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銓敘制度部分 

壹、退休制度 

一、面對少子化、高齡化之衝擊 

挪威政府有鑑於原油產量已達高峰期，未來石油收

益亦將逐年下降。為因應人口結構老化及油價變動可能

帶來的財務衝擊，1990 年成立石油基金，1996 年開始

挹注資本，並於修法後 2006 年併入政府退休基金，改

稱政府退休全球基金。藉由健全的基金運用與管理，以

長期投資收益來因應人口老化與石油收益漸少的財務

挑戰。足見挪威政府的確是一個務實、有遠見，亦勇於

承擔責任的積極改革者。 

面對人口高齡化，國民平均餘命延長，以及平均

退休金越來越高，但退休年齡卻越來越低；國民保險

退休金支出的急遽擴增，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挹注國家

公共支出亦將會減少，挪威政府已於 2011年進行一連

串廣泛的退休金改革措施。 

二、建制退休金系統，延退及調降替代率 

挪威退休金系統，係由國民保險退休金、多種職

業退休金及不同形態的退休儲蓄年金所組成(三層制

年金體系)。第一層的國民保險年金，給付對象為 67

歲以上的國民，採隨支隨付原則，屬確定給付制。第

二層公私部門員工的職業退休金制度各有不同，採行

確定給付制或確定提撥制的退休金制度，其結果亦有

差異。確定給付制的職業退休金與國民保險的老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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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合計替代率不能超過一般薪資的 66%。至於第三

層個人額外的儲蓄保險，有諸多銀行及保險公司提供

許多不同的選擇，為增加退休金，許多受雇者也參加

額外的儲蓄保險。 

丹麥的法定退休年齡目前仍為 65 歲，因面臨人

口老化，退休金收入及支出缺口逐年擴大，因此丹麥

在延長退休年齡及工作年數上有所改革。2007 年 1 月

1 日前的公務人員 60 歲可以退休，2007 年 1 月 1 日

後的公務人員延後退休年齡至 62 歲，退休金會隨提

前退休或延後退休調整。丹麥的公務人員退休金分為

三層：第一層是公共老年退休養老給付制度(public 

old-age pension)，額度由目前薪資決定，由國家及

當地政府預算提供經費管理，並採隨支隨付原則，其

屬於確定給付制，給付對象為 65 歲以上的國民，居

住在本國 40 年以上才能領取全額公共老年養老給付

金。第二層為確定給付制制度，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

(Civil service pension scheme)為 DB 制，此制度

與一般勞工退休金在退休年齡、提前退休減額等條件

上無異，但適用於公務人員退休法，且由中央機關及

當地政府稅收提供資金。法定退休年齡 65 歲，可提

前至 60歲退休，強制退休年齡 70歲。第三層則為個

人年金儲蓄。丹麥面臨公務人員年齡結構逐年老化的

現象，使得其退休金收入與支出缺口日漸加劇，因此

丹麥在延長退休年齡及工作年數上有所改革，並有強

制性的確定提撥制補充性計畫，對於我國目前所推動

退休改革規劃方案，有值得參考之處。 

瑞典政府員工獲得一集體協議由多個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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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年金，員工有權選擇本身如何集體協議將部分

職業養老（年）金交付管理，員工年老時再申請這部

分年金。完整的年金包括多個部分：國民年金保險、

集體協議職業年金根據人員的退休金協議和任何私

人年金儲蓄。亦即瑞典退休金制度，包括（一）個人

儲蓄、（二）職業退休金、（三）國民年金。公務人員

退休金（屬於職業退休金），依 2003 年 1 月 1日中央

層級協議：公務人員退休金有：1.退休金，一為確定

給付制：雇主支付定額之退休金或分期支付退休金，

退休金數額與薪資水準及服務年資有關。另一為確定

提撥制：雇主或員工定期提撥退休基金，交付信託人

保管運用，於員工退休時將共同提撥之資金和運用孳

息給付給退休之員工。2.遺孤、遺孀退休金，如果一

政府員工（或退休前員工）在 75 歲之前死亡，根據

協議，這家人可獲得一筆限制時間的遺孤、遺孀年

金，這筆年金支付最高 6 年。3.殘疾年金，指那些受

到長期病痛影響且從瑞典社會保險局獲取生病補償

或活動補償也可獲得殘疾年金，根據協議，殘疾年金

係由瑞典社會保險局補充補償支付。至於退休金之提

領，法定退休年齡為 61 歲。退休金投資分配：房地

產(11%)、股票基金(27%)、固定收入(56%)、其他(6%)。 

三、支領年金年齡延後問題 

        由於人口老化已經成為各國面臨之相同問題，世 

界先進各國對於退休年金領取條件，均有審慎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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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支領年金年齡均在 65歲

以上，當今我國人口老化之現象日益顯著，而公務

人員平均退休年齡卻逐年下降，造成退撫基金甚大

之負擔，雖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務

人員退休法，將任職 25 年以上年滿 50 歲自願退休

公務人員即得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修改為任職年

資 25 年未滿 30年者，須至 60 歲始可領取月退金；

至於任職年資 30 年以上者，則至 55 歲即可領取月

退休金。此項改革雖有助於延後支領月退休金年

齡，縮短支付退休金期間，暫時減輕退撫基金支出

壓力。惟人口老化之速度，比制度規劃來的要快，

是否需要要由 85制改為 90制或 95 制，或繼續往後

延伸至 65歲，值得研究。唯大幅延退是否造成人力

反淘汰現象，建議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主管機關，進

行最適公務人力資源全方位研究，期能兼顧國家財

政與公務人員競爭力及退休權益。 

回顧世界先進國家的退休金制度，近幾十年面

臨同樣的挑戰，並陸續採行不同的制度變革，彙整

歸納各國及挪威的改革經驗，其退休金制度大致均

朝向調整退休金給付標準，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降

低所得替代率，限制提早退休的條件，以及採行確

定給付與確定提撥雙層制度，並強化退休基金的投

資管理與稽核監督機制，以確保基金長期穩健收益

及永續發展。 

我國政府面臨同樣挑戰並積極推動退休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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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改革，改革方向與內容除參考世界先進國家作法

外，也傾聽社會各界學者專家意見再綜整研議，堪稱

歷來規模最大的政策變革，當然也無可避免會影響許

多民眾的既得利益。但是為確保退休金制度的永續經

營，保障國民的老年經濟安全，政府改革的列車已然

發動，亟待社會各界及全體國民都能全力支持與配

合，讓改革列車朝向正確的方向前進。 

綜合建議： 

檢討現行退撫給付制度，強化退撫基金自給自足功

能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法、撫卹法，雖於民國 100年 1 月

1 日起有重大修正，將退休人員領受月退金之年齡自 50

歲延至 60 歲，並嚴格規定配偶領取月撫慰金之條件，

並將基金提撥率上限由 12％提高至 15％，同時實施退

休所得合理化政策，降低退休所得替代率。然因目前退

休金的支付，仍以最後任職所得為基數乘以服務年資計

算，與歷年所提撥基金之累積無關，屬「確定給付制」

（DB），新作法僅能延緩基金不足的到來，不能讓基金

自給自足永續經營，政府財政壓力仍無法減除。是以，

我國公務人員之退撫給付制度，亦可研究改採「確定提

撥（DC）制」，讓政府（雇主）僅需盡提撥義務，而不

必保證公務人員（雇員）將來領取退休金之金額，公務

人員可依自己的偏好，於政府核准之投資項目中選擇投

資標的。 

貳、退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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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退撫基金困境 

目前政府四大退休基金，包括退撫基金、勞保、勞

退基金以及國民年金等，因委託代操績效不彰且出現經

理人操作弊案引起各界關注。民意機關以及學界諸多關

切，不僅希望提升基金經營績效，更注意各行業間退休

金的公平性及國人老年經濟安全的保障，如何達成年輕

世代正義，然而公務人員的屬性以及其與國家的特殊權

利義務關係，並非私部門受雇者與雇主關係，建議在衡

酌國家財務負擔與維護公務人員退休權益的前提下，針

對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所存問題，例如最適提撥率以

及退休金之計算基準等問題通盤檢討。 

二、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 

挪威國會、財政部、挪威中央銀行建構政府退休

全球基金權責分明的管理架構，有完善的法令規章，

遵守道德規範，著重資產配置，慎選投資標的，兼顧

收益與風險，追求長期穩健報酬，績效斐然。至 2013

年第 2 季，政府退休全球基金規模高達 7200 億美元  

(NOK 4 兆 3970 億)，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政府基金，

其投資績效最近 1 年淨收益率為 12.18%，最近 3 年為

6.64%，最近 5年為 4%，最近 10年 3.61%，自 1998 年

1 月迄 2013 年 6月之平均收益率亦達 3.17%。 

綜合建議： 

一、挪威的退休基金管理經驗，三項值得我國規劃年金制度

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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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操作策略明確：挪威的退休基金除了為其人民謀

福利外，基金操作策略相當清楚，對外投資沒有政治

戰略目的，不試圖取得對投資標的企業的控制權，決

不操縱單一公司的股票市場價格。對單一公司總股本

的最高持股為 3％，對單一公司內有投票權的股份持

有比例也不能超過 3％。   

（二）道德顧問委員會超然專業：基金道德顧問委員會成員

領域 廣泛超然，除了經濟學家外，尚有人權律師、

哲學家、國際法專家，而且明文規定，不得投資「違

反人道、嚴重侵犯人權、重大貪汙或嚴重損害環境」

的標的。並建立商業化、專業化與獨立化的運作原

則，基金內部組織架構、治理模式與管理團隊都致力

於比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私人投資公司，避免採用政

府行政機關的架構。另外在國際金融市場網羅吸引招

聘一流金融人才，絕大部數基金經理包括首席投資官

都是外聘的專業人員，極少有政府公務人員。  

（三）財務公開透明：其投資組合比例和投資報酬都定期公

開揭露，資產流向也全放在網站上，透明度遠超過其

他主權財富金。  

二、修改相關法令，加強基金管理機關運作彈性，增進運用

績效 

退撫基金運用績效的提升，是基金能否永續經營及保障

公務人員退撫權益之關鍵，我國公務人員退撫基金之管

理運用機關，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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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基管會），負責基金的收支、管理及運用，

但因屬於一般行政機關，不僅用人受到公務部門之人事

法規限制、待遇類型亦難以吸引專業之基金管理人才，

而經費預算及資產派用也受限於一般行政規範而無法

彈性運作，對於基管業務的推展及基金的實際運作上均

有不利影響，雖有約一半的資金委託外部的專業機構經

營，但整體基金的運用績效，仍不甚理想。為使基管會

在用人上能保有彈性，引進專業人才，在基金運用上能

更加靈活，以提昇基金收益，確有檢討基管會組織及基

金管理策略之必要。 

三、精算財務分配與運用，期基金永續經營 

在世界金融風暴後，提醒我們在退撫制度中，財務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如何採取適當的財務風險應對政

策，以便面臨此種狀況時，能將損害減少到最低，是退

撫基金未來重要的管理課題。由於退撫基金之特性與共

同基金有些不同，管理時除了一般之財務管理理論與方

法外，尚須考慮退撫基金之特性、退撫基金之類型、退

撫制度團體之屬性精算結果，及所謂資產負債管理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退撫基金的投資會

影響到退撫制度的清償力，且退撫基金須兼顧安全（流

動）與獲利兩種特性，流動性係指能在短期內變現而又

不損及本金的性質。而流動性之要求又與退撫基金之提

撥狀況有關，如果退撫基金之提撥狀況良好，則維持必

要之流動性即可，反之則必須維持退撫基金之高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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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三、規劃基金最佳穩健投資組合，提昇基金長期收益績效 

退撫基金係軍公教人員與政府共同撥繳費用而建

立，其用途限於支付軍公教人員之退撫給與，其性質屬

於「有償基金」，故在實際運用上必須特別注意其收益

性及給付條件，亦即基金之運用，在安全之前提下，特

別注意參加人員結構之變化。基管會在擬定年度投資運

用方針及運用計畫，規劃其投資組合時，除參考市場經

濟趨勢之預測及「穩健積極」之投資策略，並應參考國

外先進國家之退休金管理及投資之模式，對獲利性較高

的國內外投資標的之資產配置逐漸加重，逐步降低基金

定存配置比例，另對於專業性及風險性較高之投資標

的，亦應逐步朝「委託經營為主，自行運用為輔」辦理，

期能透過公開競爭及善用民間資源方式，辦理委託經

營。推動立法機關修正基金管理法令，規劃可抗通貨膨

漲之不動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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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培訓制度部分 

本次考察訓練制度，因時間關係僅能與丹麥城市大學及

人力資源發展中心進行交流座談，以下僅就該國情形分享： 

一、 無單一或主要權責機關負責公務員的教育訓練 

    丹麥沒有單一或主要負責公務員的教育訓練的權

責機關，公務員並無強制接受培訓的義務，也沒有法令

規定每工作 5年就一定要參加培訓，不過每個公務員都

有權利要求參加培訓，培訓與否由各政府機關考量訓練

需求和資源予以決定。 

二、員工並無強制接受培訓的義務 

丹麥公部門員工並無強制性接受培訓的義務，一般

視參加培訓課程為由團體協約議定的權利，因為參加培

訓的費用可由服務機關負擔。大致上來說，公部門各機

關構每半年會邀集公、私部門的訓練機構，商討各該機

關構舉辦培訓的需要性，並考量市場需求，再決定應該

接受那些計畫或課程及委託那個訓練機構辦理。 

三、不要求所有員工都需具有相同的能力背景和經歷 

丹麥為了維持組織多元性，不要求所有政府員工都

需具有相同的能力背景和經歷，或施予相同的訓練，這

件事也反映在地方政府上，地方政府員工由許多不同能

力背景的人士所組成，有科技專長、商業專長、學術專

長等，這樣的團隊具有多樣性及活力與彈性。 

四、注重工作中學習 

在丹麥藉由「工作中學習」(Learning in Practice)

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因為透過做中學的方式，更

容易連結知識與實務，使理論可以更有效運作在工作

中，同時，在經費成本上，工作中學習相對較具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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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不過外部訓練課程仍具有其效益性，因此，課

程規劃時亦應顧及工作中學習以及外部訓練課程的適

當搭配。 

五、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評量訓練效益 

訓練效益評估方式可從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觀

之，評估指標分成： 

（一）第一層評估為學員滿意度(分數 1-5)，包括對於課程

是否滿意、課程是否有幫助等，在丹麥大約 95%課程

都採此類評估。 

（二）第二層評估為是否學習到任何知識?通常透過測驗的

方式評量(前測、後測、選擇題、檢核表等)。 

（三）第三層評估乃評估行為轉變，評估課堂知識是否轉化

為日常工作運用，這階層較難執行且較費時，並需要

主管配合訓後追蹤，主管不僅需觀察受訓者的行為，

同時須了解是否課程內容能有效提升員工工作績效。 

（四）第四層評估訓後行為對於業務績效結果的影響。這些

是評估訓練成效的四個層次，不過執行上具有困難

度，因此該中心會協助各機關提升評量的層次，讓訓

練不僅是辦理課程，而是讓訓練課程創造出價值。 

綜合建議： 

目前我國公務人員培訓機關，如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所屬國家文官學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所屬公務人

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等，近幾年來雖致力於各種

教學方法的精進，諸如個案教學、籃中演練…等，主要似仍

停留在上述第一、二層次評估階段，然訓練的最終目標無非

是希望看到公務人員受訓後行為的改變，績效的提升，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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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流於「教室裏聽得很激動，出了教室沒行動」。因此，公

務人員培訓成效的關鍵在於課堂後，也就是訓練後的成果評

估應該要進到所謂的第三、四層次行為與結果的評估階段，

這是公務人員培訓機關未來可參酌加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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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事管理部分 

壹、 人事管理政策 

一、文官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 

丹麥為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國之一，丹麥中央政府

部門執行了若干人事管理政策，焦點著重任務表現、職員數

量、多樣化及管理，願景在於使管理者和職員可以達到： 

（一）為人民生產價值 

（二）確保正直和法定權利 

（三）擁有擴大的心胸及服務導向 

（四）民主責任與全局取向 

（五）創新思考 

人事管理政策總體而言提供了中央政府人事管理的框

架和方向，但仍必須隨著各部會特殊的條件和環境來發展和

調整，地方的人事管理政策之決定並應具有職員和管理者的

高度參與。此外，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The Agencies 

of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已頒布了

公部門人員的行為規範（Code of Conduct in the Public 

Sector），目的在於向用人機關及職員說明各種情境及所應

適用的行為規範，及應避免可能遭受質疑的行為種類。 

從公共行政基本的價值和原則中（例：公開、民主、法

治、正直），上開規範擇定了關說、意見自由、保密責任、

公正、受贈財物與其他情境等六項主題，採用概括性指導規

範撰寫，使本規範可以配合各部會和職場情境訂定細節規

範。 

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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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官之核心價值係使文官建立是非、對錯、善惡作

為選擇與判斷之準據，我國過去缺乏全國一致之核心價

值規範。本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已核定「廉正、忠

誠、專業、效能、關懷」為當前我國公務人員應具備之

核心價值，惟依過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推動公務人員核心價值的經驗顯示，後續

之宣導工作係方案推動成敗之關鍵因素，爰建議文官訓

練權責機關多利用各種媒介積極宣導，如於各機關網站

建構核心價值專區、納入各項公務人員講習與訓練課

程、持續辦理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與表揚，鼓勵

各機構邀請獲奬者至機關分享心得等，透過橫向與縱向

之多元管道，協助全國公務人員對核心價值建立全面性

的認識，並落實於行動中。 

貳、 薪資（待遇）制度 

一、分權化、彈性化薪資 

挪威公務員薪資係依其職務、年資、專業及職責程

度而定。薪資結構非常複雜，同樣的職稱，依據機關、

職務屬性、職責程度不同，薪資即有不同的標準；不同

的部門，職務屬性、職責程度相同，職稱亦可能會有所

不同。薪資標準係由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部與工會共同

商定，協議內容包括薪資、工時、假日、有給和無給休

假、退休金等，其中有關薪資標準如何設定，即是協商

的重要議題，目前適用之薪資標準的協議效期，係自

2012 年 5月 1 日至 2014年 4 月 30 日。 

丹麥國家部門的各部級機關及其所屬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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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ies) 1998 年前舊的薪資制度，薪資制度有許多

級距，薪資會隨著年資增加。1998 年後公部門員工實施

新的薪資制度，新的薪資制度則是依職責、能力及績效

表現等決定薪資。 

在瑞典的政府部門，薪資結構通常是個人化及分權

化的，意即是每個員工的待遇是基於技能和工作結果

與工作目標的相關性，但也有其他因素，如責任、困

難程度和工作任務的相關要求，以決定個人化薪資。

其功能有：（1）員工應該清楚了解機構的薪資政策，

如此才知道薪資的決定因素，及可以做些什麼來影響

他們的薪酬。（2）個人化決定薪資的基本理念是與薪

酬、動機和結果有一個連接，薪酬結構應該刺激承諾

和發展，在薪酬級別的評價，雇主應考慮依照三個重

要的標準：A.責任等級和工作困難程度，B.對業務目

標的績效和貢獻，C.與勞力市場的成本相當。 

二、薪資協商機制 

挪威、丹麥及瑞典雇主和工會有共同的責任以能確

保一個客觀的薪資結構，理所當然，薪資不因員工的性

別、種族或其他不相關的因素所影響。傳統薪資重要決

定是由機構和本地工會代表協商定之，機構的協商是基

於雇主和全國工會簽署的中央薪資協議內容行之。不

過，最近幾年，在瑞典勞力市場已經演變為新型態的薪

資設置，包括政府部門，意即員工薪資由主管和員工直

接對話決定，取代雇主與工會代表協商，此模式由機構

和工會決定是否採用，而越來越多的機構決定薪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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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設置對話。 

綜合建議： 

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其中央、地方薪資（待遇）

制度，薪資結構非常的個人化及分權化的，每個員工的

待遇是基於技能和工作結果與工作目標的相關性及責

任、困難程度和工作任務的相關要求，以決定個人化薪

資，作法上與我國差異甚大。我國薪資（待遇）的法制

事項由考試院銓敘部主管，薪資（待遇）調整則歸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銓敘部及人事行政總處各就職掌

事項執行，目前業務運作尚為順暢。 

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的薪資（待遇）制度和多數

OECD 國家一樣，採取個人化及分權化的制度設計，在

推動方法上採勞資集體協議（商）方式，與我國採法令

明訂方式並不相同。雖然，上開國家薪資（待遇）制度

及執行作法有因地制宜、彈性、激勵員工及控制成本的

優點，唯其國情、制度設計與我國作法差距過大，能否

參採容有討論空間。 

參、 考核制度 

一、無統一之考核制度 

挪威對於公務員的工作績效，政府並無特訂統一之

考核或考績制度。各機關工作表現佳或績效優良者，在

機關內自會獲得職務升遷或加薪，表現不佳或績效不良

者，職務及待遇均會停滯不前，難有升遷或加薪的機

會，一段時日後，公務員即有可能會自動離職。但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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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務員自願離職，否則，公務員的免職須有法令依據

並遵守法定程序始得為之。 

丹麥對於公務員亦未設有考核機制，其工作表現均

由直接主管填註意見，人員的進用或解雇也基於這些意

見辦理，這是因為丹麥文化注重道德、經歷、專業以及

個人與團隊的契合度。  

綜合建議： 

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評核主要規定於公務人員考績

法及其施行細則，學者及實務界，對我國公務人員工作績效

評核制度，時有批評，似仍有待加強之處。試提出以下建議：

（一）績效第一：破除「勞逸不均」的不公平現象以及「多  

  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錯誤觀念。避免讓 

辛勤工作的人覺得努力沒有獲得相對的報償，而打混 

摸魚的人也不見得要付出代價，久之形成反淘汰現 

象。 

（二）課責主管：將正確及有效評定考績視為主管的重要職

責。倘主管為求單位和諧，未依績效表現評定考績，縱

容績效不佳的公務人員，甚至發展出輪流考列乙等等陋

規，將造成公務人員對於制度的不信任，進而影響組織

士氣及競爭力，該主管即為不適任。 

（三）重獎鼓勵：有特殊表現才給予額外的獎勵，有預期的

表現才能獲得考績獎金；表現低於預期水準者，則給

予轉調、訓練等改善措施，如仍未達一定標準，則必

須使其去職。建議可於公務人員考績法內增訂優等可

給績效獎金或快速陞遷之配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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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級評比：確實依各官等打考績。避免官階愈高，列

甲等比例愈高，俾提高基層員工對考績制度的認同和

支持。 

（五）聯結機制：應建立「個人考績表現」與「團體績效

評比」間有效連結與扣合機制。現行公部門績效管

理，團體績效與個人考績分屬不同體系，導致政府

面對整體績效不佳之困境，不易認定原因，無法規

劃有效改進策略；而團體績效與個人考績之因果關

係難以認定，無法依據個別表現來區別責任，導致

不易激發公務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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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有鑑於近年來我國在實務界及學術界對於北歐的文官

制度的接觸與瞭解相對闕如，本院乃於今年籌組北歐考察

團。本考察團此次前往北歐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國就其人事

機關及公務人員相關制度等進行考察，發現北歐國家的文官

制度，包括考選制度、銓敘制度、培訓制度以及人事管理制

度，皆與我國的文官制度有頗大的差異。惟由於行前已有蒐

集相關資料，加上參訪時都有優秀的翻譯人員協助，因此，

收獲頗豐，考察心得與考察建議，將可供本院未來研訂考

選、銓敘制度以及相關人事政策與法令之參據。本次考察行

程雖然時間有限，但先後拜訪了挪威、丹麥及瑞典三個國家

的六個有關機關，惟原擬考察之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宗教

部、人力資源組織及丹麥財政部，因拜會時間無法配合，殊

為可惜。 

此次考察由於行前資料蒐集齊全，就所欲了解之問題擬

具考察主題及相關議題，以致能夠獲得受訪國家相關政府機

關主管官員詳盡的說明，並提供最新的資料，極具比較與參

考價值，收獲及獲益良多。此次考察過程，特別要感謝外交

部、駐挪威代表處、駐丹麥代表處及駐瑞典代表處協助安排

聯繫參訪機關及資料蒐集等事宜，使得本次考察行程順利圓

滿完成，謹此併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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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考察團成員名單及行程表 

考試院 102 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成員名單 

      

序號 姓名 Name 職稱 Position 備註  Remarks 

1 
高明見 

KAO, MING-CHIEN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團長 
Delegation Leader 

2 
李  選 

LEE, SHEUAN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3 
張明珠 

 CHANG, MING-JUE 
考試委員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4 
呂理正 

LEU,LEE-JENG 

考試院首席參事 

Chief  Counselor 
 

5 
楊天來 

YANG,TIEN-LAI 
考選部專門委員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Ministry of 
Examination 
 

6 
王幸蕙 

WANG, HSIN-HUEI 
銓敘部主任秘書 

Chief  Secretary 

Ministry of Civil 
Service 
 

7 
黃麗玲 

HUANG, LI-LING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副處長 

Deputy  Director  
 

Directorate-General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8 
曾德勝 

TSENG, TE-SHENG 

考試院科長 

Section  Chief 
隨團秘書 Secr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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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 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行程表 

     內容 
日期 地  點 預定活動項目 

交 通 
工 具 

備 註 

第1天 
週四 
8/22 

台北 
∣ 

曼谷 
∣ 

阿姆斯特丹 

1.啟程 
2.拜會行前會議 
 

1.巴士 
2.飛機 

轉機點：曼谷/阿姆斯特丹 

中華航空 CI 065 
22：05/09：15 

第2天 
週五 
8/23 

阿姆斯特丹 
∣ 

奧斯陸 
∣ 

里爾哈默 
∣ 

    峽灣地區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飛機 

荷航 KL 1145阿姆斯特丹/奧斯

陸11：50/13：35 
 
 

RADISSON BLU 
LILLEHAM 

第3天 
週六 
8/24 

峽灣地區 
∣ 

佛斯 

參觀市政建設 
整理拜會資料 

1.巴士 
2.火車 
3.遊船 

 

 
第4天 
週日 
8/25 

佛斯 

∣ 
      蓋羅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遊船 
 
 

 
 

第5天 
週一 
8/26 

蓋羅 
∣ 

奧斯陸 

拜會政府機關 
整理拜會資料 

1 巴士 
 

拜會挪威財政部  

拜會挪威代表處 

第6天 
週二 
8/27 

 奧斯陸 
∣ 

哥本哈根 

 
拜會政府機關 
參觀市政建設 
 

1.巴士 
2.郵輪 
DFDS
號 

拜會挪威政府管理改革暨 

宗教部（不克接待）改參訪 

挪威國會 

第7天 
週三 
8/28 

哥本哈根 
 

 

 
拜會政府機關 
整理拜會資料 

巴士 
 

拜會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 

管理局   

參訪丹麥代表處 
第8天 
週四 
8/29 

哥本哈根 
∣ 

斯德哥爾摩 

拜會政府機關 
 

1.巴士 
2. 飛機 

拜會丹麥城市大學 

拜會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

心 

第9天 
週五 
8/30 

斯德哥爾摩 
 

拜會政府機關 
整理拜會資料 

巴士 
 

拜會瑞典中央政府行政局 

及政府人事行政署 

參訪瑞典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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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日期 地  點 預定活動項目 

交 通 
工 具 

備 註 

第10天 
週六 
8/31 

斯德哥爾摩   
 

參觀市政建設 
拜會資料整理 

 
巴士 

參觀市政廰 

第11天 
週日 
9/1 

斯德哥爾摩 
∣ 

阿姆斯特丹 

 
上午搭機從斯德

哥爾摩經阿姆斯

特丹飛往台北 

1.巴士 
2.飛機 

轉機點：阿姆斯特丹 
荷航 KL 1108 09：35/11：

40 

 

第12天 
週一 
9/2 

阿姆斯特丹 
∣ 
台北 

返抵台北 1. 飛機 
2. 巴士 
 

返程台北 
中華航空 CI 066 

14：15/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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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考察主題英譯題旨 

Themes and Topics of the ROC Examination Yuan’s 2013 
North Europe Study Mission 

 
Ⅰ. Recruitment process – examination and recruitment procedures 
    1. Examinations for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1)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cruitment systems for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 employees? Could you tell us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ystems? We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se two 
systems. 

(2) In your country, are you holding different exam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ir 
work?  If so,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n the methods of 
selecting and hiring civil servants who will be working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 

(3) How do you determine the qualifications for applicants for 
government jobs? Are the qualifications se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work (such as administrative or 
technical)?  What are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a set of 
qualifications for different jobs?  Please give us an 
example. 

(4) When holding a public service recruitment exam, how do 
you determine the subjects to be tested? Are there common 
subjects and professional subjects?  What kinds of 
questions are asked in these different subjects? Could you 
give us an example? 

(5) How are the civil service exams conducted in your country? 
Only written tests are given? Are face-to-face interviews 
and other ways of testing part of the recruiting process? 
Are these tests given separately (for instance, written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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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followed by face-to-face interviews)?  Any other 
factors are listed as part of the process, and how are these 
other factors calculated? Once recruited, does one face a 
possible lay-off or firing by the government unit hiring 
him/her?  (Is there a hire-and-fire mechanism in your 
government?) 

(6) How do you select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recruitment 
committees whose jobs include grading the exam papers? 
Do these members need to possess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o 
be eligible?  

(7) If essay questions are asked in the recruitment exams, are 
testers requir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swers”? How are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scored? re you asking at 
least two testers to grade one test paper? ow do you set 
standards for giving scores? 

(8) Is there a mechanism, in your country’s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system for selecting additional successful 
candidates – the so-called “reserve list”? hat are the rules 
for selecting members on the “reserve” list for future use? 

(9) How would you qualify your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system – by “appointment” or by “accreditation”? If it is 
the “appointment” system, how do you assign new recruits to 
different government agencies? If it is the “qualification 
accrediting” system, how long can one’s “successful 
candidate”(having passed state exams) status be retained? 
Are ther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this matter? 

(10) Do you use psychological tests when recruiting new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How are they conducted? 

(11) Do you use computer tests or on-line tests? How are they 
being conducted? 

(12) How do you categorize your public servant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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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ry officials, prosecutors, police, tax officers, and 
medical personnel?  Is there an independent and 
supra-government agency whose exclusive job is to hold 
exams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13) Through what channels (?) do you recruit your government 
employees?  How do you decide the exam categories and 
test subjects when recruiting civil servants?  Do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which are recruiting prepare the exam 
papers and grade them? Or is it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gency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ng the exams? How 
do you determine the thresholds for qualified (successful) 
candidates?  

(14) If written exams are adopted in your country, what’s the 
procedure of grading the exam papers and how are the papers 
managed?  (For example, how do you establish a yardstick 
to give scores?  How do you distribute manpower for 
grading the papers?  How many papers should a scorer read?  
How much time is he or she given to finish grading one 
paper? How do you manage other staff members in the 
scoring team?) 

(15) Are there special measures for recruiting members of th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minority groups, women and the 
physically or mentally challenged? If you have special 
measures for recruiting members from these groups, can you 
tell us some details? 

(16) What are the major reform measur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for recruiting and selecting successful candidates for civil 
service? 

(17) In your country, how do you recruit and appoint female civil 
servants at senior levels?  

    2. Exams for technicians and specialists 

(1) In your country, which government agency is in char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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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examinations for recruiting technical personnel?  
How are the exams held?  What’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exams? 

(2) Do applicants have to have some qualifications?  For 
instance, do they have to have at least one year of work 
experience before being accepted as a candidate for a 
government technician or specialist job? 

(3) What’s the procedure of holding a technical personnel exam?  
Are there training and “exit”(laying-off) mechanisms? 

(4) How do you define professional jobs and technical jobs 
(done by technical personnel)?  How many categories are 
there of technical personnel? How do the general public look 
at them? 

(5) Does your government hold “qualifications accrediting” 
exams exclusively for technical personnel? To join such 
exams, what qualifications does one have to own? What’s 
the passing grade?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examinees 
passing such tests? In addition to written exams, do you 
also give face-to-face interviews and “on site” tests? 
Which government agency is in charge of these matters? 

(6) Do you accept on-line applications for national exams?  Do 
applicants have to submit for approval their academic 
diplomas and job experience credentials?  Do they have to 
send in their photos on-line? 

(7) Have you already been holding computer tests for recruiting 
technical personnel?  Are testing and grading also done 
on-line?  If you’ve been doing that, what’s the effect? 

(8) Are lawyers (attorneys) accredited through exams? What’s 
the procedure for holding such exams? How are the people 
trained who have passed the exams? 

(9) Are OSCEs (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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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in your country for medical doctors, dentists, nurses and 
pharmacists? 

(10) How do you cultivate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Are they 
accredited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exams?  Before 
taking the exams, do they have to acquire certain years of 
real-work experience?  

(11) In your country, is it permitted if someone requests remedial 
steps or appeals for failing a national exam after its results 
have been announced?  What’s the proper channel for airing 
such grievances?  Which government office is responsible 
for such matters?  

   3. Test questions: How they are posed and used. 

(1) How do you collect the test questions for civil service exams?  
What are the qualifications for question writers/screeners?  
How do you select them? 

(2) What formats of questions do you use in your exam papers? 
Do you us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3) Do you have a “question data bank”? How do you manage 
the data bank – how was it established? How frequently are 
the test questions changed? How are they changed and for 
how many years they will be used in national exams for civil 
servants? How do you design and implement a mechanism 
for keeping the test questions confidential and for preventing 
any chances of leaking or cheating? 

(4) Does your government publicize the te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Are these questions used again in some other 
exams, and how? 

(5) Do you accept challenges to the exam questions? If yes, do 
the challengers need to pay a fee for clearing his/her doubts? 
How are the fees determined? What’s the precise procedure 
for raising doubts about or objections to exam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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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o you give a “quality analysis” of test questions after the 
exams?  What’s the method being used and how 
effective is it? 

 
Ⅱ. Issues related to Civi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1. Reform measures for civil service retirees 

(1) Could you give us a briefing on your country’s current civil 
service pension system: The retirement age, conditions for 
retiring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from what sources) and so 
on.  Do civil servants have to contribute (from their 
monthly salaries) to the pension fund? How are such 
contributions made?  Is there a special management board 
for managing the fund?  How is the fund being managed?  
What’s the normal cost of a government employee’s pension 
income?  How do you adjust the monthly contribution rate 
to the pension fund? 

(2)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size of your 
country’s civil service pension fund, its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restrictions,investment return（s）and earnings？  We 
would also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organization and size 
of the staff of the pension fund’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oards,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boards’ staff 
members, their qualifications and remunerations. 

(3)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a retired civil servant must meet to 
be eligible for receiving retirement benefits?  What are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such as payment thresholds?  Is 
there a ceiling on the seniority of service that will be counted 
into a retiree’s retirement package? What’s the “income 
replacement” rate – a person’s retirement income as a 
percentage of one’s on-job income?  

(4) What’s the civil service pension payment mechanism in your 
country?  Is it “Defined Benefit Plan“ or“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If it is the “Defined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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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what’s the operation structure of its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5) Are there rules in your pension system regarding a limit on 
or a reduction of payments to people being investigated on 
suspicion of involvement in court cases, and regarding a 
suspension of or a limit on payments to retirees who have 
obtained a new employment?  Any other details of such 
rules are of interest to us. 

(6) How many major reforms have your civil service pension 
system gone through since its inauguration? What are the 
main points of reforms?  Does it have any problem that 
calls for immediate attention to its solution?  Are there any 
plans in the cards for future reforms?  What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reforms?  

    2. Concerning the child care incentives North European countries 
offer their civil servants 

(1) Is there any law in your country governing paid or unpaid 
maternity or parental leave for civil servants to take care of a 
new born baby?  If yes, where does it belong – as part of 
civil servants law or part of a law govern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Are there differences between 
relevant rules for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workers? 

(2) If a public servant can apply for paid or unpaid parental 
leave to take care of a new born, are there restrictions on the 
sex of applicants and the number of such leaves?  What’s 
the longest allowable time for such leaves?  

(3) Some civil servants might have applied for – and been 
granted – paid or unpaid parental leave.  Will that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job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ay 
grading or promotion and transfer prospect?  How does it 
really affect them in the work place?   

(4) Are executives (heads of any division or department) eli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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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pplying for paid or unpaid parental leave?  Will they be 
transferred to a non-executive post before being granted the 
leave? 

(5) Does your government give parental care subsidies to civil 
servants on paid or unpaid parental leave?  If yes, based on 
what is the subsidy give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s it 
given and for how long?  Is there a limit on the duration for 
receiving such subsidies? 

(6) In your country,What’s the eligibility of the parental 
leave？ Can civil servants request parental leave to take care 
of their grand-children? Is the privilege restricted only to 
parents taking care of their own children？   

(7) Can you share with us any other details regarding 
government measures or regulations giving incentives to 
civil servants trying to have and raise children?  

 
Ⅲ.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of Civil Servants 
    1. Civil Servant Protection System 

(1) In your country, is there a special law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servants and remedial measures to ensure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there a government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se matters? 

(2) If there is such an agency,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its 
organization, personnel, functions and duties?  How many 
cases of complaints does it handle every year? 

(3) Are there different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different cases of 
remedial request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each incident? How 
are the requests handled?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 of 
the processing results – different result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requests? 

(4) When processing a civil servant’s request for addressing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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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her complaint, will he or she be given a chance to make a 
statement or to join a debate?  Is there any other 
“procedural protection” for the complainant?  What are the 
amou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time given to complainants 
during  a  hearing ?  

(5) Can a civil servant’s request for remedial steps be put 
through a judicial trial? If yes, what’s the total number of 
such trials and their percentage of all such requests? 
What’s the total number of judicial rulings that uphold the 
original decisions (made by the mediato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ercentage of all such rulings? 

    2. Civil Servant Training Program 

(1) Can you tell us your country’s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ivil servant training?  What’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2) When you train your civil servants, do you have separate 
programs for different ranks of civil servants (such as new 
recruits and those of different job rankings)?  What are the 
core abilities do you expect of the trainees?  Do the civil 
servants receive certain trainings before they are officially 
promoted to a higher rank? 

(3) On average, how many hours of training does a civil servant 
receive per year?  What’s the annual budget for such 
trainings?  Are the budgets listed under a single responsible 
agency’s annual budget plan or under different 
agencies’annual budget plans? 

(4) In your country, are there any educational programs aimed at 
enhancing public servant’s sense of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and integrity?  How are such programs implemented? 

(5) How do you hire speakers for public servant training 
programs? Is there a government agency exclusively 
responsible for such programs or are they contract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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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y’re contracted out, does your government select 
certain qualified training institutes or schools?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do you allow your civil servants to select training 
institutes or schools for their training? 

(6) Is there a life-learning program for your public servants? 
How do you regulate such a program? How is it carried out 
(for example, do you offer on-line or digital learning 
programs)? How does the program affect public servants’ 
career development?  

(7) Is there any program for cultivating and training senior-level 
public servants?  If yes, what’s its main focus?  What are 
its main features?  Could you tell us the cultivating and 
training plans and the courses offered in this program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8)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needs for public servant training, 
based on which you would design a course for the training 
program?  Can you share with us your manual for making 
the evaluations or evaluation indicators? 

(9) Do you have a “competency assessment” program for public 
servants in general and for senior-level public servants?  If 
yes, how is it conducted?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the main 
contents of competency assessment, assessment questions, 
the way the program is carried out and assessment results?  

(10) How does your training agency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 
How do you track and evaluate training results? Could you 
give us your evaluation indicators or an example of 
evaluation?  Are you planning to reform 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training results?   

 
Ⅳ. Personnel management 
    1. Personnel quota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utilization 

(1) In recent years, how has the size of your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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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changed?  What are the major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hanges? 

(2) How do you decide on allocating the quota for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s it linked to budget plans? 

(3) Is there a rule on the ceiling on the total number of central 
government employees?  

    2. Personnel quota assessment and manpower evaluation 
mechanism. 

(1) Does your government have a mechanism for assessing the 
overall size of government manpower or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How does it make the assessment? 

(2) When your manpower assessment has reached a conclusion, 
how does our government match it with each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uman resource adjustment plans?  

    3. Remuneration package regulations of the public sector. 

(1) What’s your country’s remuneration package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We would like to know its main 
contents. 

(2)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y packages for upper 
and lower-echelon employees and based on what principles 
is the gap designed?  Please compare the gaps between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s for 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employees. 

(3) Are there pay scale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servants of 
different personal identities or job natures?  If yes, based on 
what principled are the differences designed? 

(4) What’s the pay scale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you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What deciding to make adjustments, 
what are the major 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 

  4. Assistance measures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nd how are these 
measures put into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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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you tell us the scope of such measures, the objects of 
services provided under such measures, the operation mode, 
service items,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fee collection 
methods,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including the way the 
effects are evaluated)? 

  5.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earning programs 

(1) Can you share with us how digital learning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are being integrated in your country 
and how are they applied? 

(2) What are the highligh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learning and how is mobile learning being combined with the 
government’s overall training programs?  

  6. The evalu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1)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ining programs 
for public servants? 

(2) What tools are used to evaluat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7. Policy training for public servants 

(1)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your country’s policy training 
programs? 

(2) How do you implement such programs? 
8.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1)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country’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rganizations? 

(2) How about your country’s cooperation wi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9. The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for civil serva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you tell us how your country cultivates and trains civil 
serva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such as training strategy 
planning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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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考察座談會紀要 

考試院 102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拜會挪威財政部

座談會紀要 

時    間：2013年 8 月 26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4時 20 分 

地    點：挪威財政部大樓 

出席人員： 

拜會單位：資產管理部投資處處長 Mr.Björn G.From、經

濟分析及 貨幣政策司副 司長 Ms.Sigrid 

Russwurm  

本團成員：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呂首席參事

理正、曾科長德勝、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蕙、

人總處黃副處長麗玲、考選部楊專門委員天

來 

駐丹麥代表處：蔡秘書伊翔 

                              翻譯：舒宇平 

紀錄：王幸蕙 

座談重點： 

一、挪威公務人員人數、比率及概況 

   挪威公務員約佔挪威工作人口(250 萬人)35%，約有 88 

萬人，分為中央與地方，中央政府行政機關及學校、研 

究單位公務員屬中央公務員，至醫護、健康照護人員則 

屬地方公務員，各級政府預算管制，公務員員額最高為 

90 萬人。 

二、挪威公務員考選招募方式 

   中央或地方公務員，均係由政府機關自行公開招募，透 

過大眾傳播煤體公告職缺，並由機關擇優遴選參加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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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錄取人員。但有部分特殊工作或諮詢顧問等職 

務，政府並無適當人力可以運用，即可採行外包方式 

處理。 

三、公務員薪資與考核情形 

     公務員薪資係依其年資、教育及專業程度而定，從 NOK 

4500 至 7500，分成 20 級。對於公務員的工作績效並

無特訂之考核或考績制度，工作表現佳或績效優良

者，自會獲得職務升遷、加薪，表現不佳或績效不良

者，職務及待遇均會停滯不前，公務員不久亦會自動

離職。 

四、公務員的退休規定及退休金額度 

     公務員與一般國民有關退休年齡及退休金大致相

同。退休年齡是從 62 歲至 70歲，67 歲是法定退休年

齡，可彈性提早至 62 歲退休，部分職務可延後至 70

歲退休，不同職務有不同的退休年齡上限。退休金依

其年資及薪資而定，大約在其薪資 60%至 66%，延後

退休者，退休金亦有所增加，年金最高大約可領 14

萬美元。 

五、公務員的國籍性別限制或其它道德規範 

     一般公務員須具挪威國籍，但部分特殊職務則無此限

制，另法律規定，禁止職缺公告限定特定性別，因為

男女平等。中央銀行投資管理部門 60%員工具有外國

籍，但中央銀行董事須具挪威國籍。對於負責基金投

資業務人員訂有道德規範，對於基金投資標的亦有道



 136 

德顧問委員會提出建議，再由財政部決定投資與否。 

六、公務員的訓練制度 

     大多數公務員係來自大學畢業生，基於對大學教育制

度的信任，大學畢業生已具備基本的專業知能，各級

政府機關自行遴選公務員大多僅採口試方式(1 次或

多次)，進用之後簽訂契約，通過試用即繼續任職，

並無特定專門的訓練制度。至於帶職帶薪專業訓練或

在職訓練部分，則視各機關性質而有不同，中央銀行

投資管理部門即訂有 4年訓練計畫，包涵 1至 2年 MBA

進修，1年工作中學習等。 

七、中央銀行董事及道德顧問委員會產生方式 

     中央銀行董事由財政部提名，挪威國王圈選 7 人，包

括中央銀行行長、副行長及 5 位董事，6 年 1 任，最

長 2 任 12 年，超出黨派，亦無政黨比例限制。道德

顧問委員會則由財政部遴選 5位不同領域專家組成，

2 年 1 任，負責每季向財政部提出報告並提出排除投

資標的的建議。 

八、政府退休全球基金的投資情形 

     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投資大多數在國外，投資前會對投

資的國家或標的進行研究調查，再決定是否投資及投

資的項目。2008年開始投資不動產，僅限於挪威以外

的歐洲地區國家不動產，經由與當地投資公司合作方

式辦理；至於有關基金的投資組合，則係由財政部部

長決定並負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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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挪威少子化問題及育嬰的鼓勵措施 

      挪威社會福利制度完善，各項補助與津貼的誘因，並

無少子化問題，至於育嬰假公務員與一般勞工並無不

同。今年 7 月有關育嬰假已修正為:100%全薪育嬰假

為 47 週，母親需在產前 3 週及產後 6 週強制休假，

且總休假數最少需達 14 週，父親亦需強制休假 14

週，剩下週數則可由父母親自行分配。80%薪水育嬰

假為 57 週，薪水計算基準為產前 6 個月之薪資平均

值，由挪威勞工福利局(NAV)支付或由雇主先支付再

向挪威勞工福利局申請補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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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拜會丹麥現代

化公共行政局座談會紀要 

時    間：2013年 8 月 28日上午 11 時 

地    點：挪威現代化行政管理局會議室 

出席人員： 

拜會單位：人力資源及管理政策主任 Mr. Carster Holm 

人力資源及管理政策科長 Ms. Tinje Vedel 

Kruse  

本團成員：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呂首席參事

理正、曾科長德勝、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蕙、

人總處黃副處長麗玲、考選部楊專門委員天

來 

駐丹麥代表處：徐代表儷文、申秘書煥武 

                              紀錄：黃麗玲 

座談重點： 

一、丹麥的公部門行政體系，分成中央、分區及地方三個層

次，在中央有 19 個部（ministries）主要負責中央層

級事務，包含中央行政事務、國防、警察和教育 (高等

教育課程)。丹麥在 2007 年 1月 1 日實施組織結構改革

（即「丹麥地方政府改革案」），大幅改變組織結構和公

共部門的職務分工，並將 271 個市減少至 98 個市，另

廢除 14 個郡改設立 5 個行政區（regions），部分業務

職掌並因應新組織結構進行調整。5 個行政區主要負責

區域層級事務，包括公共衛生服務。98 個自治市

（municipalities），主要負責地方層級事務，包括環

境、就業、基礎教育、孩童與老人之照顧。地方和區域

政府負責大部分社會福利(醫院、學校、老人照顧及幼

兒照顧)，其社會福利占 2/3 公共支出。地方保有一定

的財政運用權，中央僅監督其預算的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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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化行政管理局（原國家雇主局或國家人事行政局）

隸屬財政部，為丹麥中央政府最高人事主管機關，主要

負責中央政府整體人力資源、團體協定、管理、雇用法

律、薪資和退休金等事項。 

三、丹麥公部門(the public sector)約有 775,000名員工，

約占丹麥總勞動市場的 1/3，中央政府部門（The state 

sector）約有 185,000名員工，約占公共部門人力 1/4，

中央政府人力以教育、研究和文化部門僱用人力最多，

約有 42％；國防、警察和司法部門人力次之，約占 28

％；中央行政人力約占 20％，交通運輸人力約占 6％；

其他人力約占 4％。僱用員工不會特別強調性別問題，

依其業務性質進用，軍警有較多男性。 

四、丹麥中央政府部門人力類型，僅在權利義務上有所不

同，主要有「公務人員」(employment as civil servants)

和 「 適 用 團 體 協 約 人 員 」 (employment under a 

collective agreement)兩大類。 

五、丹麥憲法第 27 條規定:丹麥國民始能被任用為「公務人

員」(civil servants)，有關公務人員任用之事項，須

以法令明文定之，被國王任用為公務人員者，需宣誓對

憲法忠誠。公務人員的權利與義務，係規定在公務人員

法（Civil Servants Act）及公務人員退休法（Civil 

Servants’ Pension Act），以及團體協約所決定。這

些法律明定了公務人員所應遵循的公務職責(official 

duties)、紀律規範、免職和退休金規定等，而另關於

薪俸事項及其他僱用條件，則由財政部與其他中央部會

共同決定，此外，公務人員也適用除了休假法（Holiday 

Act）及有薪勞工法（Salaried Employees Act）以外

的一般勞動法規。 

六、自 2001 年開始，僅有特定職位任用公務人員，諸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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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主管(senior manager)、法官、警察、獄政人員及軍

人，其餘職位依「團體協約」進用。自 1996 年公務人

員占公部門人力的比例 44%至 2010 年降為 26%，而「適

用團體協約人員」的比例則相對大幅增加。 

七、「適用團體協約人員」(Employment under a collective 

agreement) 

僱用條件係依團體協約決定，薪給及其他勞動條件由財

政部與工會組織進行團體協議，並且適用一般勞動法規。 

八、丹麥沒有國家公務員考試，新任公務員採面試遴選，只

要有大學文憑及成績即可申請。面試方式，通常的作法

是設定該職缺應具備的基本資格，例如學歷、相關工作

經歷，經過資格篩選後，就通過之應試者進行面談，面

談前用人機關定有遴選標準，有時依狀況再加考測驗，

最後就面試者中擇選合適人員，不過面試機制的確難免

有主觀、不公平之疑慮。丹麥政府機關較無任用私人疑

慮，由於風俗民情不同，在丹麥，機關同仁對於以裙帶

關係進用之不適任人員會提出檢舉，同時新聞媒體也會

共同監督政府機關用人，因此任用私人的情形在丹麥較

為少見。 

九、現代化行政管理局招募委員會負責招募，及訂定契約，

招募委員會將徵才消息放在網站及報紙上，徵才注重的

條件有學歷、經驗及其他專長，先篩選條件後，有第一

階段的會談，並運用不同的測驗的方式，來測驗候選人

是否適任該職務，再進行第二階段的面談後由部長圈定

人選。 

十、丹麥的公務人員係採確定給付制，規範在公務人員退休

法，公務人員不論哪個職級，基本上都是用相同的退休

金制度，退休年資最高 37年，服務超過 37年最多只能

領最後在職時薪資的 57%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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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丹麥面臨人口老化，退休的公務員人數逐年上升，在

隨收隨付制下，退休金收入及支出缺口逐年擴大，因

此丹麥在延長退休年齡及工作年數上有所改革。2007

年 1 月 1 日前的公務人員 60 歲可以退休，2007 年 1

月 1 日後的公務人員延後退休年齡至 62歲。 

十二、丹麥有一部普通法規範公、私部門員工，有關孕假、

產假、陪產假與育嬰假及福利。根據此法，員工被賦

予孕假，預產期前 4 週，有福利金；產假，產後 14

週，有福利金；陪產假，產後 2週，有福利金；育嬰

假，父與母各有 32 週，但福利金僅提供總和 32週之

申請；父母每 1人之 32週育嬰假，至多可以延長為

46 週，但無額外福利金。總計在母親方面有 64週育

兒假（4＋14＋46＝64週），可領 18 週福利金，父親

則有 48週假育兒假（2＋46＝48週），可領 2 週福利

金，父母共享有 32 週福利金。育兒假假的使用很有

彈性作法，例如可延後部分育兒假，或是以非全時方

式繼續工作來延長育兒假。 

十三、除了法令規範外，公部門集體協約員工孕假，預產期

前 6 週；產假，產後 14週；陪產假，產後 2週；育

嬰假：父與母各有 6 週，以及共同享有 6 週假。 

十四、不限子女數、不論職務層級，皆適用此制度，主管適

用該規定，不得於核准假前轉調非主管職務。有關幼

兒照護之給假並不適用於孫子女，上述的給假須於幼

兒 6 歲前請畢。 

十五、其他鼓勵公務人員生育與扶養子女之措施：扶養 8 歲

以下之每一子女，每年享有 2日之有薪照顧假，在子

女生病之第 1日及第 2日可享有薪照顧假。14 歲以下

子女住院可享有至多 5日之有薪照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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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拜會丹麥城市大

學座談會紀要 

時    間：2013年 8 月 29日上午 8 時 30分 

地    點：丹麥城市大學管理及行政學系會議室 

出席人員： 

拜會單位：城市大學管理及行政學系主任 Mr. Tue 

Sanderhage 

本團成員：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呂首席參事理正、

曾科長德勝、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蕙、人總處黃

副處長麗玲、考選部楊專門委員天來 

駐丹麥代表處：申秘書煥武 

                              紀錄：黃麗玲 

座談重點： 

一、管理及行政學系與城市大學中的其他學系有些不同，因

為這個地方曾經是大多數中央政府官員學習的地方，具

有特殊且悠久的歷史，是公共行政領域知識發展的專業

環境，除此之外，和其他學系提供的教育服務是一樣的。 

二、管理及行政學系大約每 4年會接受政府有關課程及教學

品質的評鑑，以確保教學及環境的專業度足以支持持續

的發展；實際上，我們會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就公部門

目前的狀態，面臨的機會、威脅等議題進行持續且緊密

的溝通，透過與專家和實際社會不斷進行接觸，來訂定

我們的課程內容。 

三、我們有接受政府進修發展部（Ministry of Furt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的補助，該部提供建築物和

科技產品的補助，但修習進修教育及學位課程是由學員

（或機關）付費的，整體而言，大約 68%的支出由學生

（或機關）付費的，政府僅有基本的補助。此外，員工

的薪水也是由營收中支付，所以如果招不到學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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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會裁員。 

四、全職員工的數量必須根據經營計畫和年度預算來決定，

本質上，我們是企業化經營，進用和解雇都相當彈性，

所以員工並不受有保障，隨時可能走人。現在則是有 55

位全職員工，有的負責研發，有的負責行銷，有的擔任

資深講師，另外還有 130 多位鐘點講師，鐘點講師雖是

臨時性質，不過我們會試著持續進用同一個人，避免須

重新解說課程結構和訓練計畫，這些鐘點講師大多數來

自政府機關，因此可以提供最新的資訊與知識。 

五、因為我們的資源及容量不夠大，所以比較專注於丹麥學

員的教育，只有少部分的課程有開放外國學生就讀，不

過由於在丹麥民生消費較高，因此很少人註冊。 

六、丹麥不流行 MBA 課程，MBA課程在丹麥的教育體制中偏

向學術面，所以並不流行，考量到「效率與效能」的重

要，公務員的訓練側重理論的實務運用，所以我們提供

的博士、碩士課程比較少，絕大多數是學士課程，因為

丹麥人認為政府及公務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再

者，在成本上，中央或地方政府較能負擔學士課程的費

用。 

七、丹麥有提供給公務員的常態性課程，學位課程（diplomat 

degree），這類課程每個星期上課 1 天，期間長達半年，

之所以不密集上課的原因，與訓練技術有關，我們會教

育學員嘗試運用新學的知識來辦公，下次上課時再回報

結果與心得，在丹麥，最重要的是將這些知識運用在實

務的問題解決上。另外，開課對象有很多類，樂活族、

文書人員、高階主管都有，但課程內容不盡相同；而一

個班期的人數並不一定，最少約在 12 人，最多約在 35

人，大多數的班級人數介於 20至 25 人之間。 

八、高中畢業生升學上來的一般生課程並不是一星期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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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是全時；且於就學期間會安排半年的時間到政府

機關見習，負責辦理較小的專案。 

九、參加訓練在法規中沒有規定作為陞遷依據，但在丹麥文

化中，會希望主管人員都接受過一致的訓練，如此可讓

團隊具有相同的想法與思考模式，所以如果一個主管沒

有被派訓，未來大概也會主動離職，相對的，如果今天

有被派訓，就很有可能得到陞遷。 

十、針對高階主管，有開設自我介紹的課程，因為高階主管

人員常常需要公開露相進行演說；也有開設媒體互動的

課程，因為高階主管人員有時需要處理醜聞；另外還有

品牌創新、策略決定等課程。 

十一、我們學系並不屬營利單位，但如有盈餘時，會運用於

研發創新，而資金短絀時，則必須設法尋求贊助。我們

會得到進修發展部基本的政府補助，但主要的資金來源

是在職生學費，一般生學費則由政府補助；此外，由於

政府現推行效率計畫，政府補助逐年刪減 5%，我們因而

被迫要運作得更有效率。 

十二、哥本哈根大學教育方向較偏學術路線，畢業生大多留

在學術體系從事研究，而本校畢業生則是進入社會工

作，對我們來說，學習知識的實益在於解決問題，不應

只鑽研知識而已，此為相異之處。 

十三、公務員的訓練機構不僅只本校，以全國而論，60%的

公務員在職涯內會參加訓練課程，而這個數字應會日益

提高，由於社會變化快速，政府需要知曉新知的人才，

尤其當面對民眾的各式各樣的問題，公務員需要大量的

法律和專業知識背景才能提升政府施政效能。 

十四、訓後的評鑑機制如僅就教學內容進行測驗或繳交報

告，則相對簡單，不過我們更看重訓練產生的效果，但

這需要長期觀察，而且取得質化資料相對困難，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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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對受訓對象進行 360 度評鑑，詢問其下屬或同事該

員訓後行為改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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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拜會丹麥人力資

源發展中心座談會紀要 

時間：2013 年 8月 29 日上午 10時 30 分 

地點：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會議室 

出席人員： 

拜會單位：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代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cemsen 及顧問 Mr. Bent Gringer 

本團成員：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呂首席參事

理正、曾科長德勝、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蕙、

人總處黃副處長麗玲、考選部楊專門委員天

來 

駐丹麥代表處：徐代表儷文、申秘書煥武 

                              紀錄：黃麗玲 

座談重點： 

一、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成立於 2000 年，係由雇主與雇員組

織（工會）合資之公營企業，這是相當特別的型態，經

費部分係由公部門集體協商約定其中一部分支付，集體

協約協定每 2年或 3 年會重新簽訂，協定內容包含本中

心業務新的方向，不過仍未脫職能發展的範疇。中心係

小型機關，現有 22 名員工，年度預算為 2 千 5 百萬丹

麥克朗，主要作為中心運作之所用，而中心對於課程的

補助費 2 年大約為 2 億丹麥克朗。 

二、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任務：強化公部門職能發展，使中央

政府機關、機構及其員工更具能力。主要提供諮詢建議

服務，並與機關進行員工發展機制對談討論，如何藉由

人力資源管理和職能發展使各機關核心工作更有效和

系統化執行，以及如何創造合作的學習環境等，並透過

網站傳遞有關於學習、訓練與能力發展的知識與創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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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等，另外中心亦提供機關訓練經費贊助。 

三、人力資源發展中心以中央公務員為服務標的，丹麥公共

部門分為中央及地方，地方(區、市)主要負責基礎教

育、老人照護等，在地方任職的公務人員，稱為公共服

務人員(public servants)；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

業務如國防、教育等，在中央任職的公務人員，稱為公

務員(civil servants)，本中心服務對象主要為中央公

務員。 

四、機關內職能發展協議，係由雇主與員工就個人職能發展

進行協商並達成共識，藉由年度對談，設定員工工作目

標，並規劃員工職能發展方向與釐清職能缺口，並就此

缺口進行相關訓練，以提升工作能力，然而，職能發展

並非由員工單方任意選擇課程，而是雙方就可提升工作

績效目標或是與工作相關之職能進行規劃與發展。 

五、員工發展對談實具啟發性與創造性，員工可以藉對談機

制貢獻己見，與雇主(主管)共同參與員工發展之規劃，

藉由雙方對談，主管可就員工提出的問題或遭遇的困境

提供必要協助，如此互動方式有助於公共事務有效的執

行，並可激盪各種創意想法。另外員工對談通常要求每

年進行 1 次，但機關亦可依需要每半年、每個月或每天

為之。員工發展對談機制是雙向溝通機制，但實際上並

非所有機關都會落實此機制，不過由於文化差異的因

素，相較於其他亞洲國家，這樣的機制在丹麥可能比較

容易推動。此外，各機關在推動員工發展對談時，若遭

遇困難，本中心亦會提供必要協助(例如：面談時可問

的問題、傾聽技巧….)。 

六、在丹麥藉由「工作中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因

為透過做中學的方式，更容易連結知識與實務，使理論

可以更有效運作在工作中，同時，在經費成本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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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學習」相對較具經濟效益，不過外部訓練課程仍具

有其效益性，因此，課程規劃時亦應顧及「工作中學習」

以及外部訓練課程的適當搭配。 

七、在丹麥訓練功能並非採中央統籌辦理，如若我們設有類

似中央訓練所的機構，則該機構為了財務營收因素，推

動的重心將會是訓練課程，而非提倡「工作中學習」，

目前有些自設訓練機構或是機關附屬的訓練機構多著

重在訓練課程，對中心而言，我們關注的重點在於協助

機關提升核心業務執行成效。我們必須教育主管以及員

工「工作中學習」的價值，糾正員工對於訓練課程的錯

誤認知，很多員工認為文憑課程或是認證課程才能讓他

們學習，然而有很多例子就算取得文憑或證照，卻學不

到知識或是不知如何運用於工作職場中，所以主管以及

員工都必須理解「工作中學習」實際上可學習到職場上

有用之技能。 

八、本中心之服務方式以贊助訓練經費為主，以電子報方式

公開訓練贊助訊息，由有興趣的機關以專案提案方式向

本中心提出經費贊助申請，或是機關亦可向本中心要求

諮詢服務。本中心早期成立時，由於諮詢服務係免費，

學員會認為免費的服務品質較堪慮，所以寧可花錢到付

費機構尋求諮詢，但歷經多年，現在本中心已建立諮詢

品質口碑。 

九、本中心主要是提供訓練經費，並非舉辦訓練課程，頂多

舉辦少數與我們核心業務相關的課程，如人力資源管理

的課程，我們主要還是以贊助課程為主，因本中心人力

編制較小，因此，實際授課課程由其他學術訓練機構實

施，本中心僅提供經費贊助，另外，機關也會自行提出

特定課程需求以及自行選定受訓學校或課程，並向本中

心提案爭取贊助，本中心委員會就提案課程需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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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評估，以決定是否贊助。訓練經費贊助金額不可挪作

調薪之用，不過有些地方機關確有將訓練贊助費用移為

非訓練用途，而失卻原本訓練培育之精神，這也是非中

央統籌辦理課程的缺點之一。如果機關提案內容是創新

點子或是提升工作效能的提案，本中心委員會也會考慮

給予贊助。 

十、本中心訓練經費贊助重點亦會依中央政府的施政政策調

整，例如之前國家發展重心為因應全球化挑戰，此時本

中心則優先考量贊助與此項政策相關之提案。 

十一、經費贊助取決於提案課程與工作關聯性，機關必須要

有策略及業務目標，而這領域並非我們的服務的範疇，

我們可以協助及輔導機關設置職能發展機制的方式、了

解機關需要的職能條件、如何讓核心業務執行更具成效

等，這些部分就是人力資源管理介入的地方，有時部分

機關提案時僅是認為訓練課程應是好工具，但卻忽略課

程與業務核心關聯程度，這時我們會從人力資源策略、

訓練策略方面與機關討論，包含是否應採用「工作中學

習」或是正式訓練方式等，並確認提案內容對於員工能

力提升是否具意義性或工作相關性，我們不希望員工花

費時間在與工作不相關或是無效益性的課程上。 

十二、本中心以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評量訓練效益，訓練效

益評估方式可從四階層訓練評鑑模型觀之，評估指標分

成第一層學員滿意度(分數 1-5)，包括對於課程是否滿

意、課程是否有幫助等，在丹麥大約 95%課程都採此類

評估；第二層評估為是否學習到任何知識?通常透過測

驗的方式評量(前測、後測、選擇題、檢核表等)；第三

層乃評估行為轉變，評估課堂知識是否轉化為日常工作

運用，這階層較難執行且較費時，並需要主管配合訓後

追蹤，主管不僅需觀察受訓者的行為，同時須了解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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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能有效提升員工工作績效；第四層評估訓後行

為對於業務績效結果的影響。這些是評估訓練成效的四

個層次，不過執行上具有困難度，因此本中心會協助各

機關提升評量的層次，讓訓練不僅是辦理課程，而是讓

訓練課程創造出價值。 

十三、訓練前、後是訓練效益決定關鍵，美國科學家就訓練

影響效益評估對職場上約 8,000 個學員進行問卷調查

(你覺得課程如何?你是否可以應用所學於工作上)，研

究發現這群學員中約 15%的人從未嘗試應用所學，15%

的人嘗試應用所學並獲得正面結果，70%的人有嘗試但

遇到困難，因此又恢復舊有工作做法。科學家進一步

研究造成此差異的原因發現，主要的影響因子不在於

課程進行過程中，而在於訓練前與訓練後之不同。訓

練前，主管應該對課程有興趣或是與員工對談，要求

員工需要從課程中學習到什麼，如此當員工受訓時就

知道自己的學習目標，返回工作崗位後，主管再進行

面談了解員工學習狀況以及工作應用情形。在丹麥，

我們認為同一堂課程應該安排 2 位以上員工參與，如

此新觀念的推動與擴散將會相對容易，不會有孤掌難

鳴之困境。 

十四、本中心相異於教育訓練機構，教育學術機構係提供各

式課程，而本中心則是提供機關訓練諮詢，依據機關

的職能發展需求，建議機關至何處獲取訓練資源，同

時我們可以提供訓練機費贊助。例如，當機關發現監

所管理員工作表現或是因為年紀差異在工作相處、溝

通上產生困難等問題時，機關就欲修正提升之處，可

自行覓得符合需求的學校、課程，或是亦可由本中心

提供建議，嗣後與我們討論並提案爭取課程經費補

助。本中心就該提案提出問題，例如：在受訓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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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者對於訓練的看法為何?他們是否願意參與受訓等

問題。如果這些人並不認為訓練可以改善行為，並仍

持續以舊的方式做事，則訓練課程則徒勞無功浪費金

錢；同時訓練後，我們也會詢問受刑人是否監所管理

員行為有所改變。一般教育機構、大學只提供課程訓

練，並不會追蹤學生課後或是畢業後應用所學的情

況，也不會詢問學生學校課程是否需要進行調整。 

十五、心靈減壓課程亦在贊助之列，針對員工心理諮商或是

紓壓部分，一般機關會與其他專業心理諮商機構合作

就員工進行個別諮商，本中心則傾向以專案方式由機

關提案申請補助，去年我們也有贊助類似心靈層面專

案，諸如冥想、如何減壓等，不過是否獲得贊助仍視

個案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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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102年度文官制度出國考察北歐考察團拜會瑞典政府

人事行政署及中央政府行政局聯合座談會紀要 

時    間：2013年 8 月 30日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AGE） 

出席人員： 

拜會單位：政府人事行政署署長 Mr. Ulf Bengtsson、

Mr. Per Stengård、Mr. Anders Stålsby 

衛生福利部副司長 Mr. Claes Lindgren 

本團成員：考試院高委員明見、李委員選、呂首席參事

理正、曾科長德勝、銓敘部王主任秘書幸

蕙、人總處黃副處長麗玲、考選部楊專門委

員天來 

                               紀錄：楊天來 

座談重點： 

一、中央政府行政局通知改請衛生福利部人員簡報公務人力

概況、組織與任務等，隨後由政府人事行政署就人力資

源管理等進行簡報，並與本團人員就人員招募、薪資政

策、年金制度、工作安全等問題進行意見交流。 

二、瑞典公部門僱用員工有 130萬人，其中占全國勞動力市

場 1/3的人口，中央政府行政部門約有 24萬人，約為

全國勞動力的 6%。另有大約 250個執行公署，從少數員

工到 26,000 人員工大小不等。瑞典的中央政府僱員政

策是採用代表制，瑞典政府僱用機關瑞典政府人事行政

署（SAGE）代表中央政府與各個相關勞工組織進行協

商，中央政府並不直接參與。本制度於 90年代中期引

進瑞典。 

三、瑞典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的特色有：1.行政裁量權：如 

預算自主、自主決定如何運用資源、自行招募或解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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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2.集體或中央協定及各別或地方協定、個人化程

度增加。3.制衡：如向社會公開政府資訊、僱員公開或

發表意見、強大的工會組織等。4.專業取向：如儘量少

用職務與薪資階層（非個人化的設定）、使用非正式職

務或非正式的高等公務員職務名稱、僱員採公開招募、

薪資升遷採功績制度。5.個人化的僱用制度：如個人薪

資取決於責任、專業、市場價格、績效。 

四、薪資的來源是預算，而機關預算調整機制是參照公式計

算：{ [薪資指數 X 0.8] + [租賃指數 X 0.1] + [通貨

膨脹 X 0.1] } X A（2012年）=2013 年預算，過去二十

年的預算平均成長：2.31% /year。薪資計算考慮因素：

私部門白領階級的加薪幅度、私部門產能增加幅度、通

貨膨脹率、租賃市場等。 

五、個人化的僱用制度：如個人薪資取決於責任、專業、市

場價格、績效；授權責任制度（僱用政策）；中央政府

授權各機關擬定自己的僱用政策、中央政府同時規定各

機關必須合作擬定公務人員的僱用政策，因此形成（由

各機關首長合作互動決定）。共同僱用政策內容包括談

判、與工會之關係、權利保障。各別僱用政策內容包括

薪資、人才多樣性、工時與工作環境以及工作規範等。 

六、公部門員工的薪資與福利等事項，並非屬於國家以法律

所明定的權利，要視受僱者和雇主間的協議而定。協議

包括中央或共同協議和地方或各別的協議，包括一般工

作條件、薪資政策、工作保障、工時、健康福利、合作、

個別薪資及其他事項甚至勞工活動等，均可透過社會對

話協商。 

七、瑞典退休金制度，包括個人儲蓄、職業退休金及國民年

金。公務人員退休金（屬於職業退休金），依 2003 年 1

月 1 日中央層級協議：公務人員退休金有：1.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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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確定給付制：雇主支付定額之退休金或分期支付退

休金，退休金數額與薪資水準及服務年資有關。另一為

確定提撥制：雇主或員工定期提撥退休基金，交付信託

人保管運用，於員工退休時將共同提撥之資金和運用孳

息給付給退休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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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 考察活動照片 
 
 
 
 
 
 
 
 
 
 
 
 
 
 
 
 

102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0 時，北歐團一行 8 人出發前，於桃園國際機場前合影，感謝考

試院黃秘書長雅榜送行 

 
 
 
 
 
 
 
 
 
 
 
 
 
 
 
 

 8 月 23 日下午 1 時 35 分抵達挪威奧斯陸國際機場，北歐團一行 8 人於奧斯陸國際機場

前合影，感謝駐挪威代表處于代表德勝迎接 

 



 247 

 
 
 
 
 
 
 
 
 
 
 
 
 
 
 
 
 

 8 月 23 日下午 3 時 30 分在挪威著名小鎮－里耳哈默，奧林匹克公園滑雪跑道前合影 

 

8 月 24 日上午 8 時在挪威峽灣 Radisson Blu Lillehammer Hotel 飯店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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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6日下午 2時拜會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座談情形，由該部特別顧

問（投資處處長）Bjorn  Geir（左一）  與經濟分析及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Mr. Sigrid 

Russwurm（右一）共同座談並簡報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GPFG)及挪威政府年金系統 
 
 
 
 
 
 
 
 
 
 
 
 
 
 
 
 

8月 26日下午 2時拜會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座談情形（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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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人員拜會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會後，與特別顧問（投資處處長）

Mr. Björn  Geir（右四）  及經濟分析及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Ms. Sigrid Russwurm（右

五）於會場合影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致贈紀念品予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特別顧

問（投資處處長）Bjorn  Geir（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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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團員於拜會挪威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會後，

與特別顧問（投資處處長）Mr. Bjorn  Geir（左三）於財政部門口合影 

 
 
 
 
 
 
 
 
 
 
 
 
 
 
 
 

8月 26日下午 4時 30分拜會駐挪威代表處，於代表處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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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團員於拜會駐挪威代表處座談後，與于代表德勝（右六）

於會議室合影 

 
 
 
 
 
 
 
 
 
 
 
 
 
 
 
 

8月 27日上午 9時分參訪挪威國會，於挪威國會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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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團員參訪挪威國會，於挪威國會服務台前合影 

 
 
 
 
 
 
 
 
 
 
 
 
 
 
 
 

8月 28日上午 11時拜會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座談情形，由人力資源及管理政策主任 Mr. Carster Holm（右

三） 及科長 Ms. Tinje Vedel Kruse（左四）就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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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局長 Mr. Niels Gotfredsen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團員拜會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與局長 Mr. Niels Gotfredsen（左五）

於座談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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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團員拜會丹麥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局（Agency for the 

Modernis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與科長 Ms. Tinje Vedel Kruse（左三）

於該局門口合影 
 
 
 
 
 
 
 
 
 
 
 
 
 
 
 
 

8 月 28 日下午 4 時 30 分拜會駐丹麥代表處，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徐代表

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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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駐丹麥代表處，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右四）及團員與徐代表儷文（右六）及同仁

於代表處合影 

 
 
 
 
 
 
 
 
 
 
 
 
 
 
 
 

8月 29日上午 8時 30分拜會丹麥城市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座談

情形，雙方就公務人員的訓練等業務有深入的討論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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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丹麥城市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由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

紀念品予該校公共行政系主任 Mr. Tue Sanderhage紀念品 

 
 
 
 
 
 
 
 
 
 
 
 
 
 
 
 

拜會丹麥城市大學（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ollege）座談結束後，該校公共行政系

主任 Mr. Tue Sanderhage帶領本團人員參觀該校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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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丹麥城市大學座談結束後，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成員與該校公共行政系

主任 Mr. Tue Sanderhage（右四）於門口合影 

 
 
 
 
 
 
 
 
 
 
 
 
 
 
 
 

8月 29日上午 10時 30分拜會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座談請形，由該中心代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cemsen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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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該中心代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cemsen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該中心代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cemsen（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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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丹麥人力資源發展中心座談結束後，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成員與中心代

理主任 Ms. Eva Maria Mocemsen （右六）於會議室合影 

 
 
 
 
 
 
 
 
 
 
 
 
 
 
 
 

8 月 30 日上午 10 時拜會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聯合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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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

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由衛生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副司長 Mr. Claes Lindgren 向本院簡報人力資源管理業務 
 
 
 
 
 
 
 
 
 
 
 
 
 
 
 
 

拜會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

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由該署資深顧問 Mr. Per 

Stengård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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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及中央政

府行政局（Government Office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聯合座談情形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本院簡介予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署長 Mr. Ulf Bengt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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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 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署長 Mr. Ulf Bengtsson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 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資深顧問 Mr. Per Stengå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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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本院簡介予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Mr. Anders Stålsby 

 
 
 
 
 
 
 
 
 
 
 
 
 
 
 
 

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右一）及李委員選（左一）與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署長 Mr. Ulf Bengtsson（中）於該署服務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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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五）與李委員選（左右四）及成員與瑞典政府人事行政署（Swedish 

for Agency Government Employer,SAGE）署長 Mr. Ulf Bengtsson（左四）、資深顧問

Mr. Per Stengård（右五）及 Mr. Anders Stålsby（右三）於該署服務台前合影 
 
 
 
 
 
 
 
 
 
 
 
 
 
 
 
 

8月 30日下午 4時 30分拜會駐瑞典代表處，與代表處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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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下午 4 時 30 分拜會駐瑞典代表處，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致送紀念品予鄭代表

天授 

 
 
 
 
 
 
 
 
 
 
 
 
 
 
 
 

拜會駐瑞典代表處座談結束後，本團團長高委員明見（左四）及成員與鄭代表天授（左

六）及同仁於代表處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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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31日上午 8時 30分參訪瑞典市政廰合影 

 
 
 
 
 
 
 
 
 
 
 
 
 
 
 
 

9 月 1 日上午 9 時結束北歐考察行程，鄭代表天授（左六）及徐副組長蔚民至斯德哥爾

摩機場親送本團高團長明見（左四）及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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